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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履”论及影响述略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时，魏源在《默觚》一书中，提出“履不必
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变古”之道，权且称为“履”论，意为国家治理之道随着时代的变迁
进行相应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并提出相关评价标准。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魏源；变易；国家治理；发展道路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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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ｅａｒ ｓｈｏ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ｉｚ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ｓｈｏ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ｔ ｏｎｅ’ｓ ｆｅｅｔ；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ｏｅｓｎ’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ｏｎｌｙ ｉｆ ｉ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ｅｉ Ｙｕａｎ’ｓ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ｈｏｅ”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ｉｔ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ｏｅｓ ｔｏ ｆｉｔ ｏｎｅ’ｓ ｆｅｅｔ”． Ｗｅｉ Ｙｕａｎ’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ｏｅ”
ｈａｓ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ｅ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ｎｅｗ ｅｒａ，ｉｔ ｈ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ｂｅｅ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ｉ Ｙ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
有之祸”［１］１０７８，国家治理之道必然要随着时代
的变迁而进行相应变革，魏源因此提出“履不
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２］４９的
“变古”［２］４９之道。魏源以“履”为喻探讨中华
民族振兴发展之路，本文权且称之为“履”论。
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仍然具有

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魏源“履”论的基本内容
（一）魏源“履”论的含义
魏源“履”论出自《古微堂内集》卷二《默

觚下》的《治篇五》。《默觚》是魏源撰写的读
书笔记，分为一、二两卷。卷一《默觚上》为
《学篇》，共十四篇，以探讨治学修身等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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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卷二《默觚下》为《治篇》，共十六篇，
以探讨国家治理为主要内容。“默”为魏源的
字“默深”之“默”，“觚”为古代木简，是在造
纸术未发明或在纸张未广泛使用时图书文献
的载体，“默觚”意为魏源所书写的文字。后
来，魏源在将其诗文收录结集时，把《默觚》收
入《古微堂内集》。李汉武在《魏源传》一书
中介绍：“魏源诗文第三次结集为《古微堂
集》，有《古微堂文集》和《古微堂诗稿》。‘古
微’取意于发挥今文经学原古的微言大义以
经世致用。魏源将自己的‘清夜斋’的斋名改
为‘古微堂’，当在从师刘逢禄学公羊学之后。
《古微堂文集》有内外集，内集是《默觚》。”［３］６７
关于《默觚下》，即《默觚·治篇》的内容，王
向清、李浩淼在《魏源〈默觚·治篇〉政治哲学
思想及当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其《默觚·治
篇》即从《默觚·学篇》的‘天人之辨’转为对
当时现实社会的思考。”［４］以上即为《默觚》一
书的版本及基本内容。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
民”是《默觚·治篇五》的重要观点，也即魏源
“履”论的基本观点，意为国家治理之道，古今
不一定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相应变革
是历史的必然。并且魏源提出以“期于利民”
作为国家治理之道的评价标准，就如同脚上
穿的鞋子，以“适足”作为评价标准一样。在
鸦片战争前后，中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
祸”，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找到民族振兴发展
的正确道路，因此，魏源提出走“变古”和“师
夷”［５］１的道路。中华民族在古代走过并曾经
领先于世界的老路，到了近代已经走不通了，
因此，需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探索新的
发展道路。

（二）魏源“履”论的哲学思想基础
一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观。《默觚·治篇

五》开宗明义：“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
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
物皆不同今日之物。”［２］４８由此可见，魏源在这
篇读书笔记中表达的是应该以变易的观点认
识客观事物。随着时代的变迁，客观世界不
断发展变化，国家治理之道必然要求从社会
的实际出发随之而变。正因为如此，魏源认
为：“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２］４９
既然古今不同天、不同地、不同人，国家治理
之道自然就不能“执古以绳今”。因此，国家

治理古今之道的不同，是依时代变迁而变化
的。正因为这样，魏源既认为“今必本乎古”，
又认为“昨日之历，今日不可用……善言古
者，必有验于今”［６］１。他还说过：“天下大势
所趋，圣人即不变之，封建亦必当自变。”［７］３５３
这就是说“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不管是圣
人还是什么人，都阻挡不了，“势则日变而不
可复者也”［２］４８，因而“变”具有客观必然性。
魏源在《秋兴十一首》中还形象地指出：“断无
百载不更弦。”［２］６８４这也是古今国家治理之道
不同的缘由。不“执古以绳今”，是否不要学
习历史经验呢？回答是否定的，科学的历史
观要求的是既不否定古人，也不照搬古人。
魏源认为：“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箨
也。”［２］４９学习历史“犹食笋”，取其精华而去其
糟粕。同时，魏源认为：“执今以律古，是为诬
古。”［２］４９主张历史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不
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和事件。既不
“执古以绳今”，也不“执今以律古”，这就是
魏源的历史观，表明魏源提出“履”论，是以科
学的历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对此，李喜所在
《魏源的眼量》一文中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前
的政治思想家里，讲‘变化’‘治乱更替’的大
有人在，论述一代胜于一代的发展进化的则
不多”，魏源“有较完整的进化的历史观”［８］９５。

二是“期于利民”的民本观。魏源提出
“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观点，既提出了
“变”的要求，又提出了“变”的评判标准。他
还进一步指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２］４９国
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以“利民”为评判的标准。
这既是魏源“履”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重
要的方法论原则。正如他所说：“善治民者不
泥法。”［２］４９魏源还说过：“古之得人家国者，先
得其贤才，士心之归如此，而民心有不景从者
乎？”［２］５８可见，魏源以“利民”为评判国家治理
之道优劣的标准，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
还是价值观。由此可见，魏源提出“履”论，是
以中国传统的民本观为思想基础的。对此，
李喜所在《魏源的眼量》一文中引魏源语评
价：“在魏源看来，这种历史的变迁犹如奔腾
向前的长江一样不可阻挡，‘势则日变而不可
复者也’（魏源：《默觚·治篇五》，《魏源集》，
第４８页）。当大势所趋的时候，变亦变，不变
也得变。这种‘势’就是‘众人’的要求……
‘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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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天下’（魏源：《默觚·治篇三》，《魏源
集》，第４４—４５页）。在这里，魏源似乎觉察
到了‘众人’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趋向，‘众人’
所形成的‘势’是历史进步的动力。”［８］９４“利
民”的民本观，是魏源“履”论关于国家治理发
展道路选择的评价标准。正如陈其泰、刘兰
肖在《魏源评传》一书中所说：“魏源提出了
‘变古’的基本原则是‘利民’，即变法愈彻
底，愈对人民有利。”［９］２９１

二、魏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理解魏源“履”论的基本思想，需要认识

魏源提出“履”论的时代背景。认识和理解魏
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则要搞清楚魏源
撰写《默觚》的具体时间。夏剑钦、熊焰认为：
“该作品并不是成于一时，‘约始于道光四、五
年，终于咸丰五年左右’，简言之是一部‘日积
月累的读书札记’。”［１０］５５６“道光四、五年”为公
元１８２４、１８２５年，“咸丰五年”为公元１８５５
年，也就是说，《默觚》记录了魏源在鸦片战争
前十五年至后十五年，约三十年阅读和思考
的心路历程。这一时期也就是魏源所说的中
华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祸”的时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灿烂辉煌的
古代文明。孙中山说过：“中国从前是很强盛
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
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像英国、美国、法国、日
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
界中的独强。”［１１］６７８－６７９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是
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１２］６２３可以
说，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国是远远走在西方国家
乃至世界各国前列的。对此，西方学者也是
认同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指出：
“近代以前时期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
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１３］１７可是，从１６
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欧美新兴国家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以后快速发展，我
国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逐渐衰落。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慢一快，国力
对比的一降一升，中外关系的格局发生了巨
大而急剧的变化。清朝统治集团未能认识到
世界已经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
渡的大势，安于现状，因而中国国力在乾隆末
年已经明显地由盛转衰。蒋梦麟在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撰写的《西潮》一书中说：“清代在乾

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
始。”［１４］１６２－１６３检索史料不难发现，自嘉庆（公元
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年）至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的封
建统治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正当清王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步入资本
主义社会的英、法、美等欧美国家的国力却在
迅速增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
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１５］４０５孙中山
也说过：“近代文明进步，以日加速，最后之百
年已胜于以前之千年。”［１１］１５７因此，历史悠久的
中华古国和后起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
也就越拉越大了。

由于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过程
中，中国从领先地位衰变为落后状态，并且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１６］１６７，因
此，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规律，在近代中国历史
上就凸显出来了。一个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伟
大而古老的国家，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变得
束手无策、不堪一击，唯有屈辱地签订不平等
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魏源也因此以“三千
年未有之祸”形容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前后
的大变局。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
此分析得非常深刻：“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
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
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
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
死的决斗中被打垮。”［１５］８０４面对英军发动的鸦
片战争，清朝无以应对，其失败具有必然性。
江泽民对这一段历史也有过全面而深刻的总
结：“从１６６２年到１７９５年是史称的‘康乾盛
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
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
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长期
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
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
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
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
术。最后，在短短一百多年时间里，就大大落
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面前不堪一击。”［１７］４８这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历
史，也就是魏源认为我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
祸”的缘由。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祸”的大变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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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路在何方，魏源认为不能“执古以绳今”。
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不能“安于现状，人为
地隔绝于世”，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之道要随之
而变，即“变古”，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５］１
之路。这就是魏源“履”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从来“变古”非易事，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秦国
富强了，而商鞅最终被“车裂”，王安石变法更
是以失败而告终。有鉴于历史教训，魏源提
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
民”的“变古”评价标准，也就是希望“变古”
能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获得民
众的拥护，找到“期于适足”的民族振兴之路。
三、魏源“履”论的历史影响及现实意义
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今中
国，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魏源“履”论在近代中国社会的
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
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
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
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
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
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
的路———这就是结论”［１８］１４６９－１４７１。正如李喜所
在《关于洋务派的两点新思考》一文中所说：
“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的问题
后，就触及了近代中国一个中心课题———向
西方学习的问题。”［８］１３６围绕这一课题，近代先
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历尽艰辛，成功探索并
最终走上了赢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
道路。

最早站出来探索国家民族振兴之路的一
批人，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比
较开明的官僚，他们“承认西洋‘船坚炮利’，
必须向洋人学习”［１９］３１０，选择走“变古”和“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路，也就是试图在不动摇
清王朝封建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
进的物质技术，建立新式工业企业达到富国
强兵的目的，史称洋务运动。郭汉民在《洋务
思潮的兴起及其基本主张》一文中指出：“洋
务思潮的代表人物大都有类似的主张，都赞
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

成为他们倡办洋务的主要出发点。”［２０］１８１由此
“以使用机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资本主义的
生产力开始在中国产生”［８］１４６，并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军事工业为
例，“从１８６５年设立江南制造总局起，到１８９５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３０年中清政府共建立
了２１个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企业”［２１］１８３。在
创建官办军事工业企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创
办了民用工业企业，民族资本新式企业也随
之产生并逐步发展。

“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２２］２６，而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失败告终，这就宣告
了不动摇封建政治统治，仅仅从物质技术层
面发力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甲
午海战前，“日本海军所有的舰数与总吨数同
李鸿章所掌握的北洋海军大致相当，而且中
国除北洋海军外，还有规模较小的南洋海军
和福建、广东的海军”［１９］４１８，也就是说，中日海
军力量在甲午海战之前至少是相当的。中国
军队为什么战败？仅仅从军事上是解释不通
的。翦伯赞认为：“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
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
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就
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２３］３３８

甲午海战失败虽然宣告了洋务运动不可
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１９世纪六七十
年代后，随着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发生和初
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已经确
立，两个崭新的社会阶级，即资产阶级和工人
阶级也同时产生和形成”［２１］２０６，这就为继续探
索民族发展振兴的道路准备了物质力量。资
产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为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形成则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近代中国革命由旧民
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阶
级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
为代表的一批受到魏源探索国家民族振兴发
展道路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受日本明治维
新后短短几十年就走上了与欧洲列强并驾齐
驱的成功之路的启发，以日本变法为师探寻
中国变法之路，对国家治理从政治上予以有
限的改良，进行了戊戌变法。康有为撰写了
《日本变政考》，全面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
历程及经验。梁启超在《谈日本书目志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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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也说过：“吾今取之至近日本，察其变
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
成。”［２４］５３戊戌变法的结果未能如康有为、梁启
超所愿，百日维新以“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
宣告失败。

洋务运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就，被日本
海军的炮火轰得灰飞烟灭。戊戌变法试图走
日本人的路也宣告失败。近代中国路在何
方？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孙中山走上武装
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道路。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
爆发，终于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孙
中山说：“中国革命以后，要仿效欧美实行民
权，欧美的民权现在发达到了代议政体，中国
要跟上外国实行民权，所以也有代议政
体。”［１１］７６３孙中山选择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建
立民权制度的道路，虽然赢得了推翻帝制的
胜利，但是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
假招牌”［１１］４８３。孙中山试图仿效欧美国家，在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能走得通，近代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处境没有丝毫改
变，“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
活不下去”［１８］１４７０。在历经一次又一次失败以
后，孙中山晚年终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受到了鼓舞［１８］１４７１，提出“以俄为师”［１１］９４８。

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之后继续“走俄国
人的路”［１８］１４７１。与洋务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和
梁启超及孙中山不相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领
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简单地模仿外
国，而是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
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与中国国情相适
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认为：“共
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
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
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１２］５４２这就是中国革
命的新道路。从魏源提出国家治理走“变古”
和“师夷”之道开始，历经无数志士仁人的艰
苦探索，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足”的
革命道路，才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
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

（二）魏源“履”论的现实启示意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

党又领导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是唯一具有社会主义建
设经历和经验的国家，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纷纷效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我国在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曾经有过效仿苏联的经
历。所幸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问题，他在
１９５６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说过：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
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对于苏联和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
的态度。”［２５］７４０－７４１可见，毛泽东在我国建立社
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初，就开始
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中国共产党
人进行了艰辛探索，作出了不懈努力。１９８２
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无
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
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
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
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
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２６］２－３中华民族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一个世纪的探索，终于
成功地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建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建设道
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由于我国取得
了惊人的建设成就，有的大国总是试图干涉
我国内政，甚至以制裁相威胁。早在１９９０
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
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
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要求全世界所有
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
的。”［２６］３５９－３６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
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强调：“‘鞋子
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
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
有发言权。”［２７］２７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
于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选择的形象化评价标
准。２０１４年６月５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
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尊重道路选择。‘履不必同，期于适
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一个国家发展道路
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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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
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
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
种发展模式。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
了。”［２７］３１５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１日，习近平在伦敦
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发表《共倡开放包容共促
和平发展》的演讲时又指出：“历史是现实的
源头。近代以后，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
达一个多世纪的磨难。１００多年前，中国人民
开始‘睁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道
路……‘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
利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
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
是最有生命力的。”［２８］习近平总书记引魏源
“履”论，论证“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
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的观点，既是中华
民族跨越三个世纪探索和选择振兴发展道路
的历史回顾，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自信，因此，魏源“履”论具有重要的现实
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魏源“履”论的提出在近代中
国影响深远，中华民族从近代屈辱的历史中
站起来，然后富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在强起来的当今社
会，魏源“履”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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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头木版年画的美学特征分析
陈晓玲，肖乐香

（湖南工程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湖南滩头木版年画作为湘楚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浓厚的楚南地方特色自成一派。从明
末清初到民国初年，滩头年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术风格。通过实地考察，对滩头年画收集整理归
纳，解读出年画所蕴含的平安顺遂、吉庆祥瑞、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滩头木板年画追求“神”似的造型，
热烈、大胆的色彩，形象生动的心理描绘，展现了真实性与功利性、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关键词：滩头年画；文化内涵；表现手法；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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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隆回县志》载，滩头年画已有３００多
年历史，清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达鼎盛时
期［１］５１２。２００６年，滩头木版年画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滩头镇，
隶属于湖南省隆回县，位于隆回县的东南部，
地处隆回、邵阳和新邵三县的交界地，元末清
初设镇，始称“楚南滩镇”［２］４。这里有独特的
地理条件，漫山遍野的楠竹促进了滩头造纸
业发展。元代滩头镇已是土纸、色纸、花纸、
香粉纸的著名产地，素有“纸都”之称；元末明

初，滩头镇刻印的历书、族谱、经书及书中插
图，技艺高超、声名远播。滩头镇发达的纸
业、精湛的木刻业、独特的印刷业，为滩头木
版年画的生产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滩头木版年画的文化内涵
滩头木版年画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

水印年画。古往今来滩头镇巫风盛行，在祭祀
活动中，人们创作了滩头纸马，后来随着宗教
意义的变淡，其发展成了喜闻乐见的滩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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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滩头年画形成了丰
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在小镇人的心中，年画被
赋予了平安顺遂的寓意，表达了人们对生活的
美好愿望，传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一）平安顺遂
据滩头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钟海仙

说，清朝年间，贵州发生了一场瘟疫，死了许
多人，当地人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能控制住
瘟疫。这时，一个贵州的年画商来到滩头镇，
买了一批滩头门神年画，回到贵州销售。据
说，凡是买了滩头年画贴在门上的，家里的病
人病就好了。结果，家家抢购滩头门神年画，
争相贴在门上［３］８３。至今，贵州等地仍然是年
画最大的订购商。抛开故事的真假不论，这
反映了人们购买滩头年画求平安顺遂的心
理。以平安顺遂为主要寓意的年画题材多为
门神类，如《秦叔宝、尉迟恭》《苗族英雄》等。

（二）吉庆祥瑞
吉祥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在清朝更

是达到了“物必吉祥”的地步，人们通常会利
用谐音、象征等方法来表达隐含之意。年画
是在过年的特定时期张贴在家中门窗上的物
品，新年伊始，不仅起到装饰房屋的作用，而
且人们的新年愿望可通过年画表达出来。如
新创作的作品《三羊开泰》以传统楷书为中心
背景，由三头嬉戏的金羊组成，五彩灯笼、桃
和佛手、五只艳丽的彩色蝙蝠环环相扣组合
成圆形构图，色彩给人以美的视觉冲击，象征
着新年和睦幸福、兴旺发达，展示了冬去春
来、阴消阳长、大地回春的吉亨兴盛之象。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源于中华民族厚重

的文化积淀［４］２８。天、地、人三者合一，人是自
然的一部分，要达到整体的和谐，首先人要顺
应自然，即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滩头年
画作品《一团和气》吊着灯笼、雕花的门楣呈
“人”字形，“人”字下方的桃和佛手、盘腿的
女像，恰好是汉字“合”的构图基础。根据中
国传统哲学观念中的“天人合一”学说，只有
先满足“合”，才能达“和”的目的。这种构图
既能产生饱满的视觉效果，又能传达其深刻
的文化寓意。
二、滩头木版年画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求“神”而不求“形”的造型
在造型上，滩头木版年画更多的是追求

神似而非形似。“神”似的造型来源于夸张与
变形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了更好地突出表达
物的特征，滩头年画将局部进行夸大或缩小，
不受物体本身的影响，进而使形象更为鲜明。
在表现门神人物形象时，为了满足人们祈求
平安镇宅的心理，滩头年画门神设计为头大
身子小，身材横向比例夸张，给人挺拔威武、
运筹帷幄之感。通过门神面部细节，可以判
断人物性格特征，其衣带、纹理等线条的处
理、粗细各有不同，更好地表现了人物形象。
如眼部的描绘，用圆眼珠、大刀胡来表达尉迟
恭冲动与鲁莽的性格，用２ ／ ３的眼珠、山羊胡
来表现秦叔宝的睿智与冷静。年画在表现动
物时，也重“神”似不求“形”似，如马儿脚踏
祥云，体型庞大，身体用一个接一个的浪花纹
连在一起，不按骨架的组织结构和比例来塑
造，但通过马儿奔腾向前的姿态把握，不难判
断是马的造型。

（二）夸张而热烈的色彩
滩头年画艳而不俗、冷暖相宜，热烈、奔

放的民俗文化特点可以在这种夸张的色彩对
比中体现出来。楚文化热烈、奔放且具有夸
张的格调，这在滩头木版年画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楚人尚红，位于湘楚之地的滩头镇自
古以来巫风弥漫。楚人认为妖魔畏惧太阳与
火，所以用红色来代表太阳与火，过年时要贴
红色的桃符、剪纸，用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同
时燃放使人欢乐的爆竹，营造过年的氛围。
在色彩的使用上，滩头年画大量运用赤红。
红色一般应用在服饰的表现中，在苗族英雄
的服装、头饰、鞋子上都大量使用，视觉效果
上生动活泼，让人眼前一亮，再搭配高纯度的
蓝色、紫色，一股湖南“辣味”扑面而来，正如
冯骥才先生考察滩头年画写下的诗句“隆回
民艺浓似酒，滩头年画艳如花”。因为大胆地
运用一些红绿、蓝紫对比色，辅之以黑、白、
灰、玫红等颜色来调和［５］，滩头年画虽然是平
面套版印刷，但通过色调之间的配比，每种色
彩相互交融，产生出一种呼之欲出的浮雕效
果，使其形成了“艳而不俗，厚而不浮”的色彩
效果，从而形成丰富的视觉层次感。

（三）形象生动的心理描绘
在滩头年画中，心理描写非常成功。滩

头年画《老鼠娶亲》历史悠久、全国闻名，不过
让其广为人知的人是鲁迅先生，他从滩头年
画中收藏了一张放置在床头，并在《朝花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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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里描述道：“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
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
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
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
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
裤。”［６］１５被鲁迅先生称为“可爱”的花纸，正是
滩头年画《老鼠娶亲》。滩头镇新刻的《老鼠
娶亲》，娶亲队伍庞大却各司其职，一只老鼠
送鸡，一只老鼠送鱼，猫儿半眯着眼伸出猫
爪，准备接过礼品，送亲的老鼠吹喇叭、抬轿、
鸣金奏乐，新娘头顶凤冠呆坐轿内，新

!

骑着
高马神气活现，场面和谐，婚礼进行得非常顺
利。这同时也体现了小镇人们追求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情趣意愿，年画情景交融，显示出人
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滩头木版年画的美学特征分析
（一）真实性与功利性的统—
在生活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饱暖是人们

每天都需要担忧的问题。后代兴旺，生活富
足是小镇人最大的心愿，因此他们创作了许
多这方面的作品，不同的题材有不同的寓意。
如作品《麒麟送子》《子孙万代》等表达了对
子孙绵延的期望。画面中骑在麒麟身上的孩
子手上拿着桂枝，又有护童陪从，一派喜乐、
祥和、美好。作品《年年发财》属于色纸窗花
类，同类型的年画还有《一本万利》《一品当
朝》《金玉满堂》等，他们采用框格嵌字的传统
手法，将民间吉祥用语以年画的形式表现出
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表达着小镇人对生活
富足的期望，希望能够纳福招财，财源广进。
福美祥作坊制作的《五福》，即“福、禄、寿、喜、
财”，采用圆形构图寓意圆圆满满，直观地表
现了人们功利的想法。

（二）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
每张年画所蕴含的内容与背后的故事都

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如作品《和气至祥》所讲
述的是一个和蔼、善良的老奶奶在冬天卖扇
子时天气会艳阳高照，扇子一下子卖完；夏天
卖棉袄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棉袄被一
抢而空，所以她生意一直很好。小镇人相信
为人和善可以给生活带来好运，从而在生活
中事事顺心、万事如意，这体现了滩头镇淳朴
的民风民俗。

年画具有疏密对比的形式美。构图上采

用“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疏可走马、密不
透风，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手法［８］。如作
品《诸事如意》主次分明，画中吉星高照的亥
猪肩扛如意走来，在它身边围绕了五只小猪，
分别骑麒麟、执方天画戟、捧聚宝盆、顶寿桃、
举金榜，寓意麒麟送子、文武高中、祝寿进财、
五福临门、诸事如意。主体的亥猪与五只小
猪形成对比，每只小猪手中拿的吉祥物各不
相同，体态也各有不同，有行走的、有雀跃的，
还有骑在狮子上的，虽然只有五只小猪，但是
通过运用对比与变化的手法营造出了一大群
的场面。

年画具有对称与变化的形式美。年画门
神看似左右对称，但是对于细节的描绘、色彩
的运用都各不相同。作品《花园赠珠》分为左
右两部分，人物形态一致，场地类似，但建筑
与人物的服饰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相
关的调整，使得画面虽然是以大色块出现且
以平铺为主，但是能通过细节的变化吸引
眼球。
四、结语
滩头年画具有丰富的民族内涵，是小镇年

画艺人结合当地独特的环境对生活进行高度
概括，进而创造出的艺术品，是我国民间传统
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人们对现实
的认知与愿景。滩头年画的造型求“神”似而
不求“形”似，色彩夸张而热烈，体现了真实性
与功利性统—、内容美与形式美统一的美学特
征。滩头年画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是小
镇人世世代代的文化记忆，承载着优秀的湖湘
文化，并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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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类型、体例与技术准则

周刚志，王振宇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包括综合立法和专门立法两种类型。我国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
的立法体例，多承袭上位法而设置专章，但是设置专章与否主要视立法条款是否繁复而定，并非地方立法
必须遵守的规则。立法技术上，法条的陈列不仅需要将相近的条款置于相邻位置，更要使“总则”“法律
责任”或者相应部分的条款能够统辖、引领所有其他条款。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应当遵循不抵触原则
与不重复原则。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地方立法；立法类型；立法体例；立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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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ａｎｄ “ｎｏｎ－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ｏｃ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ｙｌｅ；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在域外法上，“公共文化”往往被视为一
种政府广泛干预文化活动的公共政策［１］７－９。
但是在公共管理学学者看来，“公共文化服
务”不过是“公共服务”的一种类型，它包括

“保障性公共服务”与“发展性公共服务”两
种类型［２］７７。然则，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公
共文化服务”并非都是提供“既无排他性又无
消费中的竞争性”的所谓“公共物品（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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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ｄｓ）”［３］２２３；事实上，很多“公共文化服务”都
有“消费中的竞争性”。“公共文化服务”是
“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方式”，为“满足公民共同生活和发展的基
本需求”而提供的服务［４］６。２０１１年《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
网络，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此后，我国各地开始启动公共
文化服务地方立法，如２０１１年的《广东省公
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２０１２年的《上海市社
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促进基本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制度法律化”，十八届四中
全会更是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
度，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自此，我国公
共文化服务立法进入“快车道”。２０１６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
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２０１７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
图书馆法》）的制定，为我国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立法提供了“范本”、注入了新的动力。当
前我国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主要包括
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
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两种形式，其在
内容上可以分为以《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
进条例》为典型的“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
法”与以《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为范例的“地
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在后文中，我们
将主要依据前述“类型化方法”对我国现存的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进行法理分析。
　 　 一、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立法及
其体例
　 　 （一）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法的现状

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之前，我
国有３个省、直辖市已经制定了保障公共文
化服务的地方性法规。其中，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９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广东省公共文化服
务促进条例》，作为全国第一部关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提供了加
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法的一种整体思

路，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随后，上海市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通过了《上海市社区
公共文化服务规定》。江苏省人大（含常委
会）也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４日颁布了《江苏省公
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这是十八大之后第一
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省级地方性
法规，主要从公共文化的服务供给、设施建
设、社会参与、政策保障、法律责任等五个方
面进行了规定和细化。此外，２０１２年《江苏省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２０１５年《苏州
市公共文化服务办法》是我国地方政府制定
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政府规章。《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制定之后，陆续有９个省、直辖
市制定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地方性法规，
分别为：《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天
津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湖北省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陕西省公共文化保
障条例》《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办法》《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
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办法》《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与促进条例》。除此之外，北京、福建等多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正在推进或开展公共
文化保障立法工作。总体来看，目前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的综合性立法进程还处于蓬
勃发展的阶段，只有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含常委会）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统筹规范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但政府部
门与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在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事项上缺乏必要的
规范指引。各地应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制定的基础上，根据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的实际需求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以
满足各类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及人们应享受的
文化权利。

（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法的体例
在我国法学界，所谓“立法体例”，一般是

指立法内容的“分”与“合”，以及法律文本的
编、章、节等结构、内容的安排。譬如，“民商
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历来是民法学者对于
民事立法体例的重要争论点之一［５］。吴汉东
教授亦认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宜在民法典
中作原则规定，但同时保留民事特别法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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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６］由此可见，“立法体例”主要是指法典
编章结构等“立法形式”范畴。“立法体例”
的选择，体现了立法者对立法理念、立法内容
的理性把握，主要体现为立法文本的结构与

内容安排等。广东省、江苏省等十个省市采
用的立法体例是“总则—分则—附则”结构，
浙江省、湖南省等四个省市未设专章（见表
１）。

表１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法汇总
法规名称 章节 时间 制定主体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 设六章，四十六条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广东省人大（含常委会）
《江苏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办法》 设专章，三十四条 ２０１２．０１．１６ 江苏省人民政府
《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 不设专章，三十三条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上海市人大（含常委会）
《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办法》 设专章，三十九条 ２０１５．１１．１２ 苏州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 设七章，六十条 ２０１５．１２．０４ 江苏省人大（含常委会）
《威海市公共文化服务办法》 不设专章，二十五条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威海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不设专章，三十四条 ２０１７．１１．３０ 浙江省人大（含常委会）
《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 设七章，五十八条 ２０１８．０９．２９ 天津市人大（含常委会）
《湖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设七章，五十条 ２０１８．１１．１９ 湖北省人大（含常委会）
《陕西省公共文化保障条例》 设七章，五十三条 ２０１９．０３．２９ 陕西省人大（含常委会）

《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设六章，五十八条 ２０２０．０６．０３ 贵州省人大（含常委会）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办法》 设六章，五十三条 ２０２０．０６．０５ 重庆市人大（含常委会）

《安徽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 设六章，四十二条 ２０２０．０７．０２ 安徽省人大（含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法〉办法》 不设专章，三十条 ２０２０．０７．３０ 湖南省人大（含常委会）

《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 设九章，六十九条 ２０２０．１０．２７ 上海市人大（含常委会）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苏永钦曾经概括
出民法典规范构建的六项形式规则，此即：
“积木规则”“蜂窝规则”“星系规则”“串联规
制”“序列规则”“标兵规则”［７］８４－９０。整体而
言，法条的陈列不仅需要将相近的条款置于
相邻位置，形成“蜂窝”“星系”和“串联”“序
列”效应，更要使“总则”“法律责任”或者相
应部分的条款能够统辖中间所有条款（“积
木”效应）或者引领后面的所有条款（“标兵”
效应）。因此，“总则—分则—附则”的立法体
例是法典编纂常见的结构。地方公共文化服
务立法“总则”所规定的内容，通常包括立法
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主管机关的地位及职
权等；“分则”对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设施建设、
服务提供、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专章规定；
“附则”主要规定法规的实施适用条件及新法
规的生效和旧法规的废止时间。

我国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体例主要
分为两种：“设章”或者“不设章”。整体而言
承袭上位法分章者居多。其实，分设章节的

主要目的是概括并确定相关条款的内容及厘
清立法的条款性质。因此，是否分设章节主
要依这部立法的条文之繁复程度而定，并无
一定之规。
　 　 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立法及
其体例
　 　 苏永钦教授在论及民事特别法时提出：
“民法典外的特别法，多半有其公共政策的考
虑，此一政策工具的性格使其不适合放在普
通法的民法典内，其中有成规范丛集者，而与
相关的公法、程序法相混合。”［７］７９－８０公共文化
服务的“专门立法”，即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
制领域的“特别法”，其主要是指针对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范围内的专门设施或者特定服务
类型，制定法律、法规、规章予以规范，它以
《公共图书馆法》为典型，与公共文化服务综
合立法形成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对应关系，
譬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博物馆条
例》《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博物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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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等等。
（一）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的现状
目前，我国地方人大制定的公共文化服

务专门立法主要集中于博物馆立法和图书馆
立法两大类。其中，地方博物馆立法两部，是
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通过的《广州市博物馆
规定》和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颁布的《太原市
博物馆促进条例》。地方图书馆立法七部，分
别是《北京市图书馆条例》《广州市公共图书
馆条例》《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内蒙古
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
公共图书馆条例》《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此外，公共文化
服务领域的地方政府规章，除《上海市公共图
书馆管理办法》外，还有山东、河南、浙江、贵
州及东莞、乌鲁木齐、佛山七个省市制定了关
于图书馆的地方规章。文化馆的相关立法亦
不乏其例，如《上海市公共文化馆管理办法》
（２０１５年修正）和《浙江省文化馆管理办法》

两部地方政府规章。由此可见，图书馆立法
占据了相当比重，足见公共图书馆在地方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从整
体来看，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设施专门立法
还有待加强。

（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的体例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立法不仅可能

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和地方公共文
化服务综合立法的“卫星法”，也可能属于“公
共文化服务法”与“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交
叉法”（如博物馆立法和图书馆立法）。因此，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需要解决好两个
问题：其一是妥善设置相关条款，与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专门立法形成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
的实施性立法关系；其二是合理设置具体条
款，与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立法形成综合
立法与专门立法的补充性立法关系。

我国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立法如表
２所示。

表２　 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的专门立法汇总
法规名称 章节 时间 制定主体

《贵州省县级图书馆工作条例》 设七章，二十条 １９８５．０６．０７ 贵州省人民政府
《上海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设八章，三十七条 １９９６．１１．２８发布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修订 上海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 设八章，三十八条 １９９７．０７．１５发布
２０１９．０９．０５修订 深圳市人大（含常委会）

《上海市公共文化馆管理办法》 不设专章，二十五条 １９９７．０９．２２发布
２０１５．０５．２２修订 上海市人民政府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图书馆管理条例》 设六章，三十条 ２０００．０８．０６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含常委会）
《湖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不设专章，二十三条 ２００１．０７．２７ 湖北省人大（含常委会）
《北京市图书馆条例》 设七章，四十五条 ２００２．０７．１８ 北京市人大（含常委会）

《浙江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设七章，三十四条 ２００３．０８．０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
《乌鲁木齐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设六章，四十条 ２００８．０３．２１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山东省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不设专章，二十七条 ２００９．０４．２３ 山东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文化馆管理办法》 设六章，二十七条 ２００９．０８．１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实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办法》设七章，三十七条 ２０１１．０１．２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设六章，四十六条 ２０１３．０７．２６ 四川省人大（含常委会）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 设六章，五十八条 ２０１５．０１．２２ 广州市人大（含常委会）

《东莞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设五章，五十七条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 东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博物馆规定》 设五章，五十五条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广州市人大（含常委会）

《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 设四章，三十七条 ２０２０．０７．３１ 太原市人大（含常委会）
《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 设专章，五十三条 ２０２０．０９．２５ 贵州省人大（含常委会）

《来宾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 不设专章，二十九条 ２０２０．１２．０９ 来宾市人大（含常委会）
《佛山市公共图书馆管理办法》 设六章，五十八条 ２０２１．０２．１８ 佛山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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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共文化设施为对象的专门立法是地
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重要立法模式，图书
馆、博物馆、文化馆、文化体育设施的立法较
为成熟。其中，“总则—分则—附则”的立法
体例是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的常见类
型，主要从文化体育设施的设立建设、运行管
理、服务、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我国《公共
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基本框架是“总则—分
则—保障措施”，而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
法在内容处理上则遵循了“先设施建设运行、
后管理服务提供”的逻辑，体现了较为成熟的
立法技术。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借鉴
了不管是否“设章”均应遵循上位法的这一整
体框架和制度逻辑，但是在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等方面则应当设置更为具体细致的规定，
譬如侧重规定“基层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等内
容。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专门立法中也有如
《上海市公共文化馆管理办法》等采用“罗列
式”的立法体例，将文化体育设施立法的结构
融为一体，对立法内容逐条予以规定，在其法
条内部不再划分为不同组成部分，而是按照
对象、原则、职能划分、设施建设、服务提供和
法律责任的顺序排列下来，以保证逻辑上的
连续性［８］。
　 　 三、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技术
准则
　 　 “立法技术名为技术，但更主要的是一些
逻辑的、语言的、情理的、法理的基本训令、教
条的综合体。”［９］１从我国《立法法》的相关条
款来看，地方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立法，应当
遵循两大技术准则，即不抵触原则与不重复
原则。

（一）不抵触原则
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

明确规定了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即地方
立法不得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上位法
相抵触。但是，不抵触原则是对法条实质内
容而非表述形式的要求，并非所有的法条内
容差异都违反不抵触原则。从地方违法立法
的实际情形来看，地方立法违反不抵触原则
主要有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越权立法。从形式法治的角度来

看，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最终都源于宪法，当
然要受宪法约束，接受宪法审查。然而，从我
国宪法和法律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施程序来
看，地方性法规首先要接受“合法律性审查”
与“合行政法规性审查”。在现有的备案审查
工作中，省级地方性法规和设区的市发布的
地方性法规已经非常多，在设区的市逐步开
始行使地方立法权以后，其数量将更为可观。

地方人大越权立法的案型多属管制性立
法而非服务性立法，如“违法设定行政许可”
“违法设定行政处罚”和“违法设定行政强
制”等“形式违法”，以及违反“比例原则”等
“实质违法”类型。鉴于《立法法》并未如其
第八十条限制行政规章那样，对地方性法规
设立禁止性规定，但是地方性法规在设定减
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
务的规范等方面，可能在实质上构成“管制性
征收”，需要非常谨慎［１０］８６。进而言之，地方性
法规“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
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均可能会受到相关部
门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审查。

第二，减损立法。除了“越权立法”以外，
地方人大尚有一种减损上位法效果的立法行
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减损立法”。譬如，２０１７
年６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
题的通报》，明确指出：“《甘肃祁连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历经三次修正，部分规
定始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不一致，将国家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
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
开矿、采石、挖沙’等１０类活动，缩减为‘禁止
进行狩猎、垦荒、烧荒’等３类活动，而这３类
都是近年来发生频次少、基本已得到控制的
事项，其他７类恰恰是近年来频繁发生且对
生态环境破坏明显的事项。２０１３年５月修订
的《甘肃省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审批管理办
法》，违法允许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进
行矿产开采。《甘肃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案》违规将保护区内
１１处煤矿予以保留。张掖市在设定全市党政
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时，把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环
境资源类指标分值分别设为９分和８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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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１１分的水平。”①此后，
全国人大法工委对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的４９
件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专项审查研究，并于９
月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要
求对涉及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全面自查和清理，杜
绝故意放水、降低标准、管控不严等问题。截
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已有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大常委会书面反馈清理情况和处理意
见，包括设区的市、自治州、自治县在内，总共
已修改、废止相关地方性法规３５件，拟修改、
废止６８０件②。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存在
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刻教训，说明我国省市地
方立法还有待建立更为健全的审查制度、纠
错制度。可以想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
采用专项审查监督等方式，每年确定一个或
几个主要领域，对各省市及设区的市的地方
性法规，予以严格的合宪性审查，以督促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切实履行宪
法职责，全面、合理实施宪法规范。

地方性法规不是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
简单重复，而是地方人大创造性转化和落实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因此，国家
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有关行政管理的措施，当
然不能有所减损，尤其是不能以“名为实施性
条款实为减损性规定”等方式减损相关法律
职权或者规避相关法律职责。

（二）不重复原则
《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制定

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
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此即《立法法》上的
“不重复原则”。鉴于不抵触原则是《立法
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之一，不重复原则更多偏
重于立法内容的调整、立法条款的设计等相
关内容。尤其是当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调
整、修改以后，地方性法规的不重复原则不应
扩展及条款修改内容。因此，我们认为以下
两种情形不属于“重复立法”。

第一，依据党中央相关政策调整的决定，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修法决定，适时

修改地方性法规不属于“重复立法”。譬如，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
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
子政策”之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的决定》通过，该“决定”自２０１６年
１月１日起实施。为此，湖南省、湖北省、浙江
省、海南省、云南省、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
江西省、安徽省、甘肃省、辽宁省、吉林省、四
川省、天津市、福建省、贵州省、重庆市、黑龙
江省、江苏省、青海省、北京市、陕西省、山西
省、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等２８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
修改了该行政区域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

第二，吸取地方法制实践的教训，根据党
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指示，适时修
改地方性法规不属于“重复立法”。譬如，
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３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临时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依法确定辽宁
省４５名拉票贿选的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
“辽宁贿选案”震惊全国，被列入“２０１６年中
国十大宪法事例”。为了遏制贿选等违法行
为、完善选举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迅速
修改相关“代表法”与“选举实施细则”。据
统计，修改《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办法》的行政区域有湖南省、浙江省、湖北省、
江西省、甘肃省、上海市、辽宁省、四川省、西
藏自治区、天津市、福建省、贵州省、重庆市、
黑龙江省、江苏省、青海省、陕西省、内蒙古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２０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
细则》或《县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
的行政区域有海南省、河南省、河北省、湖北
省、安徽省、甘肃省、辽宁省、吉林省、四川省、
天津市、福建省、重庆市、江苏省、青海省、北
京市、陕西省、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
族自治区等２０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第三，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以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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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的统计数据：ｈｔｔｐ：／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最后访问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７日。
参见中国人大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２０１７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
告———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４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１２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３５７２３．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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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性条款补充和发展上位法规范者，不属
于“重复立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
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公
共文化服务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公共文化
服务经费纳入本级预算，安排公共文化服务
所需资金。”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各市州对
公共文化服务经费的投入很不平衡。《湖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办法》结合湖南地区实际，对上位法作出
了更加细化的规定，譬如，其第七条第一款规
定：“新建住宅区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
划主管部门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纳
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并在规划条件中确定配
套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内容。建设单位应当按
照规划条件、国家和本省地方标准建设公共
文化设施。城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主管
部门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
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
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这一条款借鉴
了永州市等地通过编制规划、监督规划实施
来保障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等经验，同时也明
确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责任主
体，属于典型的具体实施型条款，也有效避免

了“重复立法”。

参考文献：
［１］凯文·马尔卡希．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
比较的视角［Ｍ］．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１７．

［２］陈振明．公共服务导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

［３］曼昆．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Ｍ］．７版．梁小
民、梁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４］上海金融学院城市财政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政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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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５．

［５］李建伟．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中国模式［Ｊ］．社会科
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６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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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魏建新，段冉．地方公共文化服务立法的规范分析［Ｊ］．
南海法学，２０１７，１（５）：９２－１０１．

［９］张越．立法技术原理［Ｍ］．北京：中国法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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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维度中的“名胜古迹保护”研究

唐双娥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名胜古迹是“风景优美地”和“古迹”两类价值迥异的客体组成的集合概念。名胜古迹被
１９７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作为受保护的环境要素加以规定，该法制定的依据是
１９７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新增了文化遗产保护条款，使得依据该条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被视为保护名胜古迹的
明确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作用遭到质疑。因深受西方“人和自然对立”哲学思想
影响，国际社会保护的文化遗产多局限于单体或点状式的文物、建筑或构筑物。我国名胜古迹保护模式
经历了从单体保护到整体性保护的转变，这种转变契合环保法的整体性思维。将古迹和所在地的环境进
行一体化的整体保护，是环保法保护古迹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名胜古迹；人文遗迹；整体保护；环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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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ｓ，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ａ ｏｆ“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ｓｔｌ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ｒ ｄｏｔ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１９７９年，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１９７８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
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环境保护
法（试行）》），名胜古迹作为受保护的环境要
素被列举在第三条中。据此，一般认为，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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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受环境保护法保护。１９８９年制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
保护法》）在列举保护的环境要素时，规定的
是“人文遗迹”这一名胜古迹的上位概念。
１９８２年《宪法》在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新增了
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
化遗产的条款。结果，《宪法》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而非第二十六条，成为名胜古迹保护的
宪法依据。依据《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制
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
称《文物保护法》）被普遍认为是保护名胜古
迹的主要法律，《环境保护法》保护名胜古迹
的作用遭到质疑。如２０１５年，民间环保组织
“中国绿发会”因为河南郑州上街区峡窝镇马
固村７处文物有５处被拆毁，以相关机关直
接拆毁文物以及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其诉
至法庭，从而引发“环保法怎么成了文物保护
的救命稻草”的热议［１］。
一、“名胜古迹”概念之法理辨析
（一）名胜古迹是一个集合概念
名胜古迹是一个常见的词语。早在１９２８

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就公布过《名
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该条例共十一条，其
中名胜古迹分湖山、建筑、遗迹三大类。该条
例规定，名胜古迹古物分为：湖山类，如名山
名湖及一切山林池沼，有关地方风景之属；建
筑类，如古代名城关塞堤堰桥梁坛庙园囿寺
观楼台亭塔及一切古建筑之属；遗迹类，如古
代陵墓壁垒岩洞矶石井泉及一切古胜迹之
属。从该条例有关名胜古迹分类的规定可以
看出，名胜古迹就是一个集合概念。

我国在１９８２年《宪法》的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新增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条款。１９８２年
《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名
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从行文看，其一，名胜古迹是文化遗产的下位
概念，是与文物并列的概念，并不是文物的下
位概念。其二，《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
的“名胜古迹”所指并不是一类客体，而是“风
景优美地”和“古迹”两类价值迥异的客体。
这从１９８２年《宪法》的英文翻译中可以得到
印证。１９８２年《宪法》英文版将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翻译为“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ｈａｌ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ｂｅａｕ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２］，“名胜古迹”被
翻译成“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ｓｃｅｎｉｃ ｂｅａｕｔｙ”和“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风景优美地”的价值在
于美学、观赏价值，而“古代遗迹”的价值在于
历史、考古价值及艺术价值。因此，名胜古迹
是“风景优美地”和“古迹”两类客体的复合
名词，并非指同一种类事物的名词。名胜古
迹是一个集合名词得到了刑法界的认可。如
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刑事法学大辞典》中，名胜
古迹（ｐｌａ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ｃｅｎｉｃ ｂｅａｕ
ｔｙ）是指古代留传下来的具有保留价值的建
筑物，可供人们游览的著名风景区，以及其他
经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具有研究
和纪念意义的地方，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
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
研究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以及具有历
史、艺术、考古价值的墓葬、石窟、石刻、石碑
等［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的一本
著述也认为：“名胜古迹是指可供人游览的著
名风景区以及虽未被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但也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古建
筑、雕塑、石刻等历史陈迹。”［４］６５７

当然，对于将名胜古迹解释为风景优美
地和古迹的观点，存在不同的声音。如对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
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观点认为：将
故意损毁文物适应范围以外的不可移动文物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未被确定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理解为古迹，将风景
名胜区理解为名胜，这种解释符合我国法律
和国际通用概念。文物保护法虽未使用“古
迹”的概念，但其对不可移动文物的规定，基
本等同于“古迹”的概念［５］。笔者认为，这种
观点是不太合理的，原因在于：第一，大家一
般依据《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有关文物的列举
性规定，认为古迹是文物的下位概念。但前
文已分析过，古迹是与文物并列的概念，不是
文物的下位概念。第二，将风景名胜区理解
为名胜，片面地理解了风景名胜资源，从而导
致将风景名胜资源限于自然景观，而不包括
人文景观在内。

那么，名胜古迹既然是风景优美地和古
迹的集合概念，为什么在我国总是一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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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像《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那样
分别使用呢？原因除了传统的“天人合一”思
想外，还在于风景优美地作为自然景观具有
一定的科学、美学和观赏价值，古迹具有一定
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两者都是绝佳的旅
游资源。

（二）名胜古迹的含义
名胜古迹作为集合概念，其中的“风景优

美地”是指能引起审美与欣赏活动、可作为风
景游览对象和风景开发利用的事物与因素较
为集中的地方，其主要是自然景观，是天景天
象、地质地貌、水文景物、动物植物等一类由
自然现象和物质所组成的景点、景物等。至
于“古迹”，则存在如何认定的问题。与风景
优美不受时间影响不同，古迹一词本身即明
确有着历史时间的限定，并与“人”密切
相关［６］。

“古迹”一词最早见于南朝谢灵运的《撰
征赋》，此后较长时间使用频次较少，最初附
于其他门类之下进行记载。宋代《新定九域
志》始将“古迹”独立成门，明清时“古迹”渐
成常用词，方志中为其专设门目的现象也显
著增多，这反映了其概念的专门化及清晰
化［７］。１９０９年，清民政部奏准颁布《保存古迹
推广办法章程》。就古迹的认定范围而言，它
包括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这些传统的内
容，也包括名人祠庙或不是祠庙的古迹、非陵
寝祠墓的古迹，还包含碑碣石幢、石磬、造像
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古人金石书画、陶
瓷、宋元精印书籍、石拓碑版等［８］。

《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将古迹从珍贵
文物中独立出来，目的在于突出其古老性这
一历史年代久远的特点。当然，哪些遗迹应
当归入古迹，则取决于对遗迹的历史价值的
判断，一般以年代的下限为标准。

（三）古迹的年代下限
事实上，文物也有年代的要求。那么，古

迹与文物在年代要求上存在什么差异？
关于文物的年代下限，在国际上起初曾

定为１８３０年，起源于１９３０年美国的关税条
例。该条例规定凡１８３０年以前制作的艺术
品可以免税。之后不少国家把这一年定为文
物的年代下限。美国在１９６６年通过了新的
关税条例，又规定“自免税进口报单提出之日
起，凡一百年以前制作的文物”一概予免税进

口。因而按国际上目前的惯例，文物是指一
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
实物。有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另作
规定。

我国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对文物
的年代限定作了区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
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著录补充说明指出，
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的年
代下限，统一为１９１１年（清宣统三年）；近现
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年代下限，为
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其他的参照上述截止期限
中对应的年代。从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情况
看，我国将文物的概念进一步扩大了，只要有
历史文化或纪念价值的都在文物的范围内。

可见，尽管之前对文物范围的界定主要
遵循的是“古迹式”和“经典式”的文化视角，
但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有了新发
展，其对文物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古迹式”
或“经典式”的文化视角，许多近代、现代甚至
当代的文化遗产也被纳入了保护的范围［９］。
因此，我国《文物保护法》中的文物不以遗迹
的古老性为条件。

《宪法》第二十二条将古迹从珍贵文物中
独立出来，目的在于突出其古老性这一历史
年代久远的特点。按《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著录补充说明，古迹的
年代下限应为１９１１年（清宣统三年）。但需
要说明的是，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
定的是“人文遗迹”，将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
（试行）》第三条中的“名胜古迹”包括在内，
其实更为科学。因为人文遗迹对遗迹的古老
性并无严格要求，其外延自然要远远大于古
迹，只要该遗迹上承载着文化信息即可。因
此，人文遗迹的概念更有利于这些遗迹的保
护，比古迹的概念更受欢迎。
　 　 二、宪法上“名胜古迹”保护之历史
沿革
　 　 名胜古迹被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试
行）》作为受保护的环境要素加以规定，其宪
法依据是１９７８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国
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即现行《宪法》第二
十六条。１９８２年《宪法》新增了文化遗产保
护条款，在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国家
保护名胜古迹”，从而使得依据该条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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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法》被视为保护名胜古迹的主要法
律依据，《环境保护法》的作用遭到质疑。

（一）“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曾作
为名胜古迹保护的宪法依据

１９７８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首次规
定了环境保护条款：“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
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根据１９７８年《宪法》的第十一条第三
款，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１９７９年的
《环境保护法（试行）》在第一条中明确指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关于“国
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
害”的规定，制定本法。名胜古迹作为受保护
的环境要素被列举在《环境保护法（试行）》
的第三条中。可见，在环境法的立法伊始，名
胜遗迹是作为环境要素的。

１９８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
（试行）》进行修订，形成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
法》。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在界定了
环境的概念后，列举了１４种受保护的环境，
其中包括自然遗迹、人文遗迹。

基于环境保护立法的规定，学术界都将
名胜古迹作为受保护的环境要素。环境保护
法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但不只是指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还包括人类加工改造了
的自然环境，如城市、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生
活居住区等［１０］４。

不过，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并没
有直接指出立法的宪法依据，只是笼统地规
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
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这种特点
在２０１４年对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
时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尽管现行《环境保护
法》在第二条将人文遗迹列为受保护的环境
要素，但由于其没有明确指出其宪法依据，使
其作为人文遗迹保护的法律依据备受争议，
如前面指出的针对“中国绿发会”就破坏文物
提起诉讼的质疑。

因此，质疑环保法是文物、名胜古迹保护

的法律依据，其根源在于现行《环境保护法》
的宪法依据并不明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
中，通常将《宪法》第二十六条作为其宪法依
据。如１９８９年修订《环境保护法（试行）》时，
曲格平在作说明时指出：立法依据发生了变
化，《环境保护法（试行）》是依据１９７８年《宪
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
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制定的；１９８２年
《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
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
害”［１１］。其并没有特别提及《宪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也是《环境保护法》的宪法依据。这
无疑加剧了《环境保护法》作为人文遗迹保护
依据的尴尬境地。

其实，包括古迹在内的人文遗迹很多被
规定为受环境法保护的环境要素。美国１９６９
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在政策与目的中也强
调：“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和自然等方面的重
要遗产，并尽可能保持一种能为每个人提供
丰富与多样选择的环境。”

（二）１９８２年《宪法》第二十二条作为名
胜古迹保护明确的宪法依据

文化遗产保护条款，是１９８２年在修订
《宪法》时新增加的条款。１９８２年《宪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
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在《宪法》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名胜古迹是作为与文
物并列的文化遗产出现的，名胜古迹成为文
化遗产的下位概念。１９８２年《宪法》第二十
二条成为名胜古迹保护明确的宪法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宪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使用的是更为科学的文化遗产概念，
而非文化财产的概念。文化遗产一词，是
１９７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使用的。在此之
前，一般使用的是“文化财产”。日本于１９５０
年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财”分为
五类，史迹名胜就是其中的一种①。“文化遗
产”这个术语较新，更强调民族精神与身份承
继特性，内涵更为广泛，如既包括有形的也包

２０

① 日本１９５０年制定《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分为几类：（１）有形“文化财”，指神社寺庙建筑、绘画、雕刻、工艺品、书籍、历史资料
等；（２）无形“文化财”，指传统的艺能和工艺技术等；（３）民俗“文化财”，指古代流传下来的与衣食住和生产相关的生活用具和
生产用具，以及风俗习惯与民间艺能等；（４）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指贝冢、古坟、庭园、公园、河川、山岳、动物（如丹顶鹤）、植
物、自然保护区域等；（５）传统的建筑群，指传统的村庄、古老的街道等。见文伯屏著：《环境保护法概论》，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版，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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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无形的文化遗产，而“文化财产”的内涵较
狭窄，多指有形的文化遗产而且偏重于经济
价值［１２］。

我国依据《宪法》第二十二条制定了《文
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第一条开宗明义
地规定，为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继承中华民
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等，根据宪法，制定本
法。因此，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中，《文
物保护法》被视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法律
之一［１３］４３。

（三）１９８２年《宪法》第二十二条与第二
十六条作为名胜古迹保护的共同依据

可见，名胜古迹保护一开始的宪法依据
是１９７８《宪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国家保护环
境和自然资源”，即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现
行《宪法》第二十二条“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
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１９８２年
修正时新增的条款。如此一来，《宪法》第二
十二条成为保护名胜古迹明确的宪法依据，
《宪法》第二十六条作为名胜古迹保护的宪法
依据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不过，学术界普遍将《宪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作为保护环境要素中的人文遗迹的宪
法依据之一。如《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对
珍贵文物、名胜古迹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作了规定，这些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
环境要素，其属于人工改造环境组成部
分［１４］２８。同样地，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也被视
为文化遗产法的重要渊源。我国《环境保护
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法律中也
有若干条款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开发，
同样应当用于调整文化遗产法律关系，也是
文化遗产法的重要渊源［１３］５１。可见，保护人文
遗迹的宪法依据既有《宪法》第二十六条又有
《宪法》第二十二条，这得到了学术上的普遍
认同。
　 　 三、环保法的系统性思维与名胜古迹
的系统性保护
　 　 （一）环保法的系统性思维

《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列举的受保护的环
境，其中很多是环境要素，但也有一些是作为
整体予以系统保护的生态系统，如森林、草
原、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如森林一词，

《森林法》一方面将其视为单个的自然资源，
即森林、林木、林地，并在第十五条规定，林地
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由
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造册，核发证书；但
同时确认森林是生态系统，在第二十八条强
调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蓄水保土、调节
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又如湿地
概念，其不是作为环境要素存在，而是基于生
态系统角度的定义。第一，湿地本身强调包
含一定的水资源，水资源成为湿地不可分割
的组成要素。第二，湿地所在范围内的水生
动植物尤其是水生植物也是湿地不可分割的
内在组成部分。

事实上，即使当初作为要素对待的环境，
如水、大气，也正脱离要素的窠臼，转变为对
环境要素所属的生态系统予以保护。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条就强调
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护水生态。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通过的《长江保护法》，就遵循了生态系统
整体性的原理。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高虎城所
作的《长江保护法（草案）》的说明就明确指
出，《长江保护法》起草工作遵循的原则是“坚
持系统保护，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长江流域
系统性着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
素”［１５］。

因此，环保法对环境的保护经历了由环
境要素到生态系统的转变，这使得系统性思
维成为环保法的主要思维方式，不再对单个
的要素进行保护。在保护方式上，系统性思
维体现在：第一，强调环境要素及其要素构成
的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的保护；第二，通过划
定自然保护地，对自然保护地内的要素实行
一体化的整体保护。

（二）环保法系统性保护名胜古迹的实践
尽管从法源角度看，《宪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以及依据该款制定的《文物保护法》成
为名胜古迹保护的法律依据，《环境保护法
（试行）》以及１９８９年的《环境保护法》作为
名胜古迹的保护依据已经事实上被“剥夺”，
但环保法中的很多单行法却在名胜古迹的保
护上大放光彩。

从保护名胜古迹的环保单行法看，这些
单行法都是从古迹所在自然环境的保护角度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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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将古迹作为所在环境的中心，进行整体
性的一体化保护。自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
（试行）》将名胜古迹列为受保护的对象后，环
保法体系中的有关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
的单行法，给古迹保护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供
给。在有关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等单行法中，古迹被视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
区的重要资源，与其所在的自然环境一起被
给予了整体性的保护。不过，由于难以将古
迹解释为属于《宪法》第二十六条中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学术上一般认为古迹是一
种资源，受环保法保护。如从环境法的调整
范围来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侧重于其资
源属性及周边环境，并将其纳入地球生态系
统的整体考虑［１６］。

环保法对古迹及其所在的自然环境进行
整体性的一体化保护，是通过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特殊保护区域的方式实
现的。１９８６年制定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
条例》第二条指出：凡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
价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较集中，环境优
美，具有一定规模和范围，可供人们游览、休
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地区，应当划为风
景名胜区。因此，在张永明、毛伟明故意损毁
名胜古迹刑事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风景名胜
区的核心景区是受我国刑法保护的名胜古
迹①。１９９４年制定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
二条指出：森林公园是指森林景观优美，自然
景观和人文景物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可供人
们游览、休息或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
场所。该办法将森林公园视为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物并存的整体，予以一体化的保护，人文
景物成为森林公园这一自然保护地的客体。

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我国环保法在古迹
保护上，从一开始就坚持了我国传统的“天人
合一”思想，将古迹和所在地的环境如森林、
草原、水融合一起，进行整体保护。而不像深
受西方“人和自然对立”哲学思想影响的《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文化遗产的
保护多局限于单体或点状式的文物、建筑或
构筑物，缺乏对其所依附环境的关注；对自然
遗产的保护则更多强调自然本身的生物或美
学价值，以及较少关注人文痕迹，从而导致那

些文化和自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遗产被人为
地切割和分离。双重遗产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关系，但仍未使两者成为
一个有机整体［１７］。
　 　 四、环保法的整体性思维与名胜古迹
的整体性保护
　 　 风景优美地保护的发展阶段在我国与环
境保护法的发展阶段相一致。相反，对于古
迹的保护，则经历了从对古迹进行单体保护、
将古迹与所在的自然环境割裂开来，到对古
迹本体与自然环境一体化保护的转变。名胜
古迹保护模式从单体保护到整体性保护的转
变，契合了环保法的整体性思维。

（一）突出革命遗迹保护的阶段
１９７３年颁布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是我国环保法的最早
雏形。在该若干规定中，并未出现有关名胜
古迹保护的规定。而在此之前，我国已有名
胜古迹保护的规定。如１９５０年，当时的政务
院还专门发布了《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
示》；原文化部、内务部于１９５１年发布了《关
于管理名胜古迹职权分工的规定》。在该规
定中，名胜古迹的范围较为宽泛，除了革命史
迹、烈士陵园、宗教遗迹、古代陵墓、古文化遗
址、山林凡晚、古代建筑外，还包括古器物、图
书、雕刻、书画、碑志。由此不难看出，革命史
迹居于突出的地位。这与新中国刚成立、需
要巩固和强化新生政权的特定历史背景有
关。１９５０年７月６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第一次提出
“革命遗迹”以及“有关革命史实的文物建
筑”，在第一项强调：“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
值及有关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
及古城郭……及以上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
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以至于《文物
保护法》在第一条都将革命传统教育作为其
立法目的。

（二）注重古迹本身、忽视古迹所在自然
环境的阶段

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１９７９年
《宪法》的第十一条第三款制定了《环境保护
法（试行）》，名胜古迹作为受保护的环境要素

２２

① 张永明等故意损毁名胜古迹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２０２０）赣刑终４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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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列举在第三条中。不过，１９８２年《宪法》在
修订时增加了文化遗产保护条款，即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
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１９８２年，《文物保
护法》出台。与《环境保护法（试行）》仅仅将
名胜古迹列为受保护的要素这一简单做法不
同，《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列举了应保护的文
物的范围，将古迹列为文物。

《文物保护法》对古迹的保护，重点在于
对古迹本体的保护。尽管我国《文物保护法》
在规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要求划定一定
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看起来似乎对
古迹所处的周围环境予以了保护。但事实
上，这种模式将古迹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割裂
开，注重的仍然是古迹本体的保护。这是受
到了１９７２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的影响。《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虽然本意是要将自然和文化的价值公平
对待，但由于深受西方“人和自然对立”哲学
思想的影响，该《公约》对世界遗产的划分还
是泾渭分明的。

（三）古迹本体与自然环境一体化保护的
阶段

在国际公约中，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
较早得到了重视。如１９６４年的《威尼斯宪
章》第七条说得很明确，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
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它所产生的环境中分离
出来。在２００５年的《西安宣言———关于古建
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中，
“周边环境”还被认为是体现真实性的一部
分，需要通过建立缓冲区加以保护；有必要承
认、保护和延续遗产建筑物或遗址及其周边
环境的有意义的存在，以减少对文化遗产的
真实性、意义、价值、整体性和多样性所构成
的威胁。这为文化遗产环境的评估、管理、保
护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建议和操作指南。

可以说，文化遗产周边的自然环境一旦
遭到破坏，文化遗产本体的价值也会消失殆
尽。古迹的有效保护依赖于对古迹及其自然
环境实行一体化的保护，即实行整体保护。
因此国际法律保护模式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文化遗产国际法保
护模式主要为单一的财产法保护模式；在立
法价值层面，仅保护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
艺术等价值，未保护文化遗产的环境、生态价

值；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文化遗产单一的
财产法保护模式得以突破，形成了财产法、环
境法、人权法、知识产权法、刑法的互动
保护［１２］。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理念，还反映在文
化景观这一概念的出现。１９９２年，第１６届世
界遗产大会提出了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景
观是指人类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界
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
的结果而形成的景观［１８］。文化景观概念的提
出似乎弥合了世界遗产操作指南中自然和人
文之间的裂痕，使得任何人类遗产都可以找
到对应的归宿。过去被认为是分离的自然遗
产或文化遗产，开始被视为相互依存的遗产，
被一并进行保护，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合二
为一。不过，有观点认为，双重遗产一定程度
消解了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关系，但仍未使两
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１７］。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全新的遗产类型，是
“人类和自然的共同作品”，是“人与自然的联
合产物”。文化景观跳出了一个或一组人工
创造物的独特价值，而从较大的范围和规模
去发现和认识大自然的造化即在某种特定自
然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从而记录和
保留下人类进步进程中具有不同特色的片段
及其与大自然的结合与奋战［１９］１３。

对古迹本体与自然环境进行一体的保
护，也反映在文化遗产法保护的原则即整体
性原则的确立上。不同的学者对整体性原则
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整体性原则要求在文化
遗产保护中完整地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形式
与内涵，以及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
境［１３］３５－３９。在该定义中，文化遗产本身与其环
境的整体性平分秋色，整体性原则特别强调
对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的必要性：整体性原
则是指基于文化遗产只有在它本来所处的环
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体现其内涵，因此文化
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还要
保护其周围的环境［９］。

不过，对古迹本体及其自然环境实行整
体保护，并没有得到最高院的支持。２０１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通过的《关
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条规定故意损毁国家
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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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情节严
重的，仅限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的本体；第四条将“未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
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
可移动文物的本体”，认定为“国家保护的名
胜古迹”。
　 　 五、结语：名胜古迹之环境法保护势
在必行
　 　 从上述立法不难看出，环保法对古迹及
其自然环境进行系统保护，主要是通过依法
划定并予以保护特定区域这一方式。依法划
定并予以特殊保护的区域，即为环保法中的
自然保护地。

我国正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在该意见中，自然
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
三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其
中的自然公园是指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
统、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具有生态、观赏、文
化和科学价值，可持续利用的区域。自然公
园包括但不限于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
公园、湿地公园等。

因此，在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中，环保法对古迹的保护将一如
既往地实施整体性的系统保护，并更加注重
自然环境保护对古迹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
将古迹与其自然环境进行一体化的整体保
护，使古迹与其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成为有机
的整体，是环保法保护古迹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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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直播法律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再析“耀宇诉斗鱼”案

姚　 锋１，唐岳曦２

（１．湖南大学　 期刊与出版社，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２．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耀宇诉斗鱼”的网络游戏直播案历经一、二审后，其引发的学界对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相关
法律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的认定问题；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
合理使用问题；直播网络游戏画面的不正当竞争问题。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让该案有
了再次被审视和分析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完善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保护制度的相关法律措施主要有五
点：确认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属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视听作品”范畴；将网络游戏直
播行为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借助司法解释保护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等新型知识
产权；知识产权法院应将网络游戏的直播行为作为典型案源纳入管辖范围；制定“中国网络直播产业管
理条例”或“网络游戏产业促进条例”。

关键词：网络游戏；直播；法律规制；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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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７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联一般项目“国有文物活化利用的法律促进机制研究”（ＸＳＰ１９ＹＢＺ１５０）
作者简介：姚锋，男，湖南大学期刊与出版社副编审，硕士生导师，博士。

唐岳曦，女，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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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ｕｒｔ，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ｌｉｖ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
络游戏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
探讨的热点和难点。“耀宇诉斗鱼”作为我国
网络游戏直播第一案，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
的典型性，尽管其已经过去了六年多，但针对
该案的学术关注和探讨仍有不少。在此案
后，相关立法主体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出台了
不少法规和规范性文件①，但除了２０１６年底
颁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外，其他
的规范性文件一般都不直接涉及网络游戏直
播。在这六年期间，２０１７年又发生了网易公
司诉华多公司直播侵权一案，涉及的是“梦幻
西游”这款网络游戏［１］。同期引起公众广泛
关注的，主要还有上海壮游诉广州硕星的“奇
迹ＭＵ”案等。尽管这些案例均涉及网络游戏
直播纠纷，但无论从影响面还是典型度来看，
“耀宇诉斗鱼”案无疑更具有标杆性，再加之
２０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
称《著作权法》）的最新修订，让该案具备了重
新分析和探讨的意义和价值。
一、“耀宇诉斗鱼”案的基本案情
（一）总体情况
ＤＯＴＡ２（被玩家昵称为“刀塔”）系由美

国维尔福公司（Ｖａｌｖ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开发并面向
全球发行的一款网络游戏。这款游戏在中国
大陆地区的代理运营商为完美世界（北京）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２０１４年，上海耀宇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宇公司）与该游戏运
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协议约定获得
ＤＯＴＡ２亚洲邀请赛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视
频转播权，并负责赛事的执行及管理工作。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月，耀宇公司通过旗下的“火
猫”ＴＶ网站对上述赛事进行了全程、实时的
视频直播。同期，广州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斗鱼公司）未经授权，以截取赛
事画面配以主播点评的方式，通过其经营的

“斗鱼”网站也实时直播了此赛事。耀宇公司
发现斗鱼的直播行为后，先后多次寄送律师
函严告对方必须停止相关行为，但斗鱼公司
置若罔闻。故，耀宇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并在缴纳５０
万元的担保金后，向法院提出申请，对斗鱼公
司采取诉中行为保全措施，并责令其立刻停
止侵权。法院审查后，裁定斗鱼公司立即停
止直播ＤＯＴＡ２比赛。

（二）案件一审情况
１．原告方的起诉请求及理由
耀宇公司认为其在ＤＯＴＡ２直播赛事中

制作的音像视频等内容受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的保护，斗鱼网的直播内容为比赛画面，并在
直播时擅自使用原告的标识，存在侵权行为。
耀宇公司还认为，两个公司基本属于同一业
态，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而耀宇公司向本案的
第三方北京完美公司缴纳独家许可费高达
６００万元。因此，斗鱼公司的行为还构成不正
当竞争，破坏了互联网行业的正常经营秩序，
另外对授权方北京完美公司也形成侵权。原
告要求斗鱼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８２１．１万元，同时在斗鱼网上刊登公开赔礼道
歉的声明。

２．被告方的辩护意见及理由
针对原告的起诉请求及理由，被告斗鱼

公司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即可为［２］。
其涉案行为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文规
定不可为，因此应当为法律所允许。斗鱼公
司是通过操纵ＤＯＴＡ２游戏客户端获取的视
频，没有播放原告直播时呈现的相关视频，据
此，耀宇公司所说的侵权行为或者不正当竞
争行为于法无据。斗鱼公司在进行直播时，
保留了原告耀宇公司的相关标识，出发点是
考虑对承办ＤＯＴＡ２赛事方的尊重，并没有不
正当竞争和虚假宣传的动机。斗鱼网既没有
向收看的用户收费，也没有从涉案赛事直播

２６

① 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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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任何盈利，在斗鱼网中收看该赛事的
观众数量的多寡与被告经营收益更没有关
联，原告诉称的赔偿金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３．一审法院的判决及理由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鉴于此案的社

会关注度，对此非常重视。法庭在做了充分
的前期调研的情况下，结合考虑ＤＯＴＡ２游戏
的影响力、被告斗鱼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原
告耀宇公司为赛事所做的投入和成本等，作
出一审判决：裁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１００
万元，合理费用１０万元，原告的其余诉讼请
求予以驳回①。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第一，我国著作权法
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
的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
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本案
中网络用户不能在其个人任意选定的时间观
看涉案赛事，故被告直播涉案赛事的行为不
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因此原告
诉被告侵害其网络信息传播权的主张不能成
立。第二，ＤＯＴＡ２赛事活动中产生的知识产
权属于完美公司，原告未举证完美公司进行
了相应授权，因此耀宇公司行使著作权的主
体资格在本案中存在明显缺陷，原告诉被告
侵害其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从国
际国内较长时期以来的通常做法、商业惯例
来看，本案的原告耀宇公司从完美公司获得
独家视频直播权，既签订了协议并缴纳了许
可费，也为涉案赛事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
力等成本，我国《民法典》等民事法律法规对
此类财产性的民事权益是予以保护的。原、
被告在直播行业中存在同业竞争关系，被告
明知转播他人举办的游戏比赛须获得相关授
权许可系视频网站行业的商业惯例，而在未
取得任何授权的情况下直播涉案赛事的行
为，损害了原告凭借独家视频直播权所具有
的市场竞争优势［３］。本案中，尽管斗鱼直播
是从人人可以获取的旁观者“观战”功能中截
取比赛画面，但游戏的比赛画面是原告取得
独家授权的，被告的行为直接分流了本属于
原告的直播用户关注度和流量，影响了原告

的市场利益，也侵害了原告的ＤＯＴＡ２游戏独
家直播权。而且被告在直播时没有隐去原告
公司的标识，使得游戏爱好者在斗鱼网观看
比赛直播时误认为该网站获得了相关授权和
许可。综上，法院最后判定，被告的行为具有
较为明显的主观恶意，其行为构成了不正当
竞争；同时，被告使用原告标识行为，构成虚
假宣传。

（三）案件二审情况
１．上诉方的请求及理由
在收到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遂提出上

诉。斗鱼公司在上诉中称：目前国内的游戏
直播网站大部分都采取通过客户端截取比赛
画面，然后将画面同步直播，并配上自己平台
的解说和配乐的模式。同时，ＤＯＴＡ２游戏客
户端并无禁止截取画面转播的提示，业内类
似的转播均被默许为一种代替自己宣传的行
为。因此，斗鱼公司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涉案
赛事进行报道，其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２．二审法院的判决及理由
２０１５年５月９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

审理后，就此纠纷上诉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②。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在二审
判决中认为，斗鱼公司未取得视频直播的许
可，却通过直播手段享受了涉案赛事举办期
间产生的商业成果，使原本属于耀宇公司的
观众数量有所流失，进而影响其广告收益，削
弱了耀宇公司网络直播平台的增值力，损害
了耀宇公司的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斗鱼公
司因其行为而获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和竞争
优势，违背了公认的商业道德，破坏了行业内
业已形成的公认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对本案的三个争议性问题的分析
备受关注的“耀宇诉斗鱼”的网络游戏直

播第一案尽管有了明确的一、二审判决，但涉
及此案的法理上的争议仍在持续。以“网络
游戏直播”为选题方向的各类文献数量较多，
“网络游戏直播”成为近些年的学术热点③。
因此，探讨相关有争议的问题———尤其是涉
及相关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仍然有着立

２７

①
②
③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浦民三（知）初字第１９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２０１５）沪知民终字第６４１号民事判决书。
据笔者在知网查询，仅２０２０年，就有相关期刊和硕博论文等文献合计３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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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司法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著作权的认定

问题
２０２０年底，《著作权法》作了最新修订，

其中的第三条第六款将原来的表述“电影和
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修改为
内涵和外延更恰当的“视听作品”，但该法并
没有将网络游戏画面直接视为应当受保护的
作品类型，而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游戏的局
部画面、武器、道具、角色形象等内容分别进
行著作权认定，即“对于现有（著作权）争议通
常进行拆分保护”［４］。网络游戏直播画面著
作权认定的争议也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能否依据独创性认定著作权。《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①，作品的构成
要件有三点，一是作品的独创性，二是作品的
表达性，三是作品的可复制性。新修订的《著
作权法》则完善了不适用著作权法的作品范
围。有学者提出，“单个游戏画面构成美术作
品，动态视频画面构成视听作品。网络游戏
版权属于游戏开发者，网络游戏画面版权属
于网络游戏主播或者游戏玩家”［５］。还有学
者认为，“网络游戏可能是作品的集合，也可
能是单个作品，还可能是信息（非作品）的集
合”［６］。第二，能否根据网络游戏直播的选手
操纵游戏角色所具备的表演性质认定著作
权。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三十八条、《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均对“表演者”作了相
关的规定。有学者据此提出，“在数字互联网
时代传统的表演已扩展包括数字表演形
式”［７］。网络游戏直播的选手操纵游戏角色
所进行的动作，可以视为一种虚拟表演。对
网络游戏直播表演性质的认定，则需要具体
分析。在某些现场竞技体育中，譬如体育舞
蹈、花样滑冰、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都有浓
厚的艺术性和表演性，包括ＮＢＡ的“暴力美
学”般的扣篮，足球领域的“蝎子摆尾”救球和
“贝克汉姆”弧线射球等也是如此。有学者因
此认为，对体育比赛过程中播放角度的选择、
节目编排而形成的画面，属于一种创造性劳
动，应该被视为作品，我国的著作权法可以考
虑对其进行保护［８］。笔者认为，游戏竞技画
面也许可以给游戏玩家带来艺术享受，却并

不能表达思想或情感，所以本案涉及的网络
游戏直播画面不宜直接认定为作品。但是，
如同上述的体育赛事的直播和制作一样，一
旦对实时比赛画面进行编辑加工，譬如现在
很多直播网站配以直播网红（主持人），并以
独特的方式进行具有独创性的解说、介绍、评
述，就让这类行为包含了创造性劳动，形成了
创造性劳动成果，则有可能构成著作权意义
上的演绎作品。

（二）网络游戏直播画面的合理使用问题
判断他人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著作权

的侵犯，除考虑是否实施了属于著作权人权
利范围的行为，是否经过著作权人许可等要
件外［９］，还应反向考量该行为是否构成合理
使用。就本文所述的“耀宇诉斗鱼”一案，有
一种观点认为，斗鱼公司的行为构成合理使
用，因为斗鱼公司在直播时标注了原告的标
识，且并没有向收看的用户收取费用，获取的
只是网络流量和关注度，而这些和商业利益
有关，和著作权并无关联。另一种相反的观
点则认为，斗鱼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
斗鱼公司在没有获取授权的情况下截取直播
画面在本平台上播放，表面上看类似于斗鱼
公司辩称的“网络解说”，而实际上是一种“搭
便车”的行为。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
定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在其规定的十三种情
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
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
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
利”，除了这十三种情况外，并无其他兜底条
款。《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还对
“合理使用”作出了限制。就本案而言，认定
斗鱼的网络直播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关
键在于一个“度”的把握。即，斗鱼公司如只
是将耀宇公司的网络直播游戏供个人观赏，
而不用作商业用途，则是属于著作权的合理
使用情况的。斗鱼公司在全网的公开直播无
疑不属于此情形。

（三）网络游戏直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
《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界定了不正当竞

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
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

２８

①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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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在实践
中，竞争关系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往往
是从两个角度考量的。一是经营者的行为是
否给他人造成损害。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相关规定可以确定①，本案中，被告斗
鱼公司未经授权提供直播，虽未直接破坏原
告耀宇公司的服务运行，但却通过影响用户
选择的方式，分流了原本属于耀宇公司的观
众和流量，实际上给耀宇公司基于直播场次
所获的现实和潜在收益造成了损害。二是经
营者是否因这一行为获得现实或潜在的收
益。网络直播的收益既包含可直接获得的广
告、授权等收入，也包含因观众黏性而带来的
预期流量，而流量是可以变现的。本案中，耀
宇公司获得完美公司的独家视频播放权，在
市场上可以借此形成竞争优势，在正常情况
下能够合理预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而这
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获得的商业机
会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被告斗
鱼公司辩称未因直播此赛事而对观众收费，
但其行为在直播期间对耀宇公司潜在观众造
成了分流，既在一定程度上对耀宇公司商业
机会的获得造成了损害，也变相提高了斗鱼
网的知名度，为斗鱼网带来了潜在的商业机
会。因此，本案中斗鱼公司的直播行为符合
上述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

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规定，经
营者不得使用对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类似的标识，让人
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
系。被告斗鱼公司未经授权进行直播，并在
直播页面保留了耀宇公司旗下的火猫ＴＶ、
ＭａｒｓＴＶ标识，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直
播行为来源系正当合法的，从而吸引更多观
众和流量，损害直播权获得者耀宇公司的利
益。因此本案中斗鱼公司还涉嫌构成《反不
正当竞争法》第八条中的“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三、我国网络游戏直播画面法律保护
制度发展之前瞻
　 　 “耀宇诉斗鱼”作为网络游戏直播第一

案，可以说是一石惊起千层浪，且余波至今仍
对我国的网络游戏和网络直播行业有着一定
的影响。该案不仅涉及了微观层面的著作
权、信息传播权、播放权等，更涉及了宏观层
面的文化产业促进、游戏产业立法、相关司法
解释、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等问题。对这些
问题的前瞻性研究，有助于寻找对网络游戏
直播画面法律保护的制度改进途径。

（一）确认网络游戏直播画面属于新修订
的《著作权法》的“视听作品”范畴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视频播放的升级换
代使得作品的呈现方式越来越丰富，但２０２０
年以前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规定方
式仍是“封闭型”的，即采取列举式。而２０２０
年底的《著作权法》的修改，则重新完善了作
品的定义和作品的类型。即该法第三条所称
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对作品定义的完善，应当是著作权法修改中
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源头的问题。对作品
的定义虽然采用的是概括式的概念描述的方
法，但并未封闭，对作品的把握依然是是否在
文学、艺术、科学领域有着独创性，能不能以
一定形式表现。在这次著作权法修改中，将
原来的表述“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
创作的作品”，统一改称为第三条第六款中的
“视听作品”。这种变化反映了文化产业的迅
速发展对著作权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譬
如，本文所研讨的、并已经发展成数千亿市场
规模的网络游戏，其直播行为和直播画面面
临着如何定性等问题。从总体来看，网络游
戏直播画面可以纳入新修订的《著作权法》规
定的“视听作品”这一新类型中。

但是，关于视听作品的定义及构成要件，
目前的实行法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电影作
品、电视剧作品与网络游戏直播作品应作为
视听作品的具体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
别是什么？该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在日后的
具体案例裁判中总结出可操作的要点，逐渐
形成共识。同时，要防止视听作品作为单独
客体类型后的泛化适用，判断时应当在符合
作品要件的前提下，进一步判断是否符合视

２９

①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
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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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作品的构成要件。
（二）将网络游戏直播纳入《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一条明文规定，

该法“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
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实际上，不只
是网络游戏直播，而是但凡涉及网络直播的
播放权，一般都承载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或社
会效益，比如近几年腾讯同ＮＢＡ就签订了合
作协议，前者因此就拥有了中国大陆地区
ＮＢＡ独家的网络播放权［１０］。有学者认为，玩
家操作游戏不是创作行为而是传播行为，宜
整合包括网络游戏直播行为在内的所有传播
行为，归入“向公众传播权”的调整范畴［１１］。
从目前的实行法来看，２０１３年颁布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并没有将网络直播纳入
其保护范围，即意味着“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
播权都不能调整游戏直播行为”［１２］。２０２０年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将“视听作品”纳入明
文规定，可视为网络游戏直播受《信息网络传
播权保护条例》保护的法律基础。在移动互
联网日趋普及的当下，网络实时直播已经成
为网络视频行业普遍采用的视频传播方
式［１３］，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却显得相对滞后，
急需将网络游戏直播视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
内容之一。目前就将本案的ＤＯＴＡ２直播视
频列为其保护对象，也确是勉为其难，这也凸
显了制定和完善游戏直播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三）借助司法解释保护网络游戏直播等
新型知识产权

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入高速发展
期［１４］，以本文涉及的网络游戏直播案为典型
代表的各类新型知识产权纠纷不断涌现，引
起了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鉴于立法工作
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当下的新型知
识产权相关案件审理，大多宜由最高院在现
有法规基础上进行司法解释来妥善解决。在
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正式施行之前，２０００年
１２月２１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①，所提及的作品虽然

也可以理解为包含视听作品，但并没有进一
步明晰。目前我国尚无法律层面上的立法直
接规范网络游戏直播，但有不少与其相关的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文化部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信息网络
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
规定》等。最高人民法院还可以考虑结合近
些年的典型案例和司法审判实践，再根据新
修订的《著作权法》，适时颁布相应的司法解
释和指导案例来调整以网络游戏直播为代表
的新型知识产权司法实践，以此厘清网络游
戏直播等新型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中相关方的
权利义务关系。

（四）知识产权法院应将网络游戏直播作
为典型案源纳入管辖范围

２０１４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
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
定》。近些年，知识产权法院承担着日益繁重
的涉及文化创意产业案件的审理工作。国家
知识产权战略专家组成员、原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校长吴汉东就认为：“四个知识产权法庭
的设立，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选择增设全国性
知识产权法院。”［１５］而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上
诉法院的设立一旦成为现实，将有利于统一
裁判标准，有利于重大知识产权案件的统一
管辖。对网络游戏直播的保护和运营来说，
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改革无疑是一大利好消
息。目前，以网络游戏为主的电子竞赛已被
正式列为亚运会的比赛项目，这更要求我国
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应与时俱进，同国际知
识产权规则接轨。相关部门应未雨绸缪，推
动涉及网络游戏直播立法和司法的进一步完
善，促进相关产业的正面发展。

（五）制定“中国网络直播产业管理条
例”或“网络游戏产业促进条例”

网络游戏直播从最开始的广受诟病到现
如今的蓬勃发展，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也说明
人们对新媒体、新传播方式具有较高的包容
性与接纳度。尽管“从目前网络直播所引发
的诸种法律纠纷来看，因知识产权法体系相

３０

① 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
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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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全，故而因网络直播所引发的民事纠纷，
法院还可以凭借传统的知识产权法或者不正
当竞争法等相关条款做出判决”［１６］，但网络游
戏产业的市场十分巨大，未来市场规模的不
断扩大和用户人数的稳步上升都可能带来更
多的网络游戏直播纠纷。网络游戏直播产业
本身属于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新型混
合业态，在未来的发展中，网络游戏直播纠纷
的复杂性必然会超出现行法律所规定和保护
的范畴。因此，若无更科学的、可操作性更强
的促进型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和引导，随着
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可能产生侵犯网络游
戏著作权持有人的权益来获取不正当的竞争
优势的行为，而其不法行为的实施成本在网
络时代会变得更加低廉，很可能使这一产业
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并且，版
权纠纷以及平台之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
正在成为该行业健康向上发展的阻碍。笔者
认为，电影和游戏同为“文化产业促进法”所
规范的文化产业重要领域。因此，相关立法
主体可参照《电影产业促进法》涉及信息网络
传播权和知识产权的内容，制定“中国网络直
播产业管理条例”或“网络游戏产业促进条
例”。而制定这些“条例”时应予以考虑的首
要因素就是，在新修订的《著作权》的背景下，
如何界定网络游戏的“作品”这一特殊类型。
若将其归入“类电影作品”并非长久之计，而
只是视为“视听作品”，也无法体现出其特殊
性。因此，在上述未来可能颁布的“条例”中，
宜将网络游戏直播画面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
类别———“网络游戏画面作品”来予以规范。
四、结语
“耀宇诉斗鱼”作为网络游戏直播第一

案，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该案给我国知识
产权的法理研究、立法、司法、执法等带来了
新的课题。２０２１年，在全世界继续深陷新冠
疫情漩涡背景下，互联网势必会加速与更多
的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网络游戏直播产业
则是重要的融合对象。目前，我国已进一步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对“耀宇诉斗鱼”案
的再次分析可为即将到来的数字版权业与互
联网产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若干新的解决
思路。总而言之，从“耀宇诉斗鱼”这一经典

案例可以看出，互联网基础上的网络游戏直
播权，承载着播出平台因播出行为可以获得
的商誉和经济利益，属于一种财产性的民事
权益。若要更好地保护此类电子竞技游戏赛
事的网络直播画面所具有的作品属性，除了
在２０２０年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基础上进行
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之外，学界应对网络游
戏直播法律制度构建给予更多角度的前瞻性
思考，以期进一步推动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
文化产业新业态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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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行为的规制［Ｊ］．知识产权，２０１６（８）：２９－３５．

［１４］何炼红，邓欣欣．以知识产权大保护助力数字创意
产业大发展［Ｎ］．湖南日报，２０１７－０２－１４（３）．

［１５］四城市获批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国家知识产权上诉
法院未来或可期待［Ｎ／ 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９）［２０２１－
０４－１０］．ｈｔｔｐ：／ ／ 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 ／ １７ ／ ０２０９ ／ ０５ ／ ＣＣＱＦ２Ｊ
ＳＤ００２５８０Ｓ６．ｈｔｍｌ．

［１６］周刚志，李家伟．论网络直播产业的法律性质及其
立法规制［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１６（３）：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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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同法组织功能谈小农经济发展

周昕宇，许中缘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２）

摘　 要：文章系统总结了当前中国小农经济面临的资金短缺、市场竞争力低、抗风险能力弱等方面
的主要问题并探究原因，从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视角分析其对解决上述问题的耦合性和优势，进而提出
具体实践思路和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实现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

关键词：小农经济；合同法；违约风险；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３．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３２—０６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ｙｕ，ＸＵ 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ｓ，ｌｏｗ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ｗｅａｋ ａｎｔｉ－ｒｉｓｋ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ｗａｙ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ｅａｓ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Ｌａｗ；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从历史上看，围绕小农经济行为形成了
三个主要理论流派：一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
“阶级小农”观点，他们认为具备市场化、科技
化、社会化等特征的现代农业，与小农户之间
形成二元对立的局面，二者有机衔接的途径
便是赋权小农户以及改造他们落后的生产方
式。二是实体主义学派的“生存小农”观点，
他们认为小农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主要目
的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非追求利润最大
化，农民的经济行为基于道德理论而非经济

理性。三是形式主义学派的“理性小农”观
点，他们认为小农经济是具有经济理性的，改
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
产要素［１］。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农业现代
化的实现状态及实现路径一直争议不断。其
中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两种：一是以美国式农
场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状态，将倡导农
村农业土地私有化、推进农场取代农户作为
实现路径。二是承认农户尤其是小农户将大
量存在于我国所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历史合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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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判断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传统
农业会在特定的资源禀赋约束下达到配置最
优的均衡状态。

从我国较为激烈的人地矛盾来看，考虑
地形地貌及农业资源禀赋的情况，推进农场
式规模化经营道阻且长。从美国等发达国家
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也是在通过与原住民剧
烈冲突等方式化解人地矛盾且具有地形优势
的情况下，再经过长期发展得以普及规模化
农业。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我
国经营耕地面积在１０亩（约０．６７公顷）以下
的农户依然高达２．１亿户，占全部农户比例的
７９．６％①。而美国的规模农业是基于大量的
耕地和少量的农业人口，如果照搬美国规模
农业，我国粮食缺口反而会更大。

在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凭借其自我监
督和精耕细作的特性拥有其他经营方式难以
达到的效果。同时，从现阶段我国工业化的
发展水平、城镇的社会保障能力及公共服务
能力来看，有限的吸纳能力难以充分保证被
挤出农业领域的农民在城市立足，小农户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存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
体系的主要特征［２］。而运用好合同法的经济
组织功能能够对分散的小农户进行再组织，
有利于在保护农民与企业权益、提升农民积
极性的前提下实现小规模的农业现代化，最
终将小农经济与大市场有效衔接起来。
一、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现状
（一）中国小农经济的主要问题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中国小

农经济曾经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力，充分激
发了个体农民的积极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果。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化
进程的加快，以家庭生产为主导的小农经济
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出现了大量农田撂荒，
社会资本流入农业意愿不强、农产品销路体
系单薄、农业产业利润低下等情形，农户耕种
的数量与质量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许多地方
基于小农经济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被市场淘
汰或者处于被市场淘汰的边缘。总的来说，
中国小农经济发展出现了与市场经济对接部

分脱轨的现象。
１．社会资本流入农业意愿不强
从总体资金流量来看，根据统计，２０１９年

湖南地区生产总值为３９ ７５２．１亿元，比上年
增长７．６％；第一产业增加值３ ６４９．９亿元，比上
年增长３．２％，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３．６％［３］。
可以发现资金流在农业市场产生的财富增值
总量较少。

从市场投资倾向来看，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中，农
业板块企业共计２１家，互联网板块企业共计
２０１家，制造业板块企业共５５９家②。农业板
块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股本总量与其他主流
板块都有较大差距，说明市场对投资农业企
业倾向程度较低。

２．内部农产品产销体系薄弱
从农产品生产规模来看，根据“十三五”

初期数据，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近２００万公顷，
且其中数十万公顷耕地可以耕种两季或三季
但实际只耕种了一季［２］。

从农产品滞销来看，根据ＣＵＡＰ－Ｉ监测数
据库分析，生产者因素和销售因素是导致滞销
的主要原因，分别占比３１．９３％和２９．７５％［４］。
农产品滞销主要集中在村镇范围，而省、市、
县级别的大面积滞销较少且存在逐渐减少的
趋势；而且滞销时，农民个体所受冲击远高于
其他主体，反映了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其他
主体交流存在较大阻碍［４］。

从企业财务报表来分析，从Ａ股市场选
取了三家体量相当、规模利润接近的农业、制
造业、传统互联网的上市企业：草都牧草、荆
楚网、德博科技。通过分析三者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财务报表可以发现，农业上市企业应收账
款平均周转天数为１１４．４２天，总体标准偏差
值为６８．８４；制造业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周
转天数为１１６． ５０ 天，总体标准偏差值为
２３．６０；互联网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
数为８１．８７６天，总体标准偏差值为２３．８１③。由
此可知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农业企业对比同
体量其他行业企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波动
幅度非常大，其销路相比其他类型企业非常

３３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情况。
数据来源于ＷＩＮＤ数据库２０２０－０７。
数据来源于草都牧草、荆楚网、德博科技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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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
３．订单农业违约期望值偏高
订单农业系因调节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

自发规范类契约。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履
约率低、合约稳定性差体现在多方面。从农
民违约角度来看，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农业产
业化经营主体的法制观念和合作意识不
强［５］；注重短期利益，在违约可以获得单次更
高收入时倾向于违约。从企业违约角度来
看，签约时企业易将小规模经营农户排除在
外，改种经济作物使得农民对企业过度依赖，
导致解决品控问题时企业易使用谈判优势地
位违约，致农民利益受损。

２０世纪末，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
履约率约为２０％，目前仍不足３０％，订单农业
的合约稳定性极低，严重制约着中国特色小
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２０１４年对重庆
市９１家农业龙头企业订单农业履约情况调
查数据，９１家龙头企业履约率超过９０％的仅
有８家，订单履约率低于５０％的有１３家（其
中１１家为区县级龙头企业）［６］，由此可见，农
业企业与农户的订单履约率整体水平不高。

（二）主要原因分析
１．社会资本进入农业违约风险难以化解
风险由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构成。根据

２０１９年主要农产品期货波动图，对比其他主
要资源比如焦炭和铁矿石可以发现，农产品
期货波动幅度大且非常频繁，价格风险相比
其他项目较大，但任何行业都避免不了价格
风险，价格风险也可以通过期货等方式予以
对冲。相比于农业的价格风险，难以避免的
农业违约风险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一般
情形下对于违约的补救措施很难适用于
农业。

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故缔约时对当期
及下期农产品价格的判断，即合约订立的基
础并不稳固。合约各方单方或多方容易产生
投机性行为，而此时履约方或期望履约方又
缺乏制约手段。当供货方违约，收货方维权
标的系单个供货方，而单个供货方又因其交
易量较小而导致维权收益较小，故维权所必
需的成本与其他行业相比非常高，出于维权
成本及收益考虑，收货方易选择消极处理。
当收货方违约，此时，供货方也面临维权成
本及收益不相匹配的问题，高的维权难度和

低的维权收益将合约对双方的保障力和约
束力下降至高风险状态，自然使得违约风
险高。

２．农业劳动力供给弱化
一方面，劳动力缺乏造成农业生产成本

偏高，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与“农民工”现
象的产生密切相关。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进入
城镇开展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加快了城镇
建设的进度。城镇的快速发展产生的红利也
进一步吸引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现阶段在
农村，妇女、老人等难以在城镇开展非农生产
活动的群体逐渐成为主要农业劳动力，使得
农村农业方面劳动力质量供给弱化。同时老
龄化进程也在加快，小农户中劳动力老龄化
问题十分突出，使得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农业
发展的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教
育程度偏低造成农业议价成本偏高，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９．０２年，而农村
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８年，其中是
文盲的农村劳动力占６．８％，小学文化程度者
占３２．７％，初中文化程度者占４９．５％，高中及
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１１％［７］。

３．农业社会化服务缺乏
当前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依然不健全，服务机构的体制机制固化、服务
质量不高、服务流程脱节、运行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导致现有的服务体系没有发挥应有的作
用，难以给小农户生产提供有利的资源服务
支撑。例如，基层农业机构人员年龄普遍偏
大，缺乏现代农业知识和市场经济知识；农业
技术投入偏低，缺乏必需设备；专业合作社实
力弱，运行管理不规范，服务质量差；在农业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上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
链条，尤其是物流、仓储与加工服务严重缺
失。如专业运输、仓储工具缺乏，易造成货物
交付前腐烂变质。又如，加工服务方面，以高
水分原粮为例，利用干燥设备处理的收购粮
占比较低。另外，农业保险普及较低，２０１６年
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虽然达到创纪录的
４１７．１２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６４．５％［８］，但
是，就我国人口和农业体量而言仍显不足，由
于风险大、成本高、定损理赔程序繁琐和工作
艰辛等，针对违约的农业商业保险发展动力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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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挥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推进特
色小农经济发展的优势与路径
　 　 （一）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特点

从合同法所调整的范围来看，合同法是
交易法，具有调整交易关系的功能，同时合同
法的功能也正在从交易性向组织性发展［９］，
具备对经济进行组织的功能。我国《民法典》
中，为更好地发挥合同法对经济进行组织的
功能，在合同篇总则处便对相关规则作出了
调整。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民法典》合同
编在对合同长期性方面进行了规范，尤其突
出各当事人的行为之间的协同义务，这对实
现当事人的合同目的具有重大影响。二是对
合同组织各主体进行了规范。与传统的合同
关系不同，组织型合同通常并不针对对立的
双方当事人所实施的单个行为，而主要着眼
于多方主体基于合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
为［１０］。三是对合同可持续即继续性进行了规
范。继续性合同的特点主要在于，继续性合
同的债务是继续实现的债务，不因债务人的
一次履行而消灭。当然，仅有履行时间上的
持续性，也并不一定属于继续性合同，还要求
总给付内容随着时间的延展才能逐步确
定［１１］。此外，合同法是私法，以往在小农经济
范畴，由于土地国有化且土地耕种权使用权
也完全受公权力调配，土地属于公法调剂的
范畴。而我国《民法典》将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明确写入，删去了“抵押权”中耕地不得抵
押的规定，农业经营所需要的土地从原有完
全由“公法”调剂，部分纳入“私法”调剂。

从组织经济的功能来看，合同法相比于
其他公司法在发展农业上更具有优势。合同
法和公司法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大法律工
具，与公司法组织经济的功能相比，合同法在
发展中国特色小农经济上有着许多优势。一
是从对接市场经济来看，公司法侧重于规范
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活动，合同法则侧重于
调整主体的交易活动。在对接市场经济上，
合同法更显优势。二是从自治来看，公司法
本身以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结合来组
织经济，体现了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而
合同法是自治法，合同的成立及内容都取决
于意思自治。在农村，自治本就是社会治理
的基础，合同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在尊重农

村自治的前提下，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三是合同法能更好
地帮助农民承担风险，合同法通过设置相关
的风险分担规则，妥当地界定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能够起到合理分配交易风险
的作用。同时合同法还在调整范围、维护交
易秩序、促进重复合作方面有着更好的作用。

（二）发挥合同法经济组织功能推进特色
小农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是更方便保护农民成员权利。现存的
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以公司名义对
外，但其本质仍属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法人而
非公司一般法人。如使用公司法组织农村经
济，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成员身份的限
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宅基地使用权均以户
为单位，使得股份难以流转，股东身份具有特
殊性，这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法按照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如果参照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
责任公司由五十个以下股东出资成立。这样
村集体必须通过股权代持，以少数股东为代
表，进行工商注册。而从法律实务来看，名义
出资人侵占实际出资人的情形则难以避免。
合同法本质是交易法，通过调整交易进而组
织经济，在以户或以人为单位进行确权时有
条件做到确权到户、量化到人，在保护农民在
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个人利益方面有着难以替
代的优势。此外，运用合同法予以逐个调整，
更符合当前城镇化背景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变动较快、各户人数变化差别较大的情形，可
以更具体地保护每一户每一人的权益。

二是更契合农村内部治理结构。实现法
人的财产独立和人格独立是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作为特殊法人的必然要求，否则将其作为
逃避个人债务的工具从而增强市场违约风险
的可能性无法忽略。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财产及意思表示机制与村民成员的直接联
系并不强，直接导致村集体经济财产难以直
接作用于农民个体，农民个体也难以通过村
集体直接对市场表示其真实需求。在实践
中，由于农村的特殊性，拨付给村里的各项资
金主要由村委会予以统筹使用，村集体资产
也基本由村委会进行管理，与村民的具体接
触也依靠村委会协调党员组长进行沟通，村
集体内部也不像企业内部有明显的上下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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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村集体成员的家庭收入并不由村集体直
接拨付，所以参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将农村
经济组织与村委会予以分开，将增加集体资
产的管理难度，可行性并不高。而通过合同
法进行调整，在意思表达上农民可以通过不
同的具体合同内容，通过村委会或集体组织
真实地对市场表达需求。在财产独立上，通
过合同法，农民个体财产和村集体财产的分
割更为明晰，村集体财产如何作用于农民个
体也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这样也避免了村
集体法人成为少数人的避债工具。

三是更利于激发农民积极性。农民个体
承担风险能力差，由于农业风险特异性非常
强，哪怕是相邻两户种植相同产物，其盈亏差
异也可能非常大。在个人财产与集体资产分
割不明晰、农民个体意思表示难以与集体其
他个体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通过村集体
财产直接作用于帮助农民抵抗风险缺乏相关
程序和依据。而通过合同法对担保保证及救
济功能的规定，由已经分割明晰的村集体资
产对农民生产风险予以补助，对社会资本提
供违约风险担保，将不会对集体内其余个体
产生负面影响，集体内其余个体也难以阻挠
对风险产生个体农民的担保补偿救济。村集
体资产将有效作用于农民个体，农民个体获
得感与抗风险能力增强，将有效激发农民积
极性。

（三）基于合同法的路径的具体实践
通过确权到户、量化到人，与参与农民集

体经济组织的农民个体签订代理合同，建立
集体内部治理机制，保障每户农民的个体利
益；通过集资修建经济作物生产基地，与社会
资本签订租赁合同，减少社会资本所承担的
违约风险；通过村集体资产，对集体内个体农
民生产所承担风险予以担保；签订担保合同，
对风险承担个体予以救济，提升农民抗风险
能力。具体而言，基于合同法的路径的具体
实践可分为确立长期性合同的规则实践、从
交换型合同到组织型合同的实践和从契约行
为到合同行为的实践。

一是确立长期性合同的规则实践。长期
合同在调整交易关系的同时也发挥着调整经
济的作用，在实践中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予
以考量：一是在长期性合同中（如供货关系），
当事人需要经过多次履行才能最终实现合同

目的。由于履行期限较长，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时，可能对未来的经济生活规划得不够周
密，故可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一些纠纷。
二是可能涉及多方当事人，而且各个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一定的牵连性，合
同的相对性规则也可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三是为保障各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各当
事人行为之间需要进行一定的协同，其程度
可能超过附随义务。

二是从交换型合同到组织型合同的实
践。合同关系按功能分类，可分为交换型合
同和组织型合同。交换型合同调整单个的交
易关系，要么以物或者权利为标的，要么以物
的使用为标的，要么以特定服务为标的。而
组织型合同则不像其他合同那样仅调整单个
交易关系，而是用于组织复杂的经济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合同被用作组织和管理的工
具与载体。对于单户农民而言，所需售卖农
产品数量不多，物流仓储成本都非常高，且受
限于技术水平，生产技术门槛低且存在安全
隐患。通过代理买卖合同，对农产品进行统
一销售，能降低物流仓储成本，保障农民
收入。

三是从契约行为到合同行为的实践。在
共同行为中，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方向是相
同的，而共同行为一旦做出，通常也约束并未
参与该行为的其他成员。由于村民个人对村
集体经济获得感并不强，在处理资源矛盾时，
薄弱的村集体经济也使得村民很难通过其得
到所需的服务。在实践中，通过争取项目资
金，建设集体资产，发展了集体经济，了解了
各户耕种需求及资金缺口，对因特殊情况导
致耕种受影响的群众发放了临时救济；通过
村民代表大会，尊重村民自治，增强了村民获
得感。
三、对策建议
围绕“农民富”，进一步改善农业补贴政

策，提升农民抗风险能力，降低违约风险。要
将农民作为供给侧的起点，提高对农民补贴
占总补贴的比例，着力将补贴用于承担当前
农业保险效果不佳的农民生产风险损失，提
升农民抗风险能力，降低违约风险。同时审
慎使用政策替代资金补贴来降低农民生产风
险，保护农民，调节农业市场。要吸取美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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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偏向租客的房屋租赁政策，而诞生许多
长期霸占房屋不付租金乃至敲诈勒索的“房
霸”市场这一实例的教训，过于偏向某一方的
政策并不能产生保护的效果，有可能其最终
保护的对象是这些善于钻营的“房霸”。

围绕“农业强”，进一步推进农产品基地
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层组织服务功
能，转移农民生产风险。在风险转移层面，按
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思路，着力抓好特
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减少社会资本进入农业
初期投入，与社会资本一起承担转移来的农
民生产风险。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抓实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沟渠塘坝建设，完善农
田灌溉“最后一公里”渠网，力争做到有水能
蓄、涝时能排、旱时能灌，灌排分离。加快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
综合生产能力。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加强基层自治，强化基层组织服务功能。

围绕“结构稳”，进一步衔接合同法与其
他法律的关系，充分发挥合同法组织经济的
功能。充分发挥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需
要有效衔接合同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尤其
是合同法与公司法的关系。在实践中，合同
法和公司法等法律的相互联系性一直未能得
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合同法是
交易法，公司法是组织法，两者之间没有关联
性。但企业的生产具有整体性，无论是企业
的内部生产还是外部交易，都在一定程度上
借助于合同的调整。一方面，公司与合同的
天然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公司法适用中出现
的一些现象并不能单纯地依靠公司法解决，
还要借助合同法的相关规范。公司法上难以
找到依据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合同法的层面
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对合同法来说，在解释
和适用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时，也要考虑合同

订立的语境，尤其要看到公司以合同方式来
组织生产的安排。为了有效发挥合同法组织
经济的功能，也需要在合同法中增加对相关
合同的规定。例如，应当增加规定商业特许
经营合同、企业收购与合并协议以及金融合
同等。此类合同具有继续性、长期性的特点，
对于有效发挥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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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

王昊宇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作为核心问题之一长期备受关注。由于我国
现有法律未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作出明确规定，法院裁判时大都沿袭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
置”的分配规则。然分析其立法现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笼统零散且司法适用不一；举证责任倒置的适
用基础也已改变。探其法理依据，此类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于法无据，不应继续适用“举证责
任倒置”原则。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定，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举
证责任，严格规范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中的义务，以期实现社会诉讼程序公平价值。

关键词：检察机关；举证责任倒置；谁主张，谁举证；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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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起步相对较
晚，发展稍显滞后，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亟

待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完善。针对由检察
机关所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我国现有

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６
作者简介：王昊宇，女，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中
的
举
证
责
任
分
配
　
王
昊
宇

立法均未对其应适用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作
出明确规定［１］。“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长期适
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是否合乎法理？这
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引发热议，专
家学者们亦从未停止过反思［２］。
一、问题的提出
以全国首例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提

起的公益诉讼案为例。该案中，检察机关对
侵权行为人的环境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
关联性进行举证，且由其聘请的专家就案件
相关的专业问题向法院陈述专家意见。如果
就该案检察机关的举证能力进行分析，此时
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主体，其举证能力已远
超普通环境民事公益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能
力。但该案中法院选择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
则仍为“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符合起诉条
件等相关程序性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检察院承
担，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举证责任则由被
告负担［３］。本案最后的裁判结果为：由于被
告一方无法证明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因而败诉。

上述司法实践中，在对检察机关所提起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做裁判时，法院仍
沿袭传统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４］。但经上述分析，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与
被告的举证能力势均力敌，甚至在一定程度
上强于被告。在如此情况下，法律仍将对侵
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无因果关系的举证责
任强加于被告，能否切实保障双方当事人诉
讼地位平等？诉讼平衡是否会被打破？实践
中，出于维护诉讼公正价值的目的，若不区分
案件具体类型，做不到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一
味盲目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如此“一刀
切”方式，有违司法公正［５］。致使被告诉讼地
位处于弱势的情况，对诉讼中的“武器平衡原
则”有无违背？基于上述情况，我们不得不反
思，对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的举证责任究竟应当如何分配？
　 　 二、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
责任分配之司法现状
　 　 （一）分配规则笼统零散且司法适用不一

当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践随新
《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等陆续出台，诸如原告资格、受案范围、
管辖、和解以及调解之类的具体适用均给予
具体细化的规定。然而，我国现阶段法律对
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却极为含糊，不具体
不充分，存有诸多不相一致之处，实践上亦存
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亟待相关法律或司
法解释澄清和阐述。新《民事诉讼法》以及新
《环境保护法》也未能明确解决举证责任的分
配问题，修法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立法体系规定笼统，司法实践也不尽相
同，各地适用情况混乱，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
法官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新《民事诉讼法》
和新《环境保护法》短期内不太可能进行修
正，最高法先后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意在加强该
制度的可操作性，以确保能够公平、公正地审
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然则在举证责任
的分配问题上，仍是“浅尝辄止”，未从根本
上予以解决。我国现有相关法律均未对环境
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给予明确详尽规
定。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的划分并不明确，
致使其在相关诉讼案件出现诸多混乱亦是在
所难免。

（二）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基础发生改变
一方面，“当事人诉讼地位失衡”发生扭

转。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原告相较于被告处于
弱势地位，其诉讼实力在法律规则应用、经济
水平、信息技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无论在专业水平、经济能
力、资源支持或是法律规则适用方面，由检察
机关担任的原告皆具优势，公民个人根本无
法与之比拟抗衡。即便被告为实力强劲的大
规模公司，双方诉讼实力无甚差异，在证明因
果关系时，若与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一般无
二，仍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极易导致矫枉
过正，因被告所需承担的诉讼要求大幅提升，
致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平衡被再次打破。相
较于普通环境侵权纠纷中由普通民事主体担
任的原告，由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环境公益诉
讼的原告综合实力更为庞大，必能与被告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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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抗衡，实现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平衡。被
告作为环境侵权者，多处于被管理监督之下，
未能有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相抗的进攻或
防御性武器，难以与之匹敌。

另一方面，“原告举证能力的强弱”发生
变化。原告自身收集证据能力较弱的情况多
出现在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中，加之原告距离
证据本身较远，因而较难获取证据，致使举证
困难情况屡有发生。而在检察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中，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在信息获取和
证据收集方面更为专业，所遇障碍自然更少。

而且，作为生态环境施害方的营利性公
司和企业通常担负着提供物质基础和服务于
公众的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传统
的举证责任倒置将会致使一些非真实侵权者
对由真正侵权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
风险，而将环境侵权从个人责任转移到由集
体责任承担，使其外部化［６］。故此，应当明确
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点应是将环境侵
权责任的“真凶”绳之以法，而绝非徒寻“替
罪羔羊”。
　 　 三、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
责任分配之法理依据
　 　 （一）法律依据：现有立法未明确规定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首先，对于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中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
则这一说法，在我国现有立法并无明确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①确立了举证责任
倒置原则。《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②在此
处充当了指引条款的角色，其就污染环境以
及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作出明确说明，并指
引向《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第六十
六条规定的证明责任倒置适用范围仅包括环
境污染侵权纠纷，而不包括破坏生态侵权纠
纷［７］。生态破坏类案件的具体规定也未在
《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体现。不难发现，《侵权

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之间的衔接并不尽
如人意，其立法衔接中仍存有含糊纰漏之处。

其次，《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中明确
指出了举证责任倒置适用的案件范围，其应
为环境污染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类的环
境民事私益诉讼案件，而检察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并不在此范围内，其是以保护社会
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如此想当然地适用于该
条款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③将环境侵权责任纠
纷案件范围界定为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两
类，其确是对《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的一
种回应，不过就《侵权责任法》来说，是否有一
定程度的扩大解释？

最后，作为调整民事诉讼行为之基本法，
任何民事诉讼行为都不得与《民事诉讼法》相
抵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④规定：当
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在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为充分保
障其诉讼目的实现，主张积极事实一方应当
就其主张进行相关举证。因此，检察机关应
对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
举证证明。此正是对应“谁主张，谁举证”的
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二）理论依据
（１）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以

德国法学家莱奥·罗森贝克为代表“规范
说”，其将对事实的分析纳入法律要件的范畴
之中，主张权利存在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发
生的法律要件存在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否认
权利一方当事人应就权利妨碍、权利消灭以
及权利排除的存在事实举证。就理论而言，
检察机关必然为提出侵害发生的一方当事
人，按照“规范说”检察机关应就侵害发生的
法律要件事实承担起相应的举证责任，以保
障双方当事人获得同等保护，体现公正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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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
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
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本解释适用于审理因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造成损害的民事案件，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７年修订）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中
的
举
证
责
任
分
配
　
王
昊
宇

率的价值观［８］，而不应在检察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
分配原则。

（２）保障“诉讼平等对抗精神”实现
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中有一项为

“诉讼中原告就某种事由的证明出现举证障
碍”。就检察机关是否“就某种事由的证明出
现举证障碍”，德国法学家普尔斯提出“危险
领域说”，以保障诉讼平等对抗精神。检察机
关并未就因果关系证明出现举证障碍，就不
应由被告负担由此产生的因果关系举证责
任①。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主体，举证能力远
超普通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加之其更便于
与其他公权力主体共享交流资源，降低其取
证的时间与空间成本，因而不会陷入举证障
碍。若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责任分
配原则，是减轻检察机关负担而加重被告举
证责任，诉讼平等对抗精神被打破。
　 　 四、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
责任分配之完善构想
　 　 （一）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再机
械套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

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针对的对象是污
染者所直接导致的环境破坏，即其针对的是
对公共利益的损坏，故此应当判定“环境侵权
案件”未有其特殊性，关于其因果关系的证明
比一般环境污染侵权案要简单容易。其实，
关于举证责任中最为困难之处应为损害的金
额和范围。在实际案例中，涉及损害结果时，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许多都以虚拟的治理成本
作为损害结果。更有甚者，只要求生态修复，
并不透露具体的金额，比如著名的“康菲溢
油”重大环境事故环境公益诉讼案。故此，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损害结果当为举证责
任所重点指向的，而不应对因果关系再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另外，公益诉讼
中的重心应为公益有无受损以及受损多少、
修复所需耗费以及在此期间所蒙受的损失等
诸多因素，其必得由原告举证才更为合适。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
益为目的，而非私益诉讼中保护对象私人人
身、财产权益。在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对环

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的侵害皆为直接侵害。
故此，应将重点指向生态环境损害结果应如
何确定［９］。而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举证
责任倒置”这类不适合适用于司法实践的理
论，应逐步淡化。

对于由公权力主体检察机关所提起的生
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应适用“谁主张、谁举
证”的一般的规定，即由检察机关来承担损
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因果
关系的举证责任。检察机关作为公权力主
体，自身实力强大，诉讼资源本就极为丰富，
专业技能非常卓越。这一举证责任制度对于
防止公权力滥用诉权、保护被告的诉讼权利
也尤为重要。

此外，通过对判决文书的审查可以看出，
在绝大部分的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里，检察机关对因果关系的证据进行了举证。

（二）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对案件判决与维护公平

正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仅仅依据司法
解释而缺失法律依据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
是极不妥当、不严肃的。加之司法解释再三
地扩大对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对实践
操作也产生了较多麻烦。因此，建议在现有
法律中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保护的内
涵予以明确，对其归责原则以及责任构成要
件明确说明，并重新制定与现行环境民事私
益诉讼不同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规则。
鉴于该类案件具有直接侵权的典型要素以及
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其举证能力处于优势地
位，为更好地保障诉讼公平正义，不应继续适
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举证规则。

另外，在如何妥善处理举证责任分配问
题时，应改变当前“一刀切”的方式，转变为以
案件类型作为重要依据，全面考量案情实际
情况和举证难度，从而进一步判断举证责任
是否应当倒置，以及有无倒置或适度转换的
必要性［９］。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将在最大程度
上使得原被告双方在进行司法辩论时拥有平
等框架，以保障案件的审理效率并推动其公
正审理。除此之外，检察机关大多与环境侵
害行为人有一定的接触基础，在举证的过程
中，能够更为方便地调查和掌握环境施害者

４１

① 《民事诉讼法》（２０１７年修订）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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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违法行为之证据。
因此，一旦检察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的原告，会给诉讼双方力量带来巨大改
变，使原被告双方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实力相
当。故此，在对举证责任进行划分的过程中，
检察机关与被告应该被视为法律地位相同的
主体，必要时还可根据不同案件的不同情况，
对弱势一方被告适当倾斜，以维护程序公平
价值［１０］。应明确，若所需收集掌握的证据在
检察机关职权范围内，则被告无需承担举证
责任；在法庭已批准被告申请的前提条件下，
检察机关应提供已经收集到的证据，并履行
相应的举证责任，以期实现原被告双方举证
能力的有效平衡，确保程序公平并保障司法
公正。

（三）严格规范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中的
义务

（１）适度控制或监督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任何权力不受限制必将滥用。在我国的

司法实践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法官滥用裁量
权现象。站在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生态环境的
角度，应逐步完善法官的司法裁量权。一方
面，应逐步加强立法控制司法裁量的范围。
明确立法，确定举证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
分配规则，并划定相应的证明标准，如此确保
在面对不同个案时，法官可灵活分配诉讼主
体的举证责任，亦可对权力滥用现象进行有
效规制。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官的司法
裁量的监督方式。针对环境侵权案中原被告
双方举证责任不清的情况，为防止出现“同案
不同罚”的情况，需制定较为灵活的分配
机制。

（２）恰当行使法官的释明权
由于检察机关在法律素养、专业知识、诉

讼水平等方面均领先被告，原被告双方诉讼
地位实际上并不平等。如，由于被告一方当
事人表达不清导致其可能会产生歧义或表达
错误，或者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的匮乏，可能
并不知道何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清楚何
为主观证明责任、客观证明责任，不晓得应当
提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等。诉讼双方的
诉讼能力明显失衡，被告难以与作为原告的
检察机关相匹敌，实质上对抗关系是极不平
等的。诸如此类现象，法官若不能够恰当行

使释明权，易使得本就处于举证能力较弱的
被告一方出现举证困难乃至败诉的结局。故
而，法官应在遵循辩论主义基础之上，必要时
进行适当介入，行使释明权，提醒并引导当事
人提供诉讼资料，以作出公正的裁判。故而，
为保障原被告双方平等对抗，运用立法或司
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法官释明权至关重要，以
期引导当事人及时、高效履行其证明责任，实
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

当前，我国检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举证
责任分配的立法体系相对不健全，对相关法
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也处于薄弱阶段。在由
检察机关这一特殊公权力主体提起的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不加区分、盲目照搬一般
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处理方式
绝非良策，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检察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亟待完
善，应在研究其相关法学理论基础之上，对举
证责任分配制度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以此
促进其相关理论和立法完善，彰显司法权威。

参考文献：
［１］吕忠梅．环境司法理性不能止于“天价”赔偿：泰州环
境公益诉讼案评析［Ｊ］．中国法学，２０１６（３）：２４４－２６４．

［２］叶增胜．推定、倒置抑或第三条道路———环境污染
侵权中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Ｊ］．社会科学
家，２０１７（８）：１０２－１０８．

［３］曹明德．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面临的困境和推进方
向［Ｊ］．法学评论，２０２０，３８（１）：１１８－１２５．

［４］万进福．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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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一）民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民营经济

量速稳步上升
“十三五”期间，湖南民营企业①法人单

位数量增加迅速，非公有制经济量速稳步上
升。民营企业法人数量从２０１５年末的４０．８
万个增至２０１９ 年末的６３． ６ 万个，增加
５５．８８％，其中，规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单位数
量由２０１５年末的１２ ８９０个增加至２０１９年末

４３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供给侧改革下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有效性研究”（１８ＢＪＬ０５１）；邵阳市科技计划课

题（２０１８ＮＳ２０）
作者简介：郭建华，男，邵阳学院湖南民营经济研究基地副教授，博士。

肖功为，男，邵阳学院湖南民营经济研究基地教授，博士。
民营企业统计范围：除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各类企业，含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港澳台
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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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５ ６４４个。非公经济增加值由２０１５年末
的１７ ３１６．３９亿元增加至２０１９ 年末的
２４ ９３０．１４亿元，年均增长９．５％。非公工业企
业在工业中的占比由２０１５年的９２．１２％提升
至２０１９年的９４．５％①。２０１９年，非公有制经
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６１．４％，比上年提高３．１
个百分点②。近年来，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引导下，湖南民营经济
有了长足发展，各项指标增长速度较快。其
中，民营经济总量年均增长率在８％以上，为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创新能力不
够强③

近年来，湖南非公有制经济结构不断优
化，２０１９年湖南非公有制经济三次产业结构
调整为３．８ ∶４３．９ ∶５２．３，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比重分别较上年提高了０．６个和３．５个百分
点，第二产业降低了４．１个百分点。民营经济
新兴行业快速成长。非公有制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汽车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分别增长２４．９％、
４０．３％、２１．３％和６．９％。

湖南民营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还不够
强，大部分民营企业集中在进入门槛低、科技
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行
业。从２０２０年湖南省工商联发布的“湖南省
民营企业１００强”看，商务服务、批发零售业、
房地产建筑业、邮政快递业的就占了５０家，
只有１９家企业从事或涉足新兴高新技术
产业④。

（三）民营企业主体数量偏少，规模偏小
尽管近十年来，湖南民营企业不断发展

壮大，但与民营经济发达省份相比，湖南民营
企业主体数量依然偏少（见表１）。２０１９年，
湖南民营经济主体数量在全国３１个省份排
名第１１位，民营经济主体数量只有广东的
３４．５％、山东的４１．４％、江苏的４１．５％、浙江的
５９．３％。

表１　 ２０１９年全国３１个省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万户⑤

省份 城乡
私营企业

城乡个体
工商户 合计 省份 城乡

私营企业
城乡个体
工商户 合计

广东 ４９４．２４ ７０７．１５ １２０１．３９ 江西 ７５．７８ １９８．１１ ２７３．８９
山东 ２９０．３７ ７１１．１５ １００１．５２ 重庆 ８１．１３ １８５．５５ ２６６．６８
江苏 ３１１．９８ ６８５．７７ ９９７．７５ 上海 ２０１．７７ ４８．６１ ２５０．３８
浙江 ２３４．９５ ４６４．１５ ６９９．１ 山西 ６０．４６ １８０．１８ ２４０．６４
河南 １６６．９ ４９４．８ ６６１．７ 吉林 ４３．２３ １８７．２５ ２３０．４８
河北 １５５．８４ ４３６．６１ ５９２．４５ 黑龙江 ４３．４３ １８６．２２ ２２９．６５
四川 １３７．３２ ４４９．３３ ５８６．６５ 内蒙古 ４０．０３ １５７．２９ １９７．３２
湖北 １２１．７９ ３９６．４１ ５１８．２ 北京 １４６．４８ ４４．１２ １９０．６
安徽 １３４．５８ ３５８．０４ ４９２．６２ 新疆 ３２．２ １４５．２９ １７７．４９
福建 １２９ ３００．２８ ４２９．２８ 甘肃 ３９．０６ １１８．７２ １５７．７８
湖南 ８７．２３ ３２７．７２ ４１４．９５ 天津 ５５．３７ ６５．４３ １２０．８
陕西 ８７．１４ ２９２．９８ ３８０．１２ 海南 ２５．７７ ６１．７８ ８７．５５
辽宁 ８８．３４ ２６９．０８ ３５７．４２ 宁夏 １６．０８ ４３．７３ ５９．８１
云南 ６２．７３ ２４９．４ ３１２．１３ 青海 ９．２３ ３２．３５ ４１．５８
广西 ７４．０１ ２１５．３９ ２８９．４ 西藏 ６．３８ ２３．７２ ３０．１
贵州 ６３．５９ ２２４．３９ ２８７．９８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湖南省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湖南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资料来源：湖南统计信息网，ｈｔｔｐ：／ ／ ｔｊｊ．ｈｕｎａｎ．ｇｏｖ．ｃｎ ／ ｈｎｔｊ ／ ｔｊｆｘ ／ ｊｃｚｘ ／ ２０２０ｊｃｚｘ ／ ２０２００６ ／ ｔ２０２００６０８＿１２２７２４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
访问。
数据来源：湖南省工商联“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１００强”榜单。
数据来源：和讯宏观经济网，ｈｔｔｐ：／ ／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ｈｅｘｕｎ．ｃｏｍ，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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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民营企业整体规模也偏小，湖南省
工商联发布的“２０２０湖南省民营企业１００强”
榜单显示，湖南百强民营企业入围门槛为１３．４
亿元①。而同样是“２０２０年百强民营企业”，
广东省入围门槛为１１１．４亿元；江苏省入围门
槛为１６１．０８亿元；浙江省入围门槛为１１９．４３
亿元②。另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湖南分别仅有７
家、７家、６家民营企业上榜“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榜单，“中国民营企业５００强”数量不
到浙江、江苏的１０％，排全国第１７位。

（四）湖南“百强”民营企业区域分布不
均衡

从湖南“百强”民营企业的市州分布看，
存在分布不均衡特征。湖南“百强”民营企业
绝大多数分布在长株潭地区。以２０２０年为
例，除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属性为“综合性行
业”，不单独属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市州外，长
株潭地区入围企业６３家；大湘南地区入围企
业１２家；洞庭湖地区１３家；大湘西地区１１
家。从市州分布看，长沙市入围企业最多，达
到５１家，株洲市、郴州市均入围７家企业，入
围企业数量并列第二，其次分别是湘潭市５
家，邵阳５家，衡阳５家，常德５家，岳阳４家，
益阳４家，怀化３家，娄底３家，张家界、湘西
和永州“百强民营企业”数量为零。
二、湖南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一）湖南民营经济发展纵向比较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民营经济发展的

状况，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
历程。

从表２可以看出：（１）近十五年以来，湖
南省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总体上呈逐年上
升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其中，城乡私营企
业由２００５年的８４ ５５３户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
８７２ ２６８户，增长９．１３倍；城乡个体工商户由
２００５年的９７４ ７４３ 户增加到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２７７ ２４９户，增长２．３６倍。其中２００８年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量增长速度
有所下降。但是就总体而言，湖南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不断扩大，活力不断增强。（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湖南城乡个体工商户从业人
数总体上不断增多，由２００５年的１ ９６６ ３９１人
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５ ３５０ ８６９人；城乡私营企业
从业人数由２００５年的１ ７０３ ５５０人增加到
２０１５年的５ ８６６ ４６４人，在２０１６年出现大幅减
少，降至１ ９７３ ３１０人，随后逐年增加至２０１９
年的３ ５１３ ０８８人。湖南民营经济市场主体从
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
９．６５％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４．１８％。总体而言，
近五年来，每年为社会就业提供了２０％左右
的就业岗位，其中大约９０％的城镇就业岗位
由民营企业提供，民营经济在带动就业方面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３）２００５年以来，
湖南民营经济完成ＧＤＰ总额逐年增加，由
２００５年的３ ２３０．９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４ ４０７．８亿元，增长了６．５５倍，占ＧＤＰ的比重
由２００５年的４９．９％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６１．４％，
表明湖南民营经济在湖南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地位不断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不断
增强。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湖南民营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值③

年份

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数量

城乡私
营企业
／户

城乡个
体工商
户／户

合计
／户

民营经济
从业人数

城乡私
营企业
／户

城乡个
体工商
户／户

民营经
济就业
人数占
比／ ％

民营经
济完成
ＧＤＰ
／亿元

占
ＧＤＰ
比重
／ ％

规上民营
工业企业
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
重／ ％

非国有固
定资产投
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
产投资比
重／ ％

２００５年 ８４ ５５３ ９７４ ７４３ １ ０５９ ２９６ １ ７０３ ５５０ １ ９６６ ３９１ ９．６５ ３ ２３０．９ ４９．９ － －
２００６年１００ ４５９ ９７９ １８７ １ ０７９ ６４６ １ ８５８ ２９２ １ ９９４ ９４４ １０．０３ ４ ０３４．８ ５３．８ － －
２００７年１１５ ９１９ １ ０１２ ８３９ １ １２８ ７５８ １ ９１６ ６２３ １ ９６１ ８００ ９．９９ ４ ９７５．０ ５４．４ － －

４５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湖南省工商联“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１００强”榜单。
数据来源：相关省“２０２０年民营企业１００强”榜单。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原始数据或计算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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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数量

城乡私
营企业
／户

城乡个
体工商
户／户

合计
／户

民营经济
从业人数

城乡私
营企业
／户

城乡个
体工商
户／户

民营经
济就业
人数占
比／ ％

民营经
济完成
ＧＤＰ
／亿元

占
ＧＤＰ
比重
／ ％

规上民营
工业企业
增加值占
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
重／ ％

非国有固
定资产投
资占全社
会固定资
产投资比
重／ ％

２００８年１３６ ５６７ １ １０７ ８０５ １ ２４４ ３７２ ２ ０１１ ０２６ ２ ０２１ １４９ １０．３１ ６ ２５２．３ ５６．０ － －
２００９年１６０ ２６１ １ ２２７ ２９２ １ ３８７ ５５３ ２ ２３７ ９７２ ２ ０６５ １６８ １０．９３ ７ ０９９．２ ５４．９ ５５．０４ －
２０１０年１８５ ２６０ １ ３７６ ０２６ １ ５６１ ２８６ ２ ４８４ １４９ ２ ６６２ １９０ １２．９２ ８ ９３６．８ ５６．２ ５７．６８ ６６．２
２０１１年２１９ １２７ １ ５３６ ７１６ １ ７５５ ８４３ ３ ００４ １６４ ３ ２９９ ８１１ １５．７４ １１ ２１８．７ ５７．１ ５９．９９ ６８．８３
２０１２年２４８ ９４５ １ ６８０ ４０２ １ ９２９ ３４７ ３ ３７１ ８５０ ３ ２３５ ３４２ １６．４４ １２ ７９１．２ ５７．７ ６２．０３ ６８．５７
２０１３年３０５ ０７８ １ ８２６ ８３９ ２ １３１ ９１７ ３ ９７７ ８０８ ３ ３２２ ４５５ １８．０９ １４ １８６．１ ５７．９ ６３．７６ ６９．６７
２０１４年３８３ ９９８ ２ ０５４ ８１９ ２ ４３８ ８１７ ５ ０１１ ０４３ ３ ８５１ ５１４ ２１．９１ １５ ８９６．３ ５８．８ ６５．０４ ７０．８７
２０１５年４４４ ３８９ ２ ０２４ １７５ ２ ４６８ ５６４ ５ ８６６ ４６４ ３ ８２７ ０２０ ２４．３５ １７ ３１６．４ ５９．６ ６６．０６ ６９．８３
２０１６年５２６ １３９ ２ ２５１ ２１６ ２ ７７７ ３５５ １ ９７３ ３１０ ４ ３０３ ０３３ １６．０１ １８ ７３９．９ ６０．０ ７７ ６６．５８
２０１７年６３８ ６９７ ２ ５６９ ４５７ ３ ２０８ １５４ ２ ４８５ ０９５ ４ ２５２ ５９２ １７．６５ ２０ ５４７．８ ５９．４ ７６．２ ６６．８２
２０１８年７５４ ７５２ ２ ９８１ ４５４ ３ ７３６ ２０６ ３ ０５４ ４３１ ５ ０８９ ２１３ ２１．７８ ２１ ２３６．２ ５８．３ ７２．１ ７３．４４
２０１９年８７２ ２６８ ３ ２７７ ２４９ ４ １４９ ５１７ ３ ５１３ ０８８ ５ ３５０ ８６９ ２４．１８ ２４ ４０７．８ ６１．４ ７４．４ ７７．９１

　 　 （二）湖南民营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
为摸清湖南民营经济与其他省份之间的

差距与不足，本文选取广东、湖北、上海、安
徽、重庆等五个省（市）的民营经济主要发展
指标与湖南进行比较分析。

从民营经济总量和贡献来看（见表３），
２０１７年以前，湖南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仅低于
广东，居六省（市）第二，２０１８年以后，湖南民
营经济ＧＤＰ总量被湖北超越，在六省（市）中
居第三位。广东作为沿海民营经济发达省
份，在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
五省（市），湖南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不到广东
的一半；湖北作为长江经济带和中国中部经
济相对发达省份，其民营经济发展在２０１７年
以前无论是总量还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
程度均低于湖南，但是２０１８年中央提出鼓励
民营经济发展，湖北（武汉）提出“新民营经
济”发展理念，出台了多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的措施和政策，湖北民营经济发展迅速，较上
年增长了９．３％，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反超湖
南，２０１９年尽管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湖北
民营经济总量依然高出湖南６３０亿元；与安
徽相比，湖南在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上略高于
安徽；上海、重庆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均低于
湖南。就民营经济ＧＤＰ占区域总ＧＤＰ比重
而言，湖南民营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仅低于重庆。湖南、广东两省民营经济
ＧＤＰ占区域总ＧＤＰ比重有显著提升：湖南民
营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２０１１年
的５７． １％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６１． ４％；广东由
２０１１年的４４．３％提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５４．６％。湖
北、上海、安徽、重庆四省（市）民营经济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没有显著提升。

总体而言，湖南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发
展的贡献比较强，但是民营经济ＧＤＰ总量与
广东等发达省份还有一定差距，民营经济发
展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市场主体数量来看（见表４），２０１１年
以来，六省（市）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城乡私营
企业和城乡个体工商户）均有显著的增长。
其中，广东的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远远领先于
湖南，湖南城乡私营企业数量不到广东的１ ／
５，城乡个体工商户也不到广东的１ ／ ３。与上
海相比，湖南城乡私营企业数量不到上海的
一半，但城乡个体工商户数量远多于上海。
相比重庆，两者城乡私营企业数量相当，但湖
南城乡个体工商户数量将近是重庆的两倍。
湖北、安徽两省民营经济主体数量均略高于
湖南。总体而言，湖南在六省（市）中民营经
济主体数量位居下游水平，民营经济主体数
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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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湖南、广东、湖北、上海、安徽、重庆六省（市）民营经济ＧＤＰ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①

年份 　 　 　 　 　 　 湖南　 　 　 　 　 　 　 　 　 　 　 　 广东　 　 　 　 　 　 　 　 　 　 　 　 湖北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２０１１ １１ ２１８．７ ５７．１ ２３ ３３６．４４ ４４．３ １０ ２８６．９５ ５２．５
２０１２ １２ ７９１．２ ５７．７ ２９ ３１９．９７ ５１．４ １１ ８１４．８３ ５３．１
２０１３ １４ １８６．１ ５７．９ ３２ ０５８．７６ ５１．６ １３ ３２１．７１ ５４．０
２０１４ １５ ８９６．３ ５８．８ ３５ ０７０．５９ ５１．７ １４ ９０５．７４ ５４．４
２０１５ １７ ３１６．４ ５９．６ ３８ ８４６．２４ ５３．４ １６ ２２８．９６ ５４．９
２０１６ １８ ７３９．９ ６０．０ ４２ ５７８．７６ ５５．５ １８ ４７１．４５ ５７．１
２０１７ ２０ ５４７．８ ５９．４ ４８ ３３９．１４ ５３．８ ２０ ０６０．００ ５５．０
２０１８ ２１ ２３６．２ ５８．３ ５２ ６１１．５９ ５４．１ ２１ ９２４．６ ５５．７
２０１９ ２４ ４０７．８ ６１．４ ５８ ８３８．３６ ５４．６ ２５ ０３８．７３ ５４．６

年份 　 　 　 　 　 　 上海　 　 　 　 　 　 　 　 　 　 　 　 安徽　 　 　 　 　 　 　 　 　 　 　 　 重庆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民营经济ＧＤＰ ／亿元占比／ ％

２０１１ ９ ６１１．５７ ５０．１ － － － －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５９．３４ ５０．５ － － － －
２０１３ １１ ００６．７６ ５１．０ １０ ８４３．０ ５７．０ ７ ７８２．５６ ６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６９．５２ ５１．７ １１ ９４６．３ ５７．３ ８ ７５０．１４ ６１．３
２０１５ １２ ９１９．４３ ５１．８ １２ ６４７．９ ５７．５ ９ ６３７．５３ ６１．３
２０１６ １４ ２７２．８８ ５２．０ １３ ９０７．５ ５７．７ １０ ７２８．７７ ６１．１
２０１７ １５ ４７３．７４ ５１．４ １５ ９００．０ ５７．８ １１ ９２４．６９ ６１．２
２０１８ １６ ７８２．９０ ５１．４ １７ ３６５．８ ５７．８ １２ ５１６．３７ ６１．５
２０１９ １９ ８２６．６４ ５２．０ ２２ ４２１．３ ６０．４ １４ ６９９．６１ ６２．３

表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湖南、广东、湖北、上海、安徽、重庆六省（市）民营经济主体数量／万户②

年份 　 　 　 　 　 　 湖南　 　 　 　 　 　 　 　 　 　 　 　 广东　 　 　 　 　 　 　 　 　 　 　 　 湖北　 　 　 　 　 　
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１ ２１．９１ １５３．６７ １１０．８３ ３４８．４８ ３０．８ １７０．５７
２０１２ ２４．８９ １６８．０４ １２５．６２ ３６１．９１ ３４．５８ ２０１．４４
２０１３ ３０．５１ １８２．６８ １５３ ３９９ ４６．３ ２６８．５
２０１４ ３８．４ ２０５．４８ １９４．８３ ４４６．５９ ５８．３ ３２０．７９
２０１５ ４４．４４ ２０２．４２ ２４８．１２ ４９２．９９ ７０．４１ ３１９．３７
２０１６ ５２．６１ ２２５．１６ ３１７．１７ ５４１．１７ ８１．１７ ３０４．８５
２０１７ ６３．８７ ２５６．９５ ３８１．５８ ６００．９６ ９２．４７ ３３５．２１
２０１８ ７５．４８ ２９８．１５ ４４７．０７ ６４９．３６ １０８．４ ３６６．１６
２０１９ ８７．２３ ３２７．７２ ４９４．２４ ７０７．１５ １２１．７９ ３９６．４１

年份 　 　 　 　 　 　 上海　 　 　 　 　 　 　 　 　 　 　 　 安徽　 　 　 　 　 　 　 　 　 　 　 　 重庆　 　 　 　 　 　
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１ ７７．７３ ３５．９９ ２６．３５ １４３．６７ ２２．８３ ８５．０１
２０１２ ８４．７１ ３６．２９ ３０．４３ １５１．８７ ２９．２２ １０１．７５
２０１３ ９３．９ ３６．８ ３５．４ １６７．８ ３５．６ １１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２．１８ ３９ ４５．２３ １８７．８２ ４４．４３ １２０．９６
２０１５ １３３．４８ ４０．６１ ５７．４２ ２０４．６１ ５４．４ １３２．４５
２０１６ １４８．９５ ４２．６６ ７３．３３ ２３５．６５ ６２．７６ １４４．４１
２０１７ １７０．８３ ４４．７ ９１．５６ ２７１．５４ ６９．０９ １５７．６５
２０１８ １８９．０７ ４７．２１ １１２．８３ ３１１．５４ ７６．１５ １６８．６２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７７ ４８．６１ １３４．５８ ３５８．０４ ８１．１３ １８５．５５

　 　 从就业人数来看（见表５），湖南民营经
济主体（含城乡私营企业和城乡个体工商户）
从业人数从２０１１年的６３０．４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９

年的８８６．４万人，９年增长４０．６％；而广东民营
经济主体从业人数从２０１１年的１ ６７０．８５万
人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５ ０６８． ４７万人，增长

４７

①
②

数据来源：各省（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统计公报与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和讯宏观经济网，ｈｔｔｐ：／ ／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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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３％；湖北由２０１１年的７７９．０７万人增加到
１ ９１０．９２万人，增长１４５．２８％；上海由２０１１年
的６６０．７３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 ５５６．４２万
人，增长１３５．５６％；安徽由２０１１年的５９８．５万
人增加到２０１９ 年的１ ５７１．１５万人，增长

１６２．５１％；重庆由２０１１年的４４３．８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９年的１ ３７５．７８万人，增长２１０％。无论是
从业人数绝对数量还是增长速度，湖南民营
经济主体均落后于其他五省（市），表明湖南
民营经济吸纳就业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表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湖南、广东、湖北、上海、安徽、重庆六省（市）民营经济主体从业人数／万人①

年份 　 　 　 　 　 　 湖南　 　 　 　 　 　 　 　 　 　 　 　 广东　 　 　 　 　 　 　 　 　 　 　 　 湖北　 　 　 　 　 　
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１ ３００．４２ ３２９．９８ ９７７．０７ ６９３．７８ ３０１．３９ ４７７．６８
２０１２ ３３７．１８ ３２３．５３ １ ０９７．７７ ７１１．１８ ３３８．６８ ５７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３９７．７８ ３３２．２５ １ ２１８．３６ ８２２．２５ ４０９．５３ ７４６．５５
２０１４ ５０１．１０ ３８５．１５ １ ５１４．７６ １ ０１２．０２ ４９８．１６ ９４６．０６
２０１５ ５８６．６５ ３８２．７０ １ ８６６．８１ １ １５３．６４ ５６９．７４ ９５９．９１
２０１６ １９７．３３ ４３０．３０ ２ ３５６．６０ １ ２８１．２０ ６２０．７６ ９４４．４４
２０１７ ２４８．５１ ４２５．２６ ２ ７５３．４６ １ ４２６．１３ ７０７．７７ ９８５．４５
２０１８ ３０５．４４ ５０８．９２ ３ １１５．１４ １ ４７０．０５ ７６１．８８ １ ０７５．８６
２０１９ ３５１．３１ ５３５．０９ ３ ５０１．５７ １ ５６６．９０ ８０１．３９ １ １０９．５３

年份 　 　 　 　 　 　 上海　 　 　 　 　 　 　 　 　 　 　 　 安徽　 　 　 　 　 　 　 　 　 　 　 　 重庆　 　 　 　 　 　
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城乡私营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

２０１１ ６１６．１４ ４４．５９ ２７０．７１ ３２７．７９ ２９２．２８ １５１．５２
２０１２ ６６６．４６ ４５．４９ ２９５．５２ ３５０．７ ３７０．６１ １７７．８８
２０１３ ７３４．８０ ４６．５８ ３２３．１６ ３８１．９ ４４９．５２ １９７．０４
２０１４ ８７４．７２ ４９．６６ ３７３．１６ ４４３．２６ ５６０．４６ ２２０．５
２０１５ １ ０３１．１７ ５２．４９ ４２９．１３ ４９０．２２ ６８４．１７ ２４６．８７
２０１６ １ １３９．０２ ５５．２ ４９６．７１ ５５９．４７ ７８６．０７ ２７３．３９
２０１７ １ ２８４．８９ ５９．４２ ５８８．７５ ６４３．９３ ８６４．３９ ３０４．２３
２０１８ １ ４０５．７５ ６５．０９ ６７２．７１ ７３７．３１ ９５２．３７ ３２９．５３
２０１９ １ ４８８．５４ ６７．８８ ７４１．３２ ８２９．８３ １ ０１４．４１ ３６１．３７

　 　 三、湖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一）湖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

１．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
从国家层面来看，近年来中央政府越来

越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系列政策
的出台和实施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机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培育更有活力、创造
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要“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
将实施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提
升，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十
四五”期间，国家还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约１００亿元奖补资金，重点支持

１０００家左右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北京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
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充分肯定了民
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并表示，中国政府
将继续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２４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加大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支
持，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信心。会议指
出，加力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有利
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创业创新和
就业扩大。一要打造公平便捷营商环境。涉
企重要政策制定要听取企业意见并合理设置
过渡期。二要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改进融资
服务。完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将支小
再贷款政策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和新
型互联网银行。加快民企上市和再融资审
核。三要维护合法权益。依法保护民营企业
家人身财产安全。

４８

① 数据来源：和讯宏观经济网，ｈｔｔｐ：／ ／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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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
渝地区与湖南深化合作、中三角的发展崛起
为湖南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首先是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湖南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新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最发
达的两个地区分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从区
域经济发展方面看，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和
城市群发展，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也是最快的。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和新的增
长点，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从地图上看，湖
南南毗广东，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接
受大湾区辐射的前沿阵地。湖南主动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完善工程机械、汽车及
零部件、５Ｇ等产业链建设，加快打造工程机
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积极对接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大力开展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拓宽
与粤港澳地区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及科技孵
化器的合作渠道，吸引了更多科创资源和人
才落户长沙，推动了更多先进技术产业化落
地；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市场化国际
化法治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对标广东自贸区
加强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建设，依托香港、澳
门地区推动高水平引进来、高质量走出去。
这些为促进湖南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借
鉴。其次是成渝地区与湖南深化合作为湖南
民企出海创造了机遇。湖南“十四五”规划提
出，深化与成渝地区合作，打造怀化、邵阳、永
州经广西、海南至东盟向海经济走廊，合作共
建陆海新通道。“湖南怀化—北部湾港”海铁
联运班列意味着西部陆海新通道线路首次延
伸至中南地区，也拉开了湖南省全面融入西
部陆海新通道的序幕，拓展了湖南民营经济
发展领域和空间。另外，２０２１年３月，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杨松作为第一提案人，向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提交联名提案“关于加快推进长江
中游城市群（中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
水资源优势，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优势和产
业基础优势，既是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黄金
通道”，又拥有工业化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潜
力。中三角的崛起，将为湖南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从省级层面来看，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建立以及各项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优化措
施，为湖南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
保障。２０１８年《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
确指出：“民营经济活全局活，民营经济兴全
局兴。”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着力
破解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突出困难和问题，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民营经济创新
源泉充分涌流、创造活力充分迸发。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２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湖南省委关于
制定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
“十四五”期间，湖南要加大市场主体培育力
度，做强大企业，培育“小巨人”企业，打造一批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推动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此外，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建设、湖南“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
也提升了湖南在全国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整体定位，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激发了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特别是中央政府
批准成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湖南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平台。

２．营商环境改善带来的机遇
２０２０年６—１０月，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

了２０２０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
结果显示，湖南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位于全国
第１０位，营商环境不断趋好。近年来，湖南
积极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机制障碍，营
造公平竞争环境。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全面落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进一步
简化流程，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高行政效
能。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鼓励引导民
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行业和领
域，通过资产证券化、特许经营、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ＰＰＰ）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扩大电
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交通基础设施、市政
公用事业、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特色小
镇等领域的民间投资。建立吸引民间资本投
资重点领域项目库，建立向民间资本推介项
目常态化机制，召开重点领域引进民间投资
推介会，公开发布项目推介清单。鼓励民营
资本参股或组建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基础设
施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纯中资民
营企业向国家争取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设立民营银行。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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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改革。在竞争性领域，鼓励民营资本
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
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在
合作范围、准入门槛、持股比例等条件设置
上，对民营资本一视同仁。鼓励民营企业与
国有企业开展产业链合作，打造产业集群。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支持具备
条件的民口单位和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武器装
备科研生产、军工科研院所改制和军工企业
股份制改造。加快军民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争取国家授权开展“民参军”政策试点。

２０１８年以来，国家和湖南省制定并出台
了１００余条相关政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①。其中，税收优惠政策２０条，降本增效措
施１４条，资金奖补政策３５条，金融支持政策
２２条，要素保障措施９条。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减税降费聚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民
营经济新增减税降费占比达７０％。这些政策
措施的出台并实施，为湖南民营企业营商环
境优化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律保障。

（二）湖南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１．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进程加
快，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民营企业发展既面临
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改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
机遇，也面临治理结构不健全、竞争力不强、
可持续发展差等内部问题，面临国内国际环
境制约、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等诸多外
部困难和挑战。在此形势下，近年来民间投
资增速大幅回落。据统计，自２０１２年以来，
湖南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滑落，到２０１６年，民
间投资增速跌至３．８％的低谷，尽管２０１８年回
升至２５．２％，但是２０１９年继续跌至１６．８％，相
较２０１２年之前３０％以上的高增长，下降幅度
巨大。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对全球实体经济发
展造成了不可小觑的影响，湖南民间投资增
长仅３％，非国有投资增长也只有７．８％。

２．民企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进
当前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虽得到各级政

府的高度重视，但仍存在部分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门槛较高。环
保、交通、能源、社会事业等方面对民间资本

的开放力度较低，从而导致民间资本控股能
力极弱。二是由于附加条件较多，阻碍民间
资本进人养老、医疗等领域，导致土地、资金、
人才等方面问题严峻，又加上事中事后监管
较差，市场环境不够公平。三是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各类税费压力依旧巨大，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传导机制尚未全面完善，企业成
本难以得到实质性下降。四是新型政商关系
仍需继续完善，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
制仍处初步发展阶段，尚未达到让民企在市
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的程度。

３．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待进一步
加强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６日，第２１个世界知识产
权日当天，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布了“茶颜悦色”起诉“茶颜观色”
不正当竞争侵权案的法院一审判决书。此案
因社会关注度高，一审判决结果一经发布，立
即冲上了热搜。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饿了
么”关联公司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因商标侵权起诉“饿了吗”餐饮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近年来，类似知识产权案件的
出现，从侧面反映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知识
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而从产业端来看，山寨
企业的涌现，束缚了企业品牌的发展，全面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真正让民营企业稳健
发展。对创新型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成果能
不能在实践中得到转化推广，使其创造出更
加可观的经济效益，关系到企业经营发展全
局，而知识产权质量是直接影响成果转化价
值的关键因素。要想更好地保护企业的创新
成果，让企业有动力、有热情去持续创新发
展，就要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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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杨　 琴，唐佑林
（邵阳学院　 湖南民营经济研究基地，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选择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并通过与东部的深莞惠和西部的成都、绵阳和乐
山都市圈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重点考察了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
素。研究发现：长株潭区域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表现较低，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
动因素包括区域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城镇化率、社会消费能力、创新水平等，而政府税收对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负向效应。因此，政府应当鼓励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扩大内需与激
励创新，将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地，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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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Ｄｏｎｇｇｕａｎ ａｎｄ Ｈｕｉｚｈｏｕ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ｓｈａｎ ｍｅｔｒｏ
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ｓ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ｅｔｃ．，ｗｈｉｌｅ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ａｘ ａｎｄ ｆｅ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Ｚｈｕ－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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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
发展”表述，表明中国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经济新常态下最优的路
径选择，也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动
能。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活力、创新力和
竞争力，民营经济作为经济结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寻求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保持活力、创新力和
竞争力，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在促进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方面，中国政府一直都在努力。近
年来，地区政府建立重点民营企业帮扶、简化
民营企业政府行政审批流程等，在一定程度
上加速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从
实践效果来看，郭朝先、李成禅（２０１９）［１］认为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规模快速增长，如
今已贡献了５０％以上的税收、６０％以上的国
内生产总值、７０％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８０％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９０％以上的企业数量。

学界对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关注由来
已久，针对民营经济能否在经济转型中获得
主动和生机，以及如何实现民营经济转型高
质量发展目标展开了广泛的讨论［２－４］。从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方面考量，现阶
段的普遍共识是优化营商环境、制度创新、技
术进步、效率提升以及激励企业家精神仍是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是
对于五个主要因素的驱动效果，不同的文献
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不同的诠释。大部分文献
肯定营商环境、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的构
建性作用［５－７］。除以上五个主要因素外，部分
学者考虑民营经济驱动因素有：民间资本异
化［８］、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９］等一系列
因素。

政策的设计通常需要在不同的政策之间
进行取舍，不同的影响因素效果将会给政策
取舍带来不同的论断。因此，本文主要的参
考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章将构
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将其运
用到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将宏观的评价扩
展到具体区域层面，从而更客观地反映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其次，考察不同驱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因素，并据此计算不同因
素带来的实际驱动效果。这样，对于政策制
定者而言，研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够从

系统发展和关键因子等方面为政策制定提供
思路并做正确的导向，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
　 　 一、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分析
　 　 （一）研究方法

对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研究属于
起步阶段，对于指标的赋权有主观赋权法（层
次分析法和序关系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
（突出整体差异和突出局部差异等）。为了消
除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本文将采用熵值法
确定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各项指
标的权重。即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
用信息熵计算各个指标权重，具体表述如下：

首先，计算ｉ区域的贡献度，即
ｐｉｊ ＝

ｘｉｊ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ｊ ＝ １，２，…，ｍ）。

其次，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即
ｅｊ ＝ －

１
ｌｎｎ∑

ｎ

ｉ ＝ １
ｐｉｊ ｌｎ（ｐｉｊ），０≤ ｅｊ ≤ １。

然后，计算差异性系数，即ε ｊ ＝ １ － ｅｊ。
最后，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ＷＪ，ＷＪ ＝

ｇｊ

∑
ｍ

ｉ ＝ １
ｇｊ

，ｊ ＝ １，２，３，…，ｍ。这样，即得到权向量

Ｗ ＝（Ｗ１，Ｗ２，…，Ｗｍ）。
（二）指标选择
不同学者对于高质量发展指标选择有不

同的看法。任保平（２０１８）［１０］从经济增长和社
会成果两个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
系；苏永伟、陈池波（２０１９）［１１］选取民生改善、
风险防控、绿色低碳、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以
及质量效率提升六个维度构建高质量的指标
体系。研究者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解不同，
导致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权重存在差异。本文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根据高质量发展的本质，从经济活力、
创新力和竞争力三个方面设计评价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

（三）数据的选取
本文数据选自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长沙市、株

洲市、湘潭市的统计年鉴以及湖南省统计年
鉴，并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涉及的指标进
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出贡献度、熵值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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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值。根据表１确定各项指标权重，计算
长株潭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
得分，并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东部的深莞惠都
市圈以及西部的成都、绵阳、乐山都市圈民营
经济相关统计数据作为对比分析。

（四）指标的构建

经济活力是市场开放指标的重要体现，
对于民营经济来讲，营商环境、对外开放度，
市场参与度等最为重要；创新力是民营经济
发展潜力体现，表现为科技创新等相关方面。
竞争力包括民营经济在市场地位以及资本投
入状况等。具体指标构建如表１所示。

表１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权重

民营经济
高质量
发展水平

市场活力

创新能力

竞争能力

营商环境排名 逆向 ０．０４７ ２１
进出口总额 正向 ０．０５６ １６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正向 ０．０７５ １５
实际利用外资 正向 ０．１１６ ６７
固定资产投资 正向 ０．０６６ １６
Ｒ＆Ｄ投入 正向 ０．０４３ ３４

民营企业科技从业人员 正向 ０．０５９ ８７
民营企业Ｒ＆Ｄ投入 正向 ０．０８１ ７９

民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 正向 ０．００４ ７４
新产品开放项目数 正向 ０．０５６ ４４
民营企业新产品产值 正向 ０．０２９ ５８
民营企业从业人员 正向 ０．１５２ ８５
民营企业数量 正向 ０．０６１ ０１

５００强民营企业数量 正向 ０．００２ ８１
私营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法人企业营业额 正向 ０．０２８ ７７
私营限额以上零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 ０．０５０ ７９
私营限额以上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正向 ０．０１２ ４５

　 　 注：若指标属性为正向，则指标越高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越有利；反之，指标为逆向，则指标越高越抑制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权重通过指标标准化后，运用熵值法计算而得。

　 　 （五）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时序比
较分析

将得到的指标权重ＷＪ与指标（ｘｉｊ）标准

化后的数值相乘可得出各个区域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状况，具体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中部长株潭城市群与东部深莞惠都市圈以及西部成都、绵阳、乐山都市圈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
年份 长沙 株洲 湘潭 深圳 惠州 东莞 成都 绵阳 乐山
２００８年 ０．０９３ ０６ ０．０１９ ８３ ０．０１４ ５１ ０．４３８ １９ ０．０７２ ４３ ０．０４９ ５２ ０．１０７ １２ ０．０２７ ９５ ０．００４ ９１
２００９年 ０．１１４ ０９ ０．０２９ ６１ ０．０２０ ５６ ０．３８５ ３１ ０．１２２ ９２ ０．０５８ ２６ ０．１２９ ３１ ０．０２９ ７５ ０．００４ ９５
２０１０年 ０．１２４ ０３ ０．０４０ ３４ ０．０２４ ７９ ０．５２９ ７５ ０．１３６ ４４ ０．０８８ ４０ ０．１４３ ６９ ０．０３２ ９３ ０．００５ ３０
２０１１年 ０．１４７ ６３ ０．０５５ ２５ ０．０３４ １２ ０．６１９ ３２ ０．１８４ ８３ ０．１１４ ５７ ０．２０４ ６６ ０．０３９ ６１ ０．００５ ９５
２０１２年 ０．１８６ ０９ ０．０５５ ３７ ０．０３４ ４８ ０．６８６ ５０ ０．２３３ ６６ ０．１３２ ８２ ０．２５４ ３８ ０．０４７ ６３ ０．００８ ８５
２０１３年 ０．１９６ ６０ ０．０６２ ９３ ０．０３４ ９７ ０．７２６ ９１ ０．２７３ ０４ ０．１６２ ５５ ０．２８７ ３５ ０．０５４ １９ ０．０１０ ０７
２０１４年 ０．２３８ ０４ ０．０６１ ６４ ０．０３７ ８０ ０．８９９ ８７ ０．３０７ ８２ ０．２２４ ４２ ０．３０２ １１ ０．０５９ ８７ ０．０１１ ２０
２０１５年 ０．２３１ ４９ ０．０８０ ３８ ０．０４１ ３０ ０．９１２ ４１ ０．３３０ ４９ ０．２６５ １５ ０．３１８ ３９ ０．０７５ ６０ ０．０１２ ８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２７３ ０６ ０．０７６ ９４ ０．０５４ ７９ １．０４６ ４６ ０．３８７ ９８ ０．３８３ ５６ ０．３５９ ２５ ０．０８６ ２２ ０．０１６ １６
２０１７年 ０．３２６ ０３ ０．０５１ ５６ ０．０３７ ３１ １．２３６ ３０ ０．４１６ ３３ ０．５０１ ２６ ０．４２９ ２６ ０．１００ ５３ ０．０１９ ２５
２０１８年 ０．３７６ ６５ ０．０８８ ９０ ０．０６９ ９３ １．３５２ ３２ ０．４１９ ８７ ０．６１２ ３２ ０．４９６ １９ ０．１０４ ９０ ０．０２０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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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表２可知，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
域的城市群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如下：
①２００８年，深圳、成都、长沙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较好，列于前三名；株洲、湘潭、乐山列于
后三位；②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排前三位的依次是深圳、惠州、成
都；排名后三位的分别是绵阳、湘潭、乐山；③
２０１８年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来看，
依次是深圳、东莞、成都、惠州、长沙、绵阳、株
洲、湘潭、乐山；④长沙自２００８年后，排名再
也没有居于前三；株洲排名相对靠后；而湘潭
从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８年一直都在后三位。

具体来看，以上九个城市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得分时序变化路径可归为以下三
种类型：①不稳定型，主要以株洲为代表，
２０１３年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为０．０６２ ９３，
２０１４年下降为０．０６１ ６４，到２０１６年又增长至
０．０７６ ９４，２０１７年却仅仅只有０．０５１ ５６。②偶
尔波动型，以湘潭为代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６年
一直稳定增长，但是在２０１６年与２０１７年间，
出现了一次下降的波动；③稳定增长型，包括
长沙、深圳、东莞、惠州、成都、绵阳、乐山，这
些区域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总体
上增长，其中深圳增长最快，２００８年仅为
０．４３８ １９，到２０１８年已增至１．３５２ ３２。

从局部区域来看，长沙、成都、深圳都是
城市群或都市圈中的核心城市，这三个城市
的发展对于城市群或是都市圈中其他城市有
明显的带动效应。东部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提升较快；西部地区成都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较快，但是对绵阳、乐山的辐射作
用不大，没有较好地带动这两个城市的民营
经济发展；中部地区的长沙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提升较慢，所以带动效应不够显著。
　 　 二、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
因素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作为中部六省城市

中全国城市群建设的先行者，该区域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状况一直备受关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受到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
策环境、技术环境等环境因素驱动，所以我们
采用ＯＬＳ回归分析对驱动因素，如ＧＤＰ、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化率、人力资源水平、
专利申请、专利受理、外贸依存度、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利税总额、平
均房价等１１个因素进行分析。根据诊断结
果，剔除方差膨胀因子过大的冗余变量，即剔
除解释能力较弱的因素，最终确立了ＧＤＰ、专
利授权总量、城镇化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
企业应税金额５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且这５
个变量都通过相关性检验，方差膨胀因子都
小于３，不存在共线性。同时，长株潭２００８年
至２０１８年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数
为被解释变量。其他控制变量包括“第二产
业ＧＤＰ占比”“第三产业ＧＤＰ占比”“城市人
口数量”。

（一）统计描述
本阶段主要针对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相关驱动变量分析，对ＧＤＰ、社会商品零
售总额和企业应税金额进行对数化处理后，
经均值和标准化比较，发现一个显著特征：专
利的标准差比其他变量差异都要大。

（二）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前面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驱

动因素的ＯＬＳ方差膨胀因子分析，我们设定
如下模型：

ｙｉｔ ＝ αｉ ＋ β１ ｌｎｇｄｐ１ｔ ＋ β２ｃｉｔｙ２ｔ ＋ β３ｐａｔｅｎｔ３ｔ ＋
β４ ｌｎｔａｘ４ｔ ＋ β５ ｌｎｓａｌｅ５ｔ ＋ εｉ ＋ μｔ ＋  ｉ，ｔ
其中，ｙ为长株潭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相关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国民生产
总值（ｇｄｐ）、城镇化率（ｃｉｔｙ）、专利授权总量
（ｐａｔｅｎ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ｓａｌｅ）、企业应税
金额（ｔａｘ），εｉ是区域固定效应，μｔ 是年份固
定效应， ｉ，ｔ是随机误差项。变量统计描述见
表３。

表３　 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ｙ） ０．１０１ ０３ ０．０９４ ４１ ０．１４５ １ ０．３７６ ６５
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 １６．９７１ ６８ ０．８０３ ４３ １５．６９４ ６４ １８．５１６ ３０
专利授权总量（ｐａｔｅｎｔ） ４ ９８３．６９７ ５ ２３６．７９２ ４７５ ２１ ０５１
城镇化率（ｃｉｔｙ） ０．３７４ ７５ ０．１３３ ３６２ ０．１７０ ６６ ０．６６１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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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ｓａｌｅ） １５．９７６ ０２ ０．９４３ ７７ １４．４３９ １８ １７．６７９ ４０
企业应税金额（ｔａｘ） １３．６９７ ３５ ０．８３５ ２７ １２．３１９ ９０ １５．０３２ ４７

　 　 （三）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最小二乘法ＯＬＳ以及设定

面板数据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的
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变量 ＯＬＳ ＦＥ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１５ ８２

（０．０１２ ７）
０．０１７ ６６

（０．００８ ４）

ｃｉｔｙ
０．１０８ ５６

（０．０９１ ４）
０．２０７ ０４

（０．０９２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０．０００ ０２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１

（０．０００ ０）

ｌｎｓａｌｅ
０．００７７２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５１ ９１

（０．０２１ ５）

ｌｎｔａｘ
－０．１１２ ８８

（０．０４７ ９）
－０．００２ ２５

（０．０００ ７）

ｃｏｎｓ
－０．４８１ ５５

（０．１３１ ２）
－０．４５１ １６

（０．１１２ 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域 ＹＥＳ ＮＯ
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拟合优度 ０．９８４ ２ ０．９８６ ６
Ｆ值 ３９８．９３ ３４２．５３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异方差稳健标准
误，、、分别表示双尾ｔ检验在１％、５％和１０％
水平上统计显著。

从ＯＬＳ回归结果来看，除了常数项系数
以及应税金额系数为负，其余解释变量系数
都为正，说明这些解释变量对长株潭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驱动效应。其中，专
利授权量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１％的检验，应收
税款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５％的检验，国民生产
总值以及城镇化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三个
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１０％的检验；从ＦＥ回归
结果来看，所有解释变量都通过了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检验。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变量通
过显著性水平为１０％的检验、城镇化率和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变量通过显著性水平为５％
的检验、专利授权量和应收税款变量通过显

著性水平为１％的检验。
以上的回归结果表明：①区域经济发展

越好，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力量越强。
一方面，民营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发展动态与民营经济发
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能够较
好地激发民营经济发展。②城镇化率的系数
相较于其他四个解释变量都大，这说明城镇
化率对区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程度较
高。这主要是因为城镇人口越集中，对民营
企业人力资源的储备以及民营企业产品的消
费驱动作用越大。③专利授权量发展对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一方面，
专利授权量越多，说明该区域创新能力越强，
越容易促进该区域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另
一方面，专利授权量越多，说明该区域对创新
的保护意识较强，越能激发该区域的民营企
业投入创新，促进民营经济升级。④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越高，对民营经济发展驱动越强。
这说明区域市场交易越频繁，越能促进民营
企业发展。同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越高，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即
居民消费能力越强，这样民营企业产品消费
量也越大，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
展。⑤应税总额越高，说明该区域企业经营
能力越强，但是许多企业随着经营能力的增
强，为了减税而采取“逃离”方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查前面ＯＬＳ与ＦＥ估计的结果的

稳健性，接下来从样本，变量定义等方面进行
考虑。

首先，样本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将长株
潭三个区域的民营企业设定为上市民营企
业，通过对上市民营企业与相关影响民营企
业因素进行ＯＬＳ与ＦＥ估计，结果均表明：除
了应税金额外，以上解释变量系数仍然为正，
对民营经济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仅应税金额
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抑制作用。且在
ＦＥ估计中，解释变量在１％、５％以及１０％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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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将ＧＤＰ用人均ＧＤＰ替代，城镇化率
用城镇就业人口替代，专利授权量用发明专利
的申请量替代，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用产品销售
收入替代，应税总额用本年应交增值税替代。
用ＯＬＳ与ＦＥ进行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三、结论
本文研究了长株潭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状况，对影响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探讨。对长株潭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状
况进行分析时，采用比较法，对比东部的深莞
惠城市群以及西部的成都、绵阳、乐山都市圈
民营经济发展发现，长株潭民营经济发展状
况不够理想。尽管这几年长沙民营经济营商
环境一直改变，但是与东部的深圳、东莞及西
部的成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长沙的民营经
济营业收入总额、上市民营企业数量、民营企
业获取的专利数量以及从事科研人员的数量
都亟待提升。株洲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极不稳定，波动性较大，影响高质量发展的
指标值整体处于中等偏低状态。而湘潭作为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智造谷”，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理应处于较高状态，但是从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来看，其一直处于后
三位。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
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部署，这是新
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民营
经济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湖南省
“三高四新”战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

为湖南省都市圈，长株潭的民营经济发展动
向直接会影响湖南省其他市（自治州）。而现
阶段长株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依然处
于较低状态，制约着湖南整体经济发展和转
型。如何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转型应该成为当下相关部门重视的
问题。因此，政府部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的同时，应多举措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
推进城镇化，鼓励创新，提高居民的社会保障
水平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同时应该给予
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让民营企业感受政策带
来的发展力量，促进民营企业发展转型，推动
国内国际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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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

曾海燕
（邵阳学院　 湖南民营经济研究基地，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决定与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文
章以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湖北省、江西省、山西省、浙江省和陕
西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进行横向比较，发现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在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大机遇下，湖南民营企业应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新
业态，在未来会迎来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发展机会。

关键词：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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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ｎａ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４２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２０ ａｓ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ｈａｎｘ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ｕｎａｎ）Ｐｉｌｏｔ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Ｈｕｎａ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经过４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湖南省民营经
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规模
和实力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湖南省对外贸易，

特别是外贸出口的中坚力量。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１
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这
是湖南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式事件，是湖南近
年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一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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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成果，开启了湖南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标
志着湖南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站
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
量发展现状
　 　 （一）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在急速
增长

从表１可以看出，近几年湖南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额在急剧增长。２０１３年湖南省民营
企业进出口额为１１６．１亿美元，到２０２０年，湖
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为５５０．４亿美元，增长
了３７４．１％，年均增长５３．４％。２０１３年以来，湖
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湖南省进出口总额
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６．１％上升
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８．０％，年均上升将近４．６％，进
一步确立了湖南省民营企业在湖南省对外贸
易中的主体地位。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与湖南省进出口总额占比表
数额及占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湖南民营企业进出口额／亿美元 １１６．１ １７６．２ １７９．４ １６４．３ ２２９．１ ３２０．７ ４８１．３ ５５０．４

湖南省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２５１．６ ３１０．３ ２９３．７ ２６８．８ ３６０．４ ４６５．３ ６２８．８ ７０５．３

占比／ ％ ４６．１ ５６．８ ６１．１ ６１．１ ６３．６ ６８．９ ７６．５ ７８．０

　 数据来源：长沙海关并计算整理。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湖南省民营企
业出口额为９２．７亿美元，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
企业出口额增长至４１９． ６亿美元，增长了
３５２．６％，年均增长５０．４％。２０１３年湖南民营

企业进口额为２３．４亿美元，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
营企业进口额增长至１３０．８亿美元，增长了
４５９．０％，年均增长６５．６％。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出口额和进口额数值表
数额及占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湖南省民营企业出口额／亿美元 ９２．７ １３６．３ １２８．４ １３０．８ １７１．２ ２３６．０ ３７１．５ ４１９．６

湖南省出口总额／亿美元 １４８．２ ２００．２ １９１．８ １８１．７ ２３１．７ ３０５．７ ４４５．３ ４７８．６

占比／ ％ ６２．３ ６８．１ ６６．９ ７２．０ ７３．９ ７７．２ ８３．４ ８７．７

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口额／亿美元 ２３．４ ３９．９ ５１．０ ３３．５ ５７．９ ８４．７ １０９．８ １３０．８

湖南省进口总额／亿美元 １０３．４ １１０．１ １０１．９ ８７．１ １２８．７ １５９．６ １８３．５ ２２６．７

占比／ ％ ２２．６ ３６．２ ５０．０ ３８．５ ４５．０ ５３．１ ５９．８ ５７．７

　 数据来源：长海海关并计算整理。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额占湖南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呈上升趋
势。其中，湖南省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湖南省
出口总额的比重远高于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口
额占湖南省进口总额的比重，但是湖南省民
营企业进口额占湖南省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
得更快。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口额占湖南省进
口总额的比重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２． ６％上升到
２０２０年的５７．７％，年均上升５．０％；而湖南省
民营企业出口额占湖南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１３年的６２．３％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８７．７％，年
均只上升了３．６％。

从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

民营企业净出口额快速增长。２０１３年湖南省
民营企业净出口额为６９．３亿美元，到２０２０年
湖南省民营企业净出口额增长至２８８．８亿美
元，增长了３１６．７％，年均增长４５．２％。这里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２０１５年湖南省民营企业净
出口额下降了１７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加上
主要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行业性产能过剩等，
拉低了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速度。

（二）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在
不断优化

从表４可以看出，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贸易方式在不断优化，以一般贸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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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方式占比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７．７％，上升
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３．６％，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加工
贸易占比却不断下降，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０．５％下

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９．５％。这说明湖南省民营企
业正在从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企业转型发展。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数值表／亿美元
数额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湖南民营企业出口额 ９２．７ １３６．３ １２８．４ １３０．８ １７１．２ ２３６．０ ３７１．５ ４１９．６

湖南民营企业进口额 ２３．４ ３９．９ ５１．０ ３３．５ ５７．９ ８４．７ １０９．８ １３０．８

净出口额 ６９．３ ９６．４ ７７．４ ９７．３ １１３．３ １５１．３ ２６１．７ ２８８．８

　 数据来源：长沙海关并计算整理。

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方式比例表／ ％
进出口方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一般贸易 ６７．７ ６６．９ ５８．４ ７０．９ ７１．７ ７２．７ ７３．４ ７３．６

加工贸易 ３０．５ ２８．１ ３３．９ ２６．８ ２５．８ ２４．３ ２１．８ １９．５

其他贸易方式 １．８ ５．０ ７．７ ２．３ ２．５ ３．０ ４．８ ６．９

　 数据来源：长沙海关并计算整理。

　 　 （三）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货物产销国
别（地区）在不断优化

从表５可以看出，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货物产销国别（地区）主要集中在亚洲、欧
洲和北美洲，占比分别从２０１３的４７． ８％、
１５．８％、９．２％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５２．６％、１７．４％
和１２．９％。但是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
进出口货物产销国别（地区）占比有所下降，
特别是非洲，从２０１３的１３．５％下降到２０２０年
的５．９％，下降了７．６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比较
大。湖南省民营企业与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
的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较快，特别是与东盟（１０
国），由于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正式全面
启动，中国与东盟双方约有７０００种产品将享
受零关税待遇，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也就是
说，双方９０％的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湖南省民营
企业与东盟（１０国）的进出口货物产销国别
（地区）占比从２０１３的８．７％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
１６．６％，上升了７．９个百分比，上升了接近一
倍。此外，湖南省民营企业与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的进出口货物产销国别（地区）占比也从
２０１３的５７．２％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６５．５％，增长
速度也较快。

表５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货物产销国别（地区）占比表／ ％
地区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亚洲 ４７．８ ５５．４ ５６．７ ５３．９ ５３．１ ５２．２ ５３．２ ５２．６

非洲 １３．５ １１．０ ７．０ ５．２ ５．８ ５．９ ５．６ ５．９

欧洲 １５．８ １３．３ １１．３ １４．４ １５．８ １６．９ １８．８ １７．４

拉丁美洲 ８．５ ６．３ ６．９ ７．３ ７．３ ７．５ ６．２ ６．２

北美洲 ９．２ ９．９ １３．６ １５．１ １３．３ １３．０ １１．６ １２．９

大洋洲 ５．２ ４．１ ４．４ ４．０ ４．５ ４．３ ４．４ ４．８

东盟（１０国） ８．７ １４．３ １２．６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２．４ １４．２ １６．６

欧盟（２７国） １３．１ １０．９ ９．８ １２．５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４．１ １１．０

ＡＰＥＣ ５７．２ ６１．２ ７０．３ ６７．２ ６６．７ ６６．８ ６４．８ ６５．５

　 数据来源：长沙海关并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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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构在
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快速增长

从表６可以看出，湖南省民营企业机电
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在急速增长。
其中，机电产品从２０１３年的８８．５亿美元增长
至２０２０年的３１２．２亿美元，增长了２５２．８％，
年平均增长３６．１％；高新技术产品从２０１３年
的２８．４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１３２．７亿美
元，增长了３６７．２％，年平均增长５２．４％。湖南
省民营企业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
额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占湖南省民营企业进
出口额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其中，湖南省

民营企业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占湖南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额的比重从２０１３的３５．２％上升至
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３％；湖南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
产品进出口额占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的
比重从２０１３ 的１１． ３％上升至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８．８％。湖南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
口额和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占湖南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的比重２０１３年为４６．５％，到２０２０年
达到了６３．１％，比重从不到５０％增长至将近
２ ／ ３。这说明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
构在不断优化，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
高质量发展态势基本形成。

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主要商品进出口额及与湖南省进出口总额占比表
数额及占比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机电产品进出口额／亿美元 ８８．５ １２５．２ １５０．６ １２５．６ １６６．７ ２００．５ ２７２．２ ３１２．２

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占比／亿美元 ３５．２ ４０．３ ４１．３ ４２．７ ４３．２ ４３．１ ４３．３ ４４．３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亿美元 ２８．４ ３９．２ ５１．９ ４１．６ ５７．５ ７３．３ １０５．４ １３２．７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比／ ％ １１．３ １２．６ １５．１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５．８ １６．８ １８．８

　 数据来源：长沙海关并计算整理。

　 　 二、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
横向比较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
现状进行分析，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
发展在进出口贸易额、贸易方式、进出口货物
产销国别（地区）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等方面都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湖南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贸易发展在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
发展中的位置如何，是不是发展得好，还需要
从横向角度与其他省份进行比较才能够得到
清晰的展现。

本文选取湖北、江西、山西、浙江和陕西
等五省，将其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主要
指标与湖南进行对比，以摸清湖南省民营企
业进出口贸易与其他省相比的优势与差距所
在。在以上五省中，湖北、江西、山西跟湖南
一样，都地处我国中部，在中部民营经济发展
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可比性，通过比较可以
清晰了解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在我国
中部的发展水平。浙江可作为民营经济发达
区域的代表，通过比较可以清晰了解湖南省
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

差距。陕西地处西部，但是与湖南的发展水
平基本相当，一是两省总面积基本相同，陕西
总面积为２０．５８万平方公里，湖南总面积为
２１．１８万平方公里，湖南略多０．６万平方公里；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接近，２０２０年，湖南
ＧＤＰ为４１ ７８１．４９亿元，高于陕西的２６ １８１．８６
亿元，但是陕西人均ＧＤＰ为６７ ５４５元，略高于
湖南人均ＧＤＰ的６０ ３９１元。

（一）从民营企业进出口额来看，六省民
营企业进出口额都在不断增长，但增速有快
有慢

从表７可以看出，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六省的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都在快速增长。其中，湖
南省增长了３７４．１％，陕西省增长了３５８．４％，山
西省增长了３０２．４％，湖北省增长了２２９．５％，浙
江省增长了９９．４％，江西省增长了９２．２％。在
六省中，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增长速度
最快。从总量来看，六省中，浙江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最大，２０２０年高达３ ８２８．４亿美元；
其次是湖南省，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额为５５０．４亿美元，但只占浙江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的１４．４％；２０２０年进出口额最小的
是山西省，只有４９．９亿美元，只占浙江省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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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同年进出口额的１．３％。由此可见，六省
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

中西部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跟东部民营
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表７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六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及与各省进出口总额占比表

年份
　 　 　 　 　 　 湖南　 　 　 　 　 　 　 　 　 　 　 　 湖北　 　 　 　 　 　 　 　 　 　 　 　 江西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２０１３ １１６．１ ４６．１ １１９．３ ３３．０ ２２２．６ ６０．６
２０１４ １７６．２ ５６．８ １７８．２ ４１．４ ２５７．４ ６０．２
２０１５ １７９．４ ６１．１ ２３３．３ ５１．２ ２７５．７ ６４．７
２０１６ １６４．３ ６１．１ ２０１．８ ５１．２ ２６６．１ ６６．３
２０１７ ２２９．１ ６３．６ ２３４．７ ５０．７ ２９７．２ ６６．８
２０１８ ３２０．７ ６８．９ ２７０．３ ５１．２ ３１６．１ ６５．５
２０１９ ４８１．３ ７６．５ ３０３．５ ５３．１ ３５４．６ ６９．６
２０２０ ５５０．４ ７８．０ ３９３．１ ５９．５ ４２７．８ ７４．０

年份
　 　 　 　 　 　 山西　 　 　 　 　 　 　 　 　 　 　 　 浙江　 　 　 　 　 　 　 　 　 　 　 　 陕西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亿美元 占比／ ％
２０１３ １２．４ １２．６ １９２０．３ ５４．１ ３６．１ １６．２
２０１４ １６．５ １４．７ ２１５２．９ ６０．６ ４３．２ １７．９
２０１５ ２０．３ １４．９ ２１５７．２ ６５．０ ６２．４ １８．８
２０１６ ２３．７ １５．２ ２３０３．６ ６７．４ ５０．１ １６．５
２０１７ ２６．２ １５．８ ２６６６．６ ６７．７ ９８．７ ２２．３
２０１８ ３３．３ １６．０ ３００５．８ ６８．５ １５１．５ ２６．１
２０１９ ４０．２ １９．２ ３３５１．９ ７０．７ １３７．７ ２５．５
２０２０ ４９．９ ２２．８ ３８２８．４ ９１．８ １６５．５ ２８．５

　 数据来源：六省省会城市海关及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六省统计年鉴并计算整理。

　 　 从表７还可以看出，六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额占各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上升，只
是上升程度不同而已。其中，上升幅度最大
的为浙江省，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４ １％上升至２０２０
年的９１ ８％，７年间上升了３７ ７％，年均上升
５ ３９个百分点；其次为湖南省，从２０１３年的
４６ １％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８ ０％，７年间上升
了３１ ９％，年均上升４ ５６个百分点；上升幅
度最小的为山西省，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２ ６％上升
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２ ８％，７年间只上升了１０ ２％，
年均上升１ ４６个百分点。

（二）从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来看，
六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都在不断优
化，但进程快慢不一

一般来说，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
方式不断增长，说明外贸发展质量在不断提
升。从表８可以看出，除了江西省外，其余五
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都在不断优化，

主要表现在一般贸易占比在不断上升，加工
贸易占比在不断下降。其中，一般贸易占比
最高的是浙江省，达７９ ０％；其次是湖南省，
一般贸易占比从２０１３年的６７ ７％上升至
２０２０年的７３ ６％；最低的是陕西省，即使到
２０２０年也只有２５ ９％。加工贸易占比最高的
是陕西省，在２０１３年其加工贸易占比高达
７７ １％，虽然一直在下降，但是到２０２０年还有
６６ ５％。加工贸易占比最低的是浙江省，２０２０
年只有１１ ９％；其次是湖北省，２０２０年加工贸
易占比１４ ８％；第三是湖南省，２０２０年加工贸
易占比１９ ５％。江西省的加工贸易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呈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又开始
逐渐上升。山西省的加工贸易占比较高，虽然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在不断下降，但到２０２０年占比
还有５６ ４％，仅次于陕西省，两省都高于５０％。
由此可见，六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差别
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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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六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方式占比表／ ％

年份
　 　 　 　 　 　 湖南省　 　 　 　 　 　 　 　 　 　 　 　 湖北省　 　 　 　 　 　 　 　 　 　 　 　 江西省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２０１３ ６７．７ ３０．５ １．８ ６９．３ ２８．４ ２．３ ７４．２ ２３．１ ２．７

２０１４ ６６．９ ２８．１ ５．０ ７０．９ ２８．０ １．１ ７０．２ ２３．２ ６．６

２０１５ ５８．４ ３３．９ ７．７ ６６．９ ２８．４ ４．７ ７７．９ １９．７ ２．４

２０１６ ７０．９ ２６．８ ２．３ ７１．９ ２１．４ ６．７ ８０．０ １９．２ ０．８

２０１７ ７１．７ ２５．８ ２．５ ７５．６ ２０．２ ４．２ ８１．７ １７．５ ０．８

２０１８ ７２．７ ２４．３ ３．０ ７６．７ １６．６ ６．７ ８０．１ １８．７ １．２

２０１９ ７３．４ ２１．８ ４．８ ７７．９ １５．０ ７．１ ７３．７ ２５．３ １．０

２０２０ ７３．６ １９．５ ６．９ ７８．５ １４．８ ６．７ ７０．４ ２６．６ ３．０

年份
　 　 　 　 　 　 山西省　 　 　 　 　 　 　 　 　 　 　 　 浙江省　 　 　 　 　 　 　 　 　 　 　 　 陕西省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其他贸易

方式
２０１３ ２６．８ ７０．６ ２．６ ７１．０ ２０．３ ８．７ １９．２ ７７．１ ３．７

２０１４ ２７．１ ７０．２ ２．７ ７３．６ １８．６ ７．８ ２０．１ ７６．２ ３．７

２０１５ ２８．６ ６９．３ ２．１ ７５．２ １７．２ ７．６ ２０．８ ７５．３ ３．９

２０１６ ２９．６ ６８．９ １．５ ７６．５ １５．６ ７．９ ２１．５ ７４．５ ４．０

２０１７ ３０．５ ６８．１ １．４ ７７．２ １５．１ ７．７ ２２．４ ７４．２ ３．４

２０１８ ３１．１ ６７．８ １．１ ７９．０ １３．８ ７．２ ２２．０ ７３．８ ４．２

２０１９ ３５．６ ５９．９ ４．５ ７８．５ １２．８ ８．７ ２４．８ ６８．８ ６．４

２０２０ ３５．０ ５６．４ ８．６ ７９．０ １１．９ ９．１ ２５．９ ６６．５ ７．６

　 数据来源：六省省会城市海关及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六省统计年鉴并计算整理。

　 　 （三）从民营企业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六省民营企业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比
在不断上升，但占比有高有低

从表９可以看出，六省民营企业机电产
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各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
的比重都在不断上升，但是比重有高有低。
其中，民营企业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占比最高
的是山西省，在２０２０年高达６９．１％；最低的是
陕西省，在２０２０年只有２６．７％。湖南省民营
企业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占比居于中游水平，
从２０１３年的３５．２％上升至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３％。

从六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占各省民营企业进出口额的比重来看，最高
的同样是山西省。在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
品的商品归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导致
有些产品既归类为机电产品，又归类为高新
技术产品。在六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

出口额占比中，比重最低的是浙江省，这并不
能说明浙江省的高新技术进出口额不大。浙
江省民营企业的进出口额规模非常大，比其
余五省的总和还要大得多，因此导致浙江省
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比较低，
但是其绝对值是六省中数额最大的，２０２０年
浙江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高达
４５２．７亿美元。就湖南省来说，民营企业高新
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比在六省中属于较低水
平，仅高于浙江省，低于中部的湖北省和江西
省，更低于山西省。拿湖南省和山西省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进行详细比较，２０２０年湖南省民营
企业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为１３２．６亿美元，
高于山西省的１２９．７亿美元，但因为湖南省民
营企业进出口额要远大于山西省的民营企业
进出口额，所以湖南省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
品进出口占比低于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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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六省民营企业主要商品进出口额与各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表／ ％

年份
　 　 　 　 　 　 湖南省　 　 　 　 　 　 　 　 　 　 　 　 湖北省　 　 　 　 　 　 　 　 　 　 　 　 江西省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２０１３ ３５．２ １１．３ ４５．５ ２３．２ ３５．０ １４．９

２０１４ ４０．３ １２．６ ４６．４ ２６．０ ４１．２ ２０．３

２０１５ ４１．３ １５．１ ４９．７ ２９．８ ４３．４ １９．９

２０１６ ４２．７ １５．５ ５８．０ ３８．３ ４３．４ ２０．６

２０１７ ４３．２ １６．０ ５７．２ ３８．０ ３８．８ １６．９

２０１８ ４３．１ １５．８ ５６．２ ３８．５ ４２．０ ２０．６

２０１９ ４３．３ １６．８ ５７．３ ３９．１ ５１．３ ３３．０

２０２０ ４４．３ １８．８ ５４．８ ３９．６ ５５．１ ３６．８

年份
　 　 　 　 　 　 山西省　 　 　 　 　 　 　 　 　 　 　 　 浙江省　 　 　 　 　 　 　 　 　 　 　 　 陕西省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机电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
进出口额占比

２０１３ ４９．７ ４４．３ ３３．７ ６．９ １３．５ ５．９

２０１４ ５１．２ ４６．８ ３４．２ ７．０ １７．６ １１．５

２０１５ ５２．３ ４８．６ ３４．５ ７．１ ２１．５ １６．０

２０１６ ５６．８ ５０．９ ３５．３ ７．３ ２３．４ １９．７

２０１７ ６０．５ ５３．２ ３６．２ ７．５ ２４．３ ２０．６

２０１８ ６３．２ ５６．５ ３６．８ ７．７ ２２．９ １９．４

２０１９ ６５．２ ５６．７ ３７．３ ８．１ ２５．５ ２０．８

２０２０ ６９．１ ５９．１ ３７．９ ８．７ ２６．７ ２１．５

　 数据来源：六省省会城市海关及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六省统计年鉴并计算整理。

　 　 三、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面
临的机遇

１．“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湖南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在访问印尼和中亚国家
期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概念。“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践为湖南省民营企业发展带来
了一股新风，为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
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给了湖南省民营
企业在进出口贸易发展中掌握主动权的机
会，同时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的
潜在风险。

２．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给湖南民
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带来机遇

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不仅更好地将国内和
国外两种市场资源结合在一起，还为民营企
业的快速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２０２０年９月
２１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
批，湖南大批民营企业，比如工程机械领域的
三一重工、山河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
蓝思科技、湖南蓝天机器人、湖南开元仪器
等，恰当地运用自由贸易区所提供的优势条
件，利用自贸区拓宽国际市场，实现了从供应
链战略到价值链战略、从全球销售到全球经
营的转型升级。

３．促进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
的政策机遇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商务部实施三大举
措支持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
日，《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颁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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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对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给予大力
支持，对中小民营企业参与国外重点展会给
予补贴等。湖南省民营企业要充分抓住以上
政策机遇，利用好“一带一路”和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大平台，积极发展对外贸
易新业态，不断提升湖南省民营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

（二）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面
临的挑战

尽管“一带一路”和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给湖南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发展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机遇，湖南民营企业在进
出口贸易过程中仍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因
素和困难。

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虽然全球化倡导贸易自由化，各国也青

睐我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但在进出口贸易发
展过程中，贸易保护现象时时存在，而且形式
更加多样化，壁垒种类更多，如以国家安全为
由、以市场垄断为由、以环境保护为由等形形
色色的贸易壁垒。

２．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健全
民营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往往需要大量

资金，但仅靠企业本身是比较困难的。因此，
需要转向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寻求帮
助。但是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对于
体量相对较小的民营企业支持力度远远不
够，许多商业银行在给企业提供信贷资金时，
往往出于风险因素等的考虑，偏向于国有企
业和大型企业等，而资金和体量相对较弱的
民营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这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３．进出口贸易的风险管控不强
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所面对的不确定性

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危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治体制的
差异、宗教文化的区别，加上部分国家政局不
稳定，使得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面临极大
不确定性。内部的风险则体现在民营企业决
策机制不科学、风险意识淡薄以及对外贸易
经验不足等方面。

湖南民营企业只有客观地去分析和应对
这些挑战，才能够在进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
把握机遇，合理规避潜在的贸易风险，实现湖
南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１］冯雅倩．“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问题研究［Ｊ］．经营与管理，２０２１（５）：１７３－１７６．

［２］杨颖，王丽丽，李宇，等．“一带一路”背景下南通民
营企业“走出去”的机遇与挑战［Ｊ］．轻工科技，
２０２０，３６（５）：１３０－１３１．

［３］刘臖．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Ｊ］．人
民论坛，２０２０（２）：８６－８７．

［４］徐志炎．“一带一路”战略下浙江省民营企业国际化
研究［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６．

［５］杜相宏，周咏梅．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研究［Ｊ］．财会通讯，２０２０（１７）：９８－１０１．

［６］许娟．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下的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路径探讨［Ｊ］．湖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２）：１１４－１２２．

［７］郭朝先，李成禅．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民营企业
发展成就及未来高质量发展策略［Ｊ］．企业经济，
２０１９（９）：１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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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生成：
基于菲德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刘洪涛
（邵阳学院　 湖南省民营经济研究基地，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文章在菲德两部门模型的理论基础上，结合问题特点和数据特征，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实证
回归模型，用于定量分析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对湖南省区域竞争力的显性和隐性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１）湖南全域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正向”直接效应与“负向”同步效应并存。（２）长株潭地区民营
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复杂，即显著正向直接效应与显著负向的同步效应并存；
湘南地区民营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既有姿态并不理想，即显著负面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面的同
步效应都存在数据支撑；目前唯一能同时收获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双赢局面的地区只有洞庭湖地区和大
湘西地区。文章认为关注“直接效应”、重视“同步效应”与强化“平台意识”并存是提升湖南地区“区域
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区域竞争力；民营经济；菲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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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

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５－０８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结构性减背景下区域经济信息化新动能培育研究”

（１８Ｋ０９６）
作者简介：刘洪涛，男，邵阳学院湖南省民营经济研究基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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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ｂｏ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Ｆｅｄｅｒ ｍｏｄｅｌ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各省积
极发展高技术产业，湖南省也不例外。虽然
高技术产业在湖南地区“规模小、起点低”，但
很快被打上了“步子快、后劲强”的鲜明印记。
相关资料显示，２００３年，湖南省高技术产业总
产值仅为１６２ ８５亿元［１］。然而，对照２０２０
年，仅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实现的增加值
就高达３ ７１０ ９４亿元，同年，湖南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超过５亿元、超过２０亿元、超过５０亿
元的企业分别有３６０家、７３家和３１家［２］。
２０１８年，８５ ９％的湖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研发经费来自高技术产业［３］。２０１９年，
从高新技术领域构成看，全省新材料技术、先
进制造业、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等八个高技术产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均突破千亿大关［４］。简而言之，多维度数据
表明，湖南省的高技术产业有望成为创新经
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是，简单地认为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全
方位、无条件、无差别地推进高技术产业可能
是不明智的：一方面，湖南既有具备先天地理
位置优势的长株潭和湘南地区，又有自然资
源丰富的洞庭湖和大湘西地区，各地区的优
势不一样，所以不同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应制
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战略和方
向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发展数字的大
小，而且关系到未来区域竞争力的可持续性，
甚至是湖南全局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本文在菲德两部门模型（戴志敏、郑万
腾，２０１６；华锐、庄子银，２０１８）［５－６］的理论基础
上，结合问题特点和数据特征，设计了一个特
殊的实证回归模型，用于定量分析民营经济
高技术产业对湖南省区域竞争力的显性和隐
性影响。本文研究了湖南及其境内民营经济
高技术发展的概况，为今后湖南地区民营经
济高技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参考和
借鉴。
一、文献综述
笔者对高技术产业主流文献进行梳理后

发现，目前的文献更多地集中于高技术产业
本身的创新效率度量和相关方面的研究［７－１１］。
但跳出高技术产业看待其发展，是全面了解
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提前进行合理规划布
局的必由之路。正如王缉慈（２００１）所指的那
样，高技术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溢出效应，理应
有前向与后向之分［１２］。然而，在历史上，相对
于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更受重视：
（１）国外视角：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欧基和库
泊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技术企业，特
别是小企业，只将其产品的一小部分销往当
地市场，这表明高技术企业与当地市场的前
向联系并不紧密。（２）国内观点：陈光、杨红
燕（２００４）［１３］与李秦阳（２００５）［１４］的发现与上
述国外调查结论基本类似。

对高技术产业前向溢出效应的研究，特
别是在全球化和国内大循环的宏大背景下，
可能更具有研究价值，并且学界已经形成“高
技术产业特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形成具有较强地方植根性
的产业集群”这种基本判断：（１）国外的研究，
如Ｒａａｂ等人利用ＤＥＡ模型对２００２年美国
５０个州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各
州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与经济水平之间
没有严格的正相关［１０］。（２）国内的研究：陈
光、杨红燕（２００４）［１３］、李秦阳（２００５）［１４］认为，
当中小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环境时，自己就
是其中的一员；在追求长期利益回报时，不能
忽视企业对产业体系的贡献；现代企业家应
该把“产业群”和“供应链”的思想内化为企
业的主动行为。张治河、丁华、孙丽杰等
（２００６）［１５］认为，通过有效的产业创新体系，形
成强大的地方产业集群，对高技术产业为地
方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至关重要。这是因为
一个有效的产业创新体系可以借助系统的力
量，最大限度地将高科技产品融入当地市场，
从而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黄贤凤、
武博、王建华（２０１３）［１６］也通过实证分析证明
了这一判断，即高技术产业处于技术前沿，能
够创造一些发挥示范作用的关键共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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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基于地理上的接
近性，区域内企业最容易获得高技术产业的
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
展将带动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笔者认为，致力于高技术产业的前向溢
出效应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方向，
特别是对当前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和民营经
济视角下的高技术产业和区域竞争力进行研
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相反，对这方面研
究的欠缺可能导致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忽
视：高技术产业对当地经济竞争力的确切影
响如何？高技术产业能否实现与地方经济发
展的同步？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高技术产
业应该如何提前进行科学与具有前瞻性的
布局？
二、模型推导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推导
菲德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出口

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出口部门的溢出效
应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菲德将社
会生产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以考察
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同时比
较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差异。本文试图将
高技术产业对非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类比
于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影响，因此尝试
将整个社会经济部门划分为高技术和非高技
术部门。根据生产函数的原理，可以得到两
个部门的生产方程如下：

Ｎ ＝ Ｆ（Ｋｎ，Ｌｎ，Ｈ） （１）
Ｈ ＝ Ｇ（Ｋｈ，Ｌｈ） （２）

其中，Ｈ表示高技术部门产出；Ｎ表示非高技
术部门产出；Ｋｎ、Ｋｈ分别表示投入这两部门的
资本量；Ｌｈ、Ｌｎ 分别表示投入这两部门的劳
动。其中方程（２）表示高技术部门产出Ｈ会
影响非高技术部门的产出Ｎ。令Ｙ表示总产
出，Ｋ表示投入总资本量，Ｌ表示投入总劳动
力，则可得如下表达式：

Ｋ ＝ Ｋｈ ＋ Ｋｎ （３）
Ｌ ＝ Ｌｈ ＋ Ｌｎ （４）
Ｙ ＝ Ｈ ＋ Ｎ （５）

同时，可以用δ来表示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
上的差异，表达形式如下：

（ＧＫ ／ ＦＫ）＝（ＧＬ ／ ＦＬ）＝ １ ＋ δ （６）
其中，ＧＫ、ＧＬ 表示方程中高技术部门资本和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ＦＫ、ＦＬ 表示方程中非高
技术部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果δ
为正值，表示高技术部门相对边际要素生产
率要高于非高技术部门。由式（１）—（６），可
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Ｙ ／ Ｙ ＝ α（Ｋ ／ Ｙ）＋ β（Ｌ ／ Ｌ）＋ γ（Ｈ ／ Ｈ）（Ｈ ／ Ｙ）

（７）
其中，α表示非高技术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
β为非高技术部门劳动力的弹性系数；γ表示
高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γ ＝ δ ／（１
＋ δ）＋ ＦＨ；ＦＨ描述了高技术部门对非高技术
部门的外部边际效应；Ｙ ／ Ｙ、Ｌ ／ Ｌ和Ｈ ／ Ｈ分别
表示总产出、劳动和高技术部门产出的增长
率；Ｈ ／ Ｙ表示高技术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
率；Ｋ ／ Ｙ表示资本存量增量占总产出的比率。

由于式（７）的参数γ表示高技术部门的
外溢效应和两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之
和。为了分别估计出它们的取值效益，可以
顺延菲德模型的设计理念，即假设高技术部
门对非高技术部门的产出弹性不变：

Ｎ ＝ Ｆ（Ｋｎ，Ｌｎ，Ｈ）＝ Ｈθψ（Ｋｎ，Ｌｎ） （８）
（８）式中θ的就是外溢效应的参数：

Ｎ ／ Ｈ≡ ＦＨ ＝ θ（Ｎ ／ Ｈ） （９）
不难理解如下变换：

θ（Ｎ ／ Ｈ）＝ θ（Ｙ ／ Ｈ － １） （１０）
经过式（１０）的转换及改写后，可以将（７）式
变换为：

Ｙ ／ Ｙ ＝ α（Ｋ ／ Ｙ）＋ β（Ｌ ／ Ｌ）＋［δ ／（１ ＋ δ）－
θ］（Ｈ ／ Ｈ）（Ｈ ／ Ｙ）＋ θ（Ｈ ／ Ｈ） （１１）
式（１１）揭示出，高技术产业所引发的区域竞
争力，不仅包括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
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而且也应考虑高技
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非高技术产业部门的溢
出效应，从而给本文带来许多启示。但值得
注意的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对研究
可行性的思考，本文在借鉴“高科技产业发展
具有多元效应”经验的同时，在后续研究中对
实证取向进行了调整，最终将回归模型设置
如下：

Ｙｉ，ｊ ＝ β１·Ｋｉ，ｊ ＋ β２·Ｌｉ，ｊ ＋ β３·Ｈｉ，ｊ ＋ β４·
Ｈｉ，ｊ ／ Ｙｉ，ｊ ＋ λ ｉ ＋ τ ｊ ＋ εｉ，ｊ （１２）
式（１２）中的β３ 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
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后续简称直接
效应；β４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部门与ＧＤ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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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步性对区域竞争力的间接影响，后续简
称同步效应。此外，式中的λ指代市区固定
效应，而τ指代年份固定效应，ε指代随机误
差效应。本文的指标具体设定情况如下：Ｙ
为被解释变量，指代地区经济产出，选取ＧＤＰ
这一指标来表示。控制变量部分，Ｋ表示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部分的投入；Ｌ表
示劳动方面的投入，选取年末从业人数来表
示。解释变量部分，Ｈ的选取是关键，根据相
关文献的经验，高技术产出可以利用区域历
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
一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但该

年鉴只收录了省级及以上级别的数据。二是
《湖南统计年鉴》，其载有市州一级的高科技
产业增加值数据，但没有这部分私营经济的
分录。因此，本文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是在参考《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
基础上，对《湖南统计年鉴》的市州级高技术
产业增加值数据和民营经济占ＧＤＰ的比重
进行加权转换的结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仅选取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作为
最终样本。此外，为了达到在湖南四大城市
群进行横向比较的目的，本文在开发城市的
面板数据样本时还进行了分层处理。具体包
括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洞庭湖
城市群（常德、岳阳、益阳）、大湘西城市群（张
家界、吉首、怀化、邵阳、娄底）、湘南城市群
（衡阳、郴州、永州）中的１３个城市。由于吉
首的数据严重缺失，所以为了研究的严谨性，
没有将其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三、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特征
湖南省民营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态势，

这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同时得到确认。而基于
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将是下一步需采取的
策略，这对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至关重要。

图１显示，湖南省和辖区内四个主要经
济体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总体趋势在
样本期间趋于正向。此外，上升趋势在这一
时期的早期很明显，并在２０１３年出现迸发状
态。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出现了缓慢增长
的迹象，但在２０１７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拐点。

图１　 湖南省及四大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曲面图
图２显示，相对而言，湖南辖区１３个城

市中，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长沙优势明显，但
在２０１７年之后，也出现了向下迹象。整个样
本期间，持续保持上升态势的只有邵阳和湘
潭两市。

图２　 湖南省及１３市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柱形图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汇报了计量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１）列至第（３）列分别用时间固定效应、个
体固定效应以及双向固定效应的方式考察了
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
效应以及高技术产业部门与ＧＤＰ发展的同
步性引起的同步效应问题。在加入控制变量
以及实现固定效应的方向的切换后，第（１）列
至第（３）列的各项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换
句话说，无论是系数值还是系数方向均保持
高度的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出本文的结果相
对稳健。同时，还可观察到，可决系数的变化
是从左到右逐渐增大，综合考量后，笔者认
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式更适用于本文的
实证分析需要，因此，后续部分的研究做同样
的处理，不再赘述。

６８



湖
南
民
营
经
济
高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与
区
域
竞
争
力
生
成

基
于
菲
德
两
部
门
模
型
的
分
析
　
刘
洪
涛

表１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直接效应 ０．２７４ ０．２６３ ０．２７７

（５．２５） （７．１７） （６．６２）
同步效应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４

（－１０．１７） （－１３．０２） （－１２．７１）
投资 ０．５８４ ０．６２０ ０．５８７

（７．４８） （１５．５３） （９．６９）
劳动 ０．２６３ ０．２３７ ０．２５２

（６．５２） （１３．３１） （９．５９）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常数项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５

（１．２３） （２．１９） （２．２２）
样本数 ７８ ７８ ７８
Ｒ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６

　 　 注：、、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
水平，小括号中为ｔ值。

分析第（３）列的结果发现，高技术产业部
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与高技术
产业部门与ＧＤＰ发展的同步性引致的同步
效应之间并非具有同步性，而是出现了明显
的分异。具体而言，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
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呈现为显著正向
性；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部门与ＧＤＰ发展
的同步性导致的同步效应呈现为显著负向
性。换言之，在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
定效应，并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高技
术产业增加值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区域ＧＤＰ
会上升０ ２７７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结果在１％
的水平上显著。与此类似，在考虑时间固定
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并控制其他影响因素
的前提下，高技术产业部门与ＧＤＰ发展的同
步性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区域ＧＤＰ会下降
０ １３４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结果同样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总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研
究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部门发展对区域
经济竞争力的作用时，需要用到辩证的观点：
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正向直接效应；
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湖南区域竞争
力具有负向同步效应。

（二）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效应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间，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竞
争力的影响并非全是积极推动，同样不容忽

视的是，还存在潜在的负面抑制作用。基于
这一点，我们需要继续关注两个维度的问题：
（１）如果同步效应得到控制，直接效应被放入
观测空间，将产生怎样的结果？（２）如果控制
了直接效应，把同步效应放到空间分析的框
架中去，结果会如何？正确认识这两个问题，
对于进一步认识湖南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
局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本文在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虚拟
变量的分组方式。

表２报告了空间层次导向和双向固定效
应模式的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第１列至第
５列分别考察了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
效应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
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的表现。不难发现，各
列直接效应系数部分均为显著正向状态，表
明不仅湖南，而且其辖区内的四个地区，高技
术产业对区域经济竞争力都具有正向影响。
换言之，几乎对整个湖南地区来说，民营经济
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增长将日益成为区域经济
竞争力的新驱动因素。而且，回归结果十分
稳健，进一步说，自觉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高
技术产业，将有助于持续提高湖南的经济竞
争力。然而不同地区的直接效应并不相同，
除了湖南整体的同步效应是负面的之外，包
括长株潭在内的四个地区的表现各不相同。
简单地说，只有长株潭地区和湘南地区维持
了与湖南全境基本一致的结论，而洞庭湖和
大湘西地区并不相同。由小到大进行同步效
应结果排序，依次是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
大湘西地区和洞庭湖地区。换句话说，长株
潭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处于整个队列的两个极
端，而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则处于中间位
置。这值得深思：因为结合全域的区域经济
竞争实力排名，长株潭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分
别在整个湖南排名第一和第二，那为什么他
们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同步效应会
有这么大的差异？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虽然
长株潭地区在２０１９年营商环境测试评估中
的表现略胜一筹，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洞庭
湖地区发展迅速，并越来越注重民营经济发
展。与长株潭地区相比，洞庭湖地区的民营
经济高技术产业与当地ＧＤＰ之间的同步关
系可能更健康和持久。此外，湘南地区还需
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助推民营经济与地区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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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进问题。大湘西地区的同步效应表现不
俗，但如何保持现有姿势，并因地制宜地进一
步提升当地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是当前的要
务。控制变量还显示，湖南辖区内四个地区
的投资对区域ＧＤＰ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著为
正，然而劳动却无一例外地与湖南整个地区

的表现背道而驰。这进一步传递了这样的信
息，要想改变现有局面，更合理的状态应该是
助推所有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影
响显著为正向，而不是目前这种含混状态。
换句话说，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在同步
效应的提质方面还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表２　 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出占ＧＤＰ比重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 ０．２５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６

（９．５９） （－０．１８） （－０．８７） （－０．６３） （－１．００）
投资 ０．５８７ ０．５６１ ０．６２８ ０．６２１ ０．６３６

（９．６９） （８．７６） （８．５７） （８．６４） （８．１２）
直接效应 ０．２７７ ０．３１５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１ ０．１４３

（６．６２） （５．７２） （３．０５） （３．１５） （２．８１）
同步效应 －０．１３４

（－１２．７１）
同步效应（长株潭地区） －０．１９０

（－４．６３）
同步效应（洞庭湖地区） ０．０３９

（１．０８）
同步效应（湘南地区） －０．０４０

（－１．７１）
同步效应（大湘西地区） ０．０１７

（０．５４）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７

（２．２２） （２．８８） （１．７０） （１．９８） （１．８５）
样本数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Ｒ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注：、、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为ｔ值。

　 　 （三）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直接效应
基于上述经验，表３呈现了带有空间导

向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式的计量模型的回归结
果。第１列至第５列分别考察了湖南省、长
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
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
直接影响。在此之前，我们不难看出，各列同

步效应的系数部分均为负值或接近负值，这
说明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与地区ＧＤＰ发展
的同步性不仅对湖南整体，而且对湖南省所
辖的四个地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都有负面影
响。换句话说，湖南几乎所有地区的同步化
效应都不乐观。这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　 地区高技术产业增长率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投资 ０．５８７ ０．６０８ ０．８１９ ０．８１７ ０．８２９

（９．６９） （９．１９） （１９．４４） （２０．９２） （１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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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劳动 ０．２５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７

（９．５９）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３６）
同步效应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８

（－１２．７１） （－１．６４）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７３）
直接效应 ０．２７７

（６．６２）
直接效应（长株潭地区） ０．１６３

（３．８３）
直接效应（洞庭湖地区） ０．０５６

（０．４８）
直接效应（湘南地区） －０．３２６

（－２．９６）
直接效应（大湘西地区） ０．１７３

（１．０２）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２．２２） （２．６３） （０．７４） （０．６６） （０．８３）
样本数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７８
Ｒ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８

　 注：、、分别代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小括号中为ｔ值。

　 　 我们进一步发现，即使是直接效应也在
不同的空间结果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
种差异性首先体现在系数的方向性上，区域
系数要么显著为正，要么显著为负，而有的系
数尽管是正数，却不显著。其次，为了便于比
较，笔者将系数进行排序，结果从大到小依次
是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和湘
南地区。这一发现蕴含新信息：（１）除了长株
潭地区的直接影响与湖南整体保持一致外，
其他地区各不相同。当然，抛开显著性不谈，
湖南所辖的四个地区在直接效应上表现得比
同步效应更一致，即倾向于主张民营经济高
技术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影响的直接积极
性。结合上文的图１和图２，不难看出，作为
湖南经济的领头雁，长株潭地区在民营经济
中的高技术产业引领能力值得肯定。（２）在
同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负值后，湘南地区在
直接效应上再次呈现出负值，这清楚地表明，
湘南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在区域竞争力
的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上都未处于有利位
置。换言之，湘南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
的发展战略值得后续深入研究。（３）洞庭湖

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在同步效应和直接效应方
面的表现高度相似，即两个地区都有正的同
步效应和直接效应，尽管都不显著。换句话
说，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洞庭湖区和大湘西
地区的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
力有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的双重积极影响。
这不难理解，因为与其他两个地区的地理优
势相比，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具有显著优
势。此外，如果站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高度，就不难理解为何要不再“以ＧＤＰ
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持“以人为本”的发展
思想来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要注意：（１）尽管长株潭
地区是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其民营
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
响却是复杂的，即显著正向直接效应与显著
负向的同步效应并存。（２）虽然湘南地区具
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但就目前而言，其民营经
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既有态势并不理
想，即显著负面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面的同
步效应皆存在数据支撑。（３）目前唯一能同
时收获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双赢局面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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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洞庭湖地区和大湘西地区。不过，两地
区之间也有明显差别，即洞庭湖区的同步效
应较好，而大湘西地区的直接效应更佳。洞
庭湖地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得更出众，而大
湘西地区在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方面有广大
的发展空间。
五、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湖南省高技术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应以助推其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为前提，具体建议如下：首先，关注“直接
效应”：充分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点对点”“点
对面”的综合辐射能力，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重视
“同步效应”：各地应立足自身优劣势分析，结
合本地实际与湖南已经成为“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省份的重大历史机遇，相机而行，顺势而
动，科学论证，不断建设以地方优势产业为
“先导”的高技术产业体系。最后，强化“平台
意识”：“三高四新”战略中的“四新”（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
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
章）道路，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地增
加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和人员投入的老路，
目前更需要在有意识地关注科技前沿的同
时，积极发掘和诠释属于湖南的特色和优势，
同时重视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所蕴含的民生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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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ａ６８５０２９１５４２６４５７１９５６０ ／？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ａｂ．

［３］２０１８年湖南聚焦高新技术产业推动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１０］．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ｓｊ ／ ｓｊｆｘ ／ ２０１９０３ ／ ｔ２０１９０３１５ ＿ ５２９５５５４．
ｈｔｍｌ．

［４］２０１９年湖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持续向好［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１－ ０３ － １０］． ｈｔｔｐ：／ ／ ｔｊｊ．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ｎｔｊ ／ ｔｊｆｘ ／
ｊｃｚｘ ／ ２０２０ｊｃｚｘ ／ ２０２００３ ／ ｔ２０２００３２０＿１１８１７１２０．ｈｔｍｌ．

［５］戴志敏，郑万腾．高新技术产业溢出效应的菲德模
型分析———以江西省为例［Ｊ］．华东经济管理，
２０１６，３０（１）：２６－３０．

［６］华锐，庄子银．经济增长动力是研发的直接效应还
是溢出效应———基于改进菲德模型的研究［Ｊ］．科
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８，３５（６）：２９－３５．

［７］范德成，李盛楠．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测度
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共享投入关联型两阶段
ＤＥＡ模型［Ｊ］．运筹与管理，２０１９，２８（５）：１５６－１６５．

［８］范德成，李盛楠．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实际效率
测度及收敛性分析［Ｊ］．软科学，２０１９，３３（１０）：１－６．

［９］李盛楠，范德成．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影
响因素研究———一个理论框架［Ｊ］．科技进步与对
策，２０２０，３７（７）：４３－５１．

［１０］ＡＡＢ Ｒ Ａ，ＫＯＴＡＭＲＡＪＵ．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４６（３）：５４５－５６２．

［１１］ＧＵＡＮ Ｊ，ＣＨＥＮ Ｋ．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 Ｃｒｏｓｓ － ｒｅｇｉ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Ｊ］． 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３０（５－６）：３４８－３５８．

［１２］王缉慈．创新的空间［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３］陈光，杨红燕．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分析［Ｊ］．

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０４（３）：６９－７４．
［１４］李秦阳．我国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模式的选择［Ｊ］．特

区经济，２００５（８）：２５８－２５９．
［１５］张治河，丁华，孙丽杰，等．创新型城市与产业创新系

统［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６（１２）：１５０－１５５．
［１６］黄贤凤，武博，王建华．中国八大经济区工业企业技

术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Ｊ］．中国科技论
坛，２０１３（８）：９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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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头部”身势语的英译策略研究

黄亚音
（邵阳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作为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身势语与文化紧密联系。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
需要考虑到身势语的具体功能和文化内涵，对译语进行翻译策略的调整。文章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
对《射雕英雄传》英文版卷一、卷二的“头部”身势语进行了具体的功能分析和英译策略的探讨，并总结归
纳了文学作品身势语英译的策略。

关键词：《射雕英雄传》；“头部”身势语；英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９；Ｉ０４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７３—０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Ｈｅｒｏ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ｙ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ｏｙａｎｇ ４２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ｎ－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ｒａｎｓ
ｌａ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Ｈｅｒｏ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ａｎｄ ２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Ｈｅｒｏｅｓ；ｈｅａｄ ｐｏｓｔｕｒ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交
际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非言语交际”也受到
了更多关注。美国学者Ｌａｒｒｙ Ａ． Ｓａｍｏｖａｒ曾
总结非言语交际的五大功能：１．表达内心；２．
构建身份；３．调节互动；４．复述信息；５．替代言
语［３］１６８－１７０。“身势语”同样具备这五大功能。
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根据身势语的
具体功能和文化内涵调整翻译策略。

２０１８年，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以下

简称《射雕》）英文版第一卷《英雄诞生》（Ａ
Ｈｅｒｏ Ｂｏｒｎ）出版，由瑞典译者郝玉青（Ａｎｎａ
Ｈｏｌｍｗｏｏｄ）翻译；２０１９年，第二卷《未竟之约》
（Ａ Ｂｏｎｄ Ｕｎｄｏｎｅ）出版，由中国译者张菁（Ｇｉｇｉ
Ｃｈａｎｇ）翻译。译作在欧美市场展现的不俗影
响力让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射雕》英译的热
潮。据笔者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中
国知网收录的相关硕士论文有１８篇，但从跨
文化交际角度探讨《射雕》身势语英译的研究

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８
作者简介：黄亚音，女，邵阳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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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
综上，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视角出发，对

《射雕》英文版卷一、卷二的“头部”身势语进
行了具体的功能分析和英译策略的探讨，以
期对文学作品的身势语英译策略研究提供参
考和借鉴。
　 　 一、《射雕》“头部”身势语的研究目
的及分类
　 　 （一）《射雕》“头部”身势语的研究目的

笔者选择《射雕》“头部”身势语为研究
对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头部是
人体最重要的部分，汉语中由语素“头”构成
的词语在头部词汇中构词数量最多，构词形
式多样，文化意蕴丰富。“头”的动作不仅能

体现人物的内心情绪、思想观念，还能体现复
杂的人物性格、社会地位的高低尊卑等。英
文中由“ｈｅａｄ”构成的词组也具备类似的身势
语功能，但汉语的头部身势语往往不能由英
文的“ｈｅａｄ”构词简单替换；另一方面是因为
对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头部”身势语研究甚
少，而《射雕》中“头部”身势语种类丰富，对
其进行研究有利于推动对文学作品身势语英
译策略的研究。

（二）《射雕》“头部”身势语的分类
《射雕》“头部”身势语种类丰富。据笔

者统计，《射雕》中文版卷一和卷二中的二字、
三字、四字“头部”身势语分别如表１、表２、表
３所示：

表１　 《射雕》中文版卷一、卷二中的二字“头部”身势语
二字“头部”身势语 《射雕》卷一出现次数 《射雕》卷二出现次数

昂头 ４ ０

摆头 ０ １

侧头 ３ ３

垂头 ２ １

低头 １２ １６

点头 ２３ ３１

俯头 １ ２

回头 ２６ ２５

举头 ３ ０

磕头 １１ １３

埋头 １ ０

偏头 １ ０

缩头 ３ ０

抬头 １３ １５

探头 ６ ５

挺头 １ ０

扬头 １ ０

仰头 ０ ２

摇头 １１ ４５

转头 ３１ ２５

昂首 ０ １

垂首 １ １

俯首 ２ １

环首 １ ０

探首 １ ０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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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射雕》中文版卷一、卷二中的三字“头部”身势语
三字“头部”身势语 《射雕》卷一出现次数 《射雕》卷二出现次数

侧了头 １ １

侧着头 １ ０

低下头 ２ ４

低着头 ０ １

头一低 ２ ０

点点头 ７ １５

头俯下 １ ０

磕了头 １ ０

头一缩 １ ０

摇摇头 ７ ４

表３　 《射雕》中文版卷一、卷二中的四字“头部”身势语
四字“头部”身势语 《射雕》卷一出现次数 《射雕》卷二出现次数

将头一昂 ０ １

头顶一昂 １ ０

昂起了头 ０ ４

昂起头来 １ ０

侧过了头 ５ ３

低下了头 ２ ３

点了点头 １５ ２２

俯下了头 １ ０

回过头来 １０ ８

磕了个头 １ ０

磕下头去 ２ １

抬起了头 ０ １

抬起头来 ４ ８

探出头来 ２ ０

仰起了头 ０ １

头向后仰 ０ １

摇了摇头 ６ ７

转过了头 ２ ０

将头转开 ０ １

　 　 除以上表格中的“头部”身势语外，《射
雕》中文版卷一和卷二还有一些特殊的多字

数头部身势语，如表４所示：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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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射雕》中文版卷一、卷二中的特殊多字数“头部”身势语
特殊多字数“头部”身势语 《射雕》卷一出现次数 《射雕》卷二出现次数

把头俯得更低了 １ ０

磕了……个头 ４ １０

把头埋在雪里土里 １ ０

把头颈伸过来 １ ０

头大得出奇，却又缩在双肩之中 １ ０

将头从雪中拔出 １ ０

将头颈伸过去 １ ０

把头转了开去 １ ０

将头颈在他腰里挨擦 ０ １

将头自左至右一挥 ０ １

　 　 二、“扬头”“昂首”“抬头”“侧过了
头”的英译策略
　 　 对比研究《射雕》卷一、卷二的原文和译
文后，笔者发现“扬头”“昂首”“抬头”和“侧
过了头”这四个“头部”身势语在英译策略上
与其他身势语的直译略显不同，故在此逐一
探讨其在《射雕》中的身势语具体功能和英译
策略。

（一）“扬头”的英译策略
据笔者统计，“扬头”在《射雕》卷一中出

现１次：
杨铁心心想我们好意请你喝酒，你这道

人却恁地无礼，当下扬头不睬。［５］１６
Ｙａｎｇ ｗａｓ ｓｈｏｃｋ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ｏ

ｉｓｔ’ｓ ｔｏｎｅ，ｓｏ ｈ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ｄｏｗｎ ａｔ ｈｉｓ ｆｅ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ｖｅ ｎｏ ｒｅｐｌｙ．［２］１３

从身势语五大功能来看，原文的“扬头”表达
了杨铁心对丘道长无礼行为的不屑，刻画了
杨铁心这个自尊心强、性情耿直、爱憎分明的
人物角色，传达了他“拒绝沟通”的信号，代替
了原文中他的内心所想。但“扬头”在译文中
没有直译为“ｌｏｏｋ ｕｐ”，而译为“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ａｔ
ｈｉｓ ｆｅｅｔ（低头看着脚下）”。“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ａｔ
ｏｎｅ’ｓ ｆｅｅｔ”可反映“惭愧、害羞、内疚、悲伤、气
恼、心虚”等内心情绪，此处正是表达杨铁心
“ａｎｇｅｒｅｄ（气恼）”的内心。从原文的“扬头”
到译文的“低头看着脚下”，看似身势语的误
译，在译语语境中却毫无违和感，不仅体现了
原文“扬头”这个身势语的基本功能，甚至塑

造了一个比原文更具亲和力的杨铁心，少了
几分傲气，多了几分憨直，也让读者觉得他在
与丘道长冰释前嫌时情绪的转变更加真实
可信。

（二）“昂首”的英译策略
“昂首”一词在《射雕》卷二出现１次，

如下：
完颜康跪在地下，向母亲的尸身磕了四

个头，转身向丘处机拜了几拜，一言不发，昂
首走开。［５］３７４
“昂首”在汉语中一般反映精神昂扬，而完颜
康在母亲惨死后，竟“昂首”走开，显然有悖人
伦。但完颜康并非不顾母子亲情。前文
有证：

完颜康大惊失色，大叫一声：“妈！”飞步
来救。

丘处机等见变起非常，俱各罢手停斗。
完颜康抢到母亲跟前，见她身子软垂，枪尖早
已刺入胸膛，当下放声大哭。［５］３６８
因此，“昂首”只是完颜康维护自己最后尊严
的掩饰之举。厘清“昂首”在原文中的身势语
功能后，再看该句译文：

Ｗａｎｙａｎ Ｋａｎｇ ｋｎｅｌ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ｉｓ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ｋｏｗｔｏｗｅｄ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Ｈ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Ｑｉｕ
Ｃｈｕｊｉ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Ｈｅ ｔｈｅｎ ｓｔｏｏｄ
ｕｐ，ｄｕｓｔｅｄ ｏｆｆ ｈｉｓ 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ｗｅｎ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ｗａｙ．［１］８９

译文删减了原文的“昂首”，增译了“ｓｔｏｏｄ ｕｐ，
ｄｕｓｔｅｄ ｏｆｆ ｈｉｓ ｒｏｂｅ（起身，掸掸袍子上的灰）”。
源语读者理解原文中“昂首”的身势语功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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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难度，如果直译为“ｈｅｌｄ ｈｉｓ ｈｅａｄ ｈｉｇｈ”
“ｒａｉｓｅｄ ｈｉｓ ｈｅａｄ”等，势必引起译语读者类似
的理解困扰。反观译文，“ｓｔｏｏｄ ｕｐ，ｄｕｓｔｅｄ ｏｆｆ
ｈｉｓ ｒｏｂｅ”与前文的“ｋｎｅｌｔ（跪地），ｋｏｗｔｏｗｅｄ
（磕头）”形成了逻辑呼应，“ｗｅｎ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ｗａｙ
（径自离开）”也传神地体现了原文想表达的
人物内心。译者虽没有“忠实”地逐字翻译原
文的身势语，却为译语读者忠实还原了完颜
康复杂的人物性格。

（三）“抬头”的英译策略
“抬头”在《射雕》卷一、卷二中出现２８

次。试举４例：
１．颜烈抬头不答，连连摆手。盖姜二人忙

率领衙役退了出去。［５］４７
Ｙａｎ Ｌｉｅ ｄｉｄ ｎｏｔ ｒｅｐｌｙ ｂｕｔ ｗａｖｅｄ ｔｈｅｍ

ａｗａｙ，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ｎ ｕｓｈ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ｕｔ．［２］５２

２．欧阳克冷笑两声，抬头向着厅外说道：
“众位朋友，既蒙枉顾，何不进来相见？”［５］５２３

Ｇａｌｌａｎｔ Ｏｕｙａｎｇ’ｓ ｒｅｐｌｙ ｗａ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Ｗｈｙ ｄｏｎ’ｔ ｙｏｕ ｃｏｍｅ ｉｎｓｉｄ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ｅ ｓａｉ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ｎｅｅｒ．［１］２８６

３．他说了这几句话，一跷一拐的又去坐在
木凳上，抬头望天，又是一动不动地出神。［５］９

Ｈｅ 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ｕｆｆｌｅｓ ｔｏ ｈｉｓ ｓｔｏ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
ｎｅｒ，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 ｈｅ ｇｏｅ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ｇａｚｉｎｇ ａｔ ａ ｓｋｙ
ｎｏｗ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ｒｓ． ［２］５

４．月亮渐高，她见欧阳克时时抬头望月，
心想：“莫非他师父要等月至中天，这才出
现么？”［５］４６０

Ｇａｌｌａｎｔ Ｏｕｙａｎｇ ｗａｓ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Ｍａｙｂｅ ｈｉｓ ｓｈｉｆｕ ｗｉｌｌ ａｒｒ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Ｍｅｒｃ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１］２０５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４例原文中的“抬头”
在译文里均没有对应的翻译。笔者将这４例
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抬头”在原文中身势语
功能无关紧要，如例１和例２。无论将原文的
“抬头”替换成“低头”“侧头”“点头”或其他
身势语，对刻画人物性格或推动情节发展都
没有太大的作用，故略去不译。二是原文其
他描述中已暗指“抬头”动作存在，如例３和
例４。不论望“天”还是望“月”，都已经暗含
了一个“抬头”的动作。或许作者出于四字格

的写作习惯而使用“抬头望天”“抬头望月”，
但在译文中全无必要，“ｇａｚｉｎｇ ａｔ ａ ｓｋｙ”和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ｎ”足矣。

除“抬头”外，以上４例描写的身势语动
作并不多。如果原文出现大量身势语表达，
其翻译策略更为复杂。试看下例：

５．……忽听得崖顶上传下一声长笑。
郭靖身子不敢稍向后仰，面前看到的只

是一块光溜溜的石壁，听到笑声，心中只感奇
异，却不能抬头观看。［５］１７５

Ｊｕｓｔ ｔｈｅｎ ｈｅ ｈｅａｒｄ 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ｖｅ．
Ｈｅ ｗａｓ ｔｏｏ ｓｃａｒ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ｏｏｋ，ｓｏ

ｈｅ ｋｅｐｔ ｈｉｓ ｎｏｓｅ ｔ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２］２０４

除了“抬头”，原文还出现了一系列身势语：
“不敢稍向后仰”，“看到光溜溜的石壁”，“听
到笑声”。原文交代了两个重要信息：１．郭靖
听到了笑声；２．郭靖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面前
所见只有石壁。对比之下，译文不但忠实地
体现了这两个信息，且表达比原文更精练生
动：原文两处描写“听到笑声”，但第二处描写
对情节发展无关紧要，译文则删减为一处；原
文的“不敢稍向后仰”和“不能抬头观看”合
并译为“ｔｏｏ ｓｃａｒ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ｌｏｏｋ”，一举
两得；原文的“看到一块光溜溜的石壁”改译
为“ｋｅｐｔ ｈｉｓ ｎｏｓｅ ｔ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让鼻子
紧贴岩石）”，让读者更真切地体会到郭靖那
种身处险境的紧张感。删减改动的不过是几
个身势语的翻译，但译文逻辑明显更顺畅，节
奏更紧凑，描写也更生动。

（四）“侧过了头”的英译策略
《射雕》卷一、卷二中，“侧头”及其近义

表达“侧着头”“侧过了头”“侧了头”共出现
１７次，其中“侧过了头”出现了８次。试举
一例：

１．华筝侧过了头，想不出说什么话好，隔
了一阵，才道：“你早些回来。”［５］２２１
原文这一幕发生在华筝送别郭靖之时。“侧
过了头”包含着“迟疑、害羞、恐惧、心虚、尴
尬、好奇”等内心情绪。结合前文，不难看出
华筝与心上人告别时欲说还休的女儿心思。
但作为成长在草原大漠的蒙古公主，她深受
宠爱、任性骄纵，她的害羞其实是略微有别于
传统中原女子的。试对比：

２．这时包惜弱“嘤”了一声，醒了过来，见
三个男人站在周身，不禁害羞，忙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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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５］２３
３．那公子见了“比武招亲”的锦旗，向那少

女打量了几眼，微微一笑，下马走进人丛，向少
女（穆念慈）道：“比武招亲的可是这位姑娘
吗？”那少女红了脸转过头去，并不答话。［５］２４１

４．她（程瑶迦）不敢跟郭靖说半句话，偶
尔偷瞧他一眼，便即双颊红晕。［５］５１７

５．华筝凝视着他，柔声道：“我如不嫁给
都史，那么嫁给谁？”郭靖摇摇头，道：“我不知
道。”华筝“呸”了一声，本来满脸红晕，突然间
转成怒色，说道：“你甚么都不知道！”过了一
会，她脸上又现微笑。［５］１７１
受中原传统的封建礼法约束，包惜弱、穆念慈
和程瑶迦在面对男子时都表现得谦卑怯懦，
而华筝的成长环境和她的特殊身份让她养成
了敢说敢言的率直性格，即便面对心上人也
不似中原女子那般羞涩情状。再看例１的
译文：

Ｋｈｏｊｉｎ ｂｏｗｅｄ 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ｐａｕｓｅｄ．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ｓｏｏｎ！”Ｓｈ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ｕｐ ａｔ ｈｉｍ ａｇａｉｎ．［２］２５９
原文的“侧过了头”被改写成了“ｂｏｗｅｄ ｈｅｒ
ｈｅａｄ（低头）”和“ｌｏｏｋｅｄ ｕｐ ａｔ ｈｉｍ ａｇａｉｎ（重新
抬头看他）”两个动作。这宛如电影慢镜头一
般的细腻场景既体现出华筝的柔情蜜意，又
体现出她直面爱情、大胆追求的勇气和骄傲，
而这勇气和骄傲正是其特殊身份和个性使
然。译文此处改写恰恰让华筝的人物形象更
为鲜明。

不过，译者在翻译身势语时偶尔也会画
蛇添足，如：

６．郭靖也是微微一笑，说道：“你这样多
好看，干么先前扮成个小叫化？”黄蓉侧过了
头，道：“你说我好看吗？”［５］２８１

“Ｗｈｙ ｄｉｄ ｙｏｕ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ａｓ ａ ｄｉｒｔｙ
ｂｅｇｇａｒ ｂｏｙ ｗｈｅｎ 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ｏ ｐｒｅｔｔｙ？”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Ｉ’ｍ ｐｒｅｔｔｙ？” Ｌｏｔｕ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ａｗａｙ，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ｆｌｕｓｈｅｄ．［２］３２９
原文的“侧过了头”译为“ｔｕｒｎｅｄ ａｗａｙ”并无不
妥，受到夸奖时不好意思也是人之常情，但增
译的“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ｆｌｕｓｈｅｄ（双颊通红）”不妥。
黄蓉自幼生长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岛，幼年丧
母，由爹爹黄药师抚养长大。此时，她不过是
十五六岁、天真烂漫、不懂男女之情的年纪，
虽与郭靖初相识，却并没有丝毫中原女儿家
的羞怯之意。她女扮男装大胆地仗着郭靖蹭

吃蹭喝，与郭靖高谈阔论称兄道弟，在表露身
份后还毫不忌讳地握住郭靖的手掌，轻轻靠
在他的胸前［５］２３１－２８４。即便是风流浪荡的欧阳
克夸黄蓉“这些女子通统加在一起，也及不上
你一半美貌”，黄蓉也只是“脸上微微一红，听
他称赞自己容貌，也自欢喜”，道：“你倒不像
这许多老头儿们那么蛮不讲理。”［５］３２５若将黄
蓉换作包惜弱、穆念慈或程瑶迦等任一中原
女子，所言所行绝不会是这般情形。这就是
黄蓉，她此时完全是孩童心性、情窦未开，又
怎会因郭靖一句朴实的赞美而羞得满脸通
红？因此，笔者甚至猜想，原文的“侧过了头”
并不一定就是“ｔｕｒｎｅｄ ａｗａｙ”避免目光接触，
也有可能是“ｔｕｒｎｅｄ ｔｏ Ｇｕｏ Ｊｉｎｇ”。不拘礼法、
大胆可爱的黄蓉完全可能转头直视着郭靖
问：“你说我好看吗？”而“ｈｅｒ ｃｈｅｅｋｓ ｆｌｕｓｈｅｄ”
却全然不符合黄蓉的性格，是译文的一处
瑕疵。
　 　 三、《射雕》“头部”身势语英译策略
小结
　 　 总之，《射雕》英文版卷一、卷二瑕不掩
瑜，这些都离不开译者的功劳。郝玉青和张
菁早已通过长期的沟通合作对《射雕》的文本
叙事风格和人物角色特点达成了共识，这也
是二者译作风格统一的原因。戴若愚、陈林
两位学者在研究郝玉青《射雕》英译中删减的
例子时，指出：“归根结底，所有删减都指向同
一个目标：阅读快感。”［４］在腾讯网文化专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日发布的郝玉青访谈和２０１９
年４月３日发布的张菁访谈中，郝玉青表示
希望“读英文版的金庸也要有同样的乐趣”，
张菁也提到自己在进行《射雕》卷二的翻译
时，“希望英语读者也读到那种快感”。可见，
以译语读者为目标的“阅读快感”是两位译者
心中很重要的翻译原则。

此外，张治英、曹志希两位学者提出了身
势语在文学翻译中的三种处理方法：１．忠实、
准确、生动、形象；２．了解身势语的民族特征、
语言习俗以及文化差异；３．排除身势语的模
糊性［６］。笔者认为，由于身势语在塑造人物
性格、描写人物心理、体现人物身份地位以及
烘托场景环境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
文为追求身势语翻译的“生动、形象”，有时会
背离原文的相关描述，但是这和“忠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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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并不冲突；其次，了解身势语的民族特
征、语言习俗以及文化差异的确至关重要，如
华筝“侧过了头”的身势语译文虽未和原文对
应，却是译者基于自身对中原和蒙古文化差
异的精准理解而得的佳译；最后，排除身势语
的模糊性有利于译语读者明确作者意图，从
而保障流畅的阅读体验，如完颜康的“昂首”
在译文中被替换成“起身，掸掸袍子上的灰”，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译语读者对人物角色理
解的误区。

但是笔者认为，在张治英、曹志希提出的
身势语在文学翻译中的三种处理方法的基础
上，还可以予以更进一步说明：

首先，“忠实、准确”是忠实于作者原文的
意图而进行准确表达，但不拘泥于原文的每
字每句———对一些于叙事节奏或人物刻画无
足轻重的身势语描写，比较短的词汇可以酌
情直译，冗长的则可直接删减；对一些着力刻
画人物角色性格特点、推动情节发展的身势
语描写，可考虑译语读者的“阅读快感”而进
行相应的删减、增译或改写；“生动、形象”必
须基于原文表达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以利于
给译语读者带来和源语读者同样的阅读
快感。

其次，在了解身势语的民族特征、语言习
俗以及文化差异时，要善于对源语和译语身
势语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从细微处见真知。

以《射雕》为例，其武功招式身势语翻译策略
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如本文列举
的一些日常身势语表达，却鲜有人发现其原
文和译文的微妙之处，而这恰恰也是身势语
文化翻译亟待了解和补充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考虑到译语读者的阅读快感以及
译作的接受度，原文中易造成误解和歧义的
身势语表达应该尽量避免，可以根据原文删
减或直接改写。

综上，作为跨文化交际实践中重要的一
部分，身势语翻译还有待学者们的探索和研
究。从跨文化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中的身势
语翻译策略，也可以为人们日益频繁的跨文
化交际实践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ＮＧ Ｇ．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ＨｅｒｏｅｓⅡ－Ａ Ｂｏｎｄ
Ｕｎｄｏｎｅ［Ｍ］．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ＭａｃＬｅｈｏｓ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

［２］ＨＯＬＭＷＯＯＤ Ａ．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ｏｒ ＨｅｒｏｅｓⅠ－Ａ
Ｈｅｒｏ Ｂｏｒｎ［Ｍ］．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ＭａｃＬｅｈｏｓ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

［３］ＳＡＭＯＶＡＲ Ｌ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４］戴若愚，陈林．舍得之道：论郝玉青《射雕英雄传》英
译中删减的“合规性”［Ｊ］．外国语文，２０１９（３）：
１１７－１２３．

［５］金庸．射雕英雄传［Ｍ］．广州：广州出版社，２０１５．
［６］张治英，曹志希．身势语在文学作品中的话语功能
及翻译［Ｊ］．外语学刊，２００７（１）：１３１－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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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方言运用探析

孙雅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原汁原味的方言将关中的地域习俗灵活再现，塑造了生动、鲜活、典
型的人物形象，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关注《白鹿原》中的方言运用现象，有利于深入理解
小说的艺术特征，同时也表明了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白鹿原》；方言；审美价值；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Ｈ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８０—０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ｕ Ｐｌａｉｎ

ＳＵＮ Ｙａｎ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８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 ｖｉｖｉｄ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ｕ Ｐｌａ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ｌｉｔ
ｅ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Ｂａｉｌｕ Ｐｌａｉｎ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ａｎｄ 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ａｉｌｕ Ｐｌａｉ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白鹿原》开篇引述了巴尔扎克的一句
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１］这部
５０余万字的巨著，宏伟壮阔地描述了清朝末
年到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白鹿村半个多世纪的
历史变迁。白鹿村是关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和
乡村社会的缩影，上演着白鹿两家祖孙三代
的明争暗斗，将中国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体
现得淋漓尽致。目前学界关于《白鹿原》文学
价值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而对于具体作品
的语言分析甚少。在这部小说中，方言独具
魅力，语言与作品的关系大有可观。分析文
本的遣词造句，有助于全面了解作品的艺术

特征，深切体会关中文化。本文着眼于《白鹿
原》中独具特色的关中方言和浓重的乡土气
息，探讨方言词的巧妙运用及表达效果。
一、《白鹿原》中方言词的巧妙运用
（一）名词
名词表示人或事物和时地的名称［２］８。作

品中出现的方言，名词类可以分为表示人和
事物、表示时间、表示处所三种。

１．表示人和事物
（１）“尻子”
①黄牛正在坎下的土壕里，腹下正有一

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２０２１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科学研究项目“多元视野下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２１－ＫＹ－３８）
作者简介：孙雅楠，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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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紫红皮毛的小牛犊撅着尻子
獉獉

在吮奶。［１］２５
②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

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
獉獉

发松。［１］６３
粗略统计，《白鹿原》中“尻”字的出现有十余
次。方言“尻子”是臀部的意思，可以指人、
牛、狼、猪等的屁股。“尻子”也可被称为“沟
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尻”今俗云沟
子是也，作家多次使用“尻子”，蕴含了浓郁的
乡土气息。例②背景是白嘉轩在父亲过世之
后，顺理成章地继任组长，需要领头祭祀祖
先。每逢祭祀，他不寒而栗的神态，如同动物
被人类捕捉后恐惧的样子。“尻子发松”表现
了白嘉轩浑身无力、身体发软、战战兢兢、哆
哆嗦嗦的样子，叙述手法极为独特。

（２）“（你）／（他）大”
③小娥羞怯地叫：“大

獉
———”鹿子霖嘻嘻

地嗔怒：“甭叫大
獉
甭叫大

獉
，再叫大大

獉獉
就羞得弄

不成了！”［１］２５６
“他大”亦称“他爹”，是指孩子的父亲。“大”
这一称谓，最早见于秦汉时期的陕西、山西地
区，各地县志皆有记载。陈忠实的《白鹿原》、
贾平凹的《古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北
方作家的作品，善于运用“大”这一称谓，便于
贴近原汁原味的生活，塑造典型而复杂的人
物性格。例③中鹿子霖夜间找小娥寻乐，因
违背传统伦理道德心中不安，故不让她称“大
大”，其老奸巨猾的形象跃然纸上。在黑娃离
开小娥后，面对孤立无助的小娥，他自称为
“大”，目的是抚慰小娥的情绪，让其不再害怕
并对自己产生依赖。称呼上精细入微的变
化，生动地展现出丰富多样的人性特征，可见
方言词汇的微妙与神奇。

（３）“乡党”
④婚后半个多月，饱尝口福的乡党

獉獉
还在

回味无穷地谈说宴席的丰盛。［１］１４８
⑤“乡党
獉獉
们，我今日对着日头赌咒，我说田

总相约加码征地丁银的话全是假的……”［１］２３１
“乡党”指同乡、乡亲的意思，是关中人对老乡
的称呼，其他地域不常使用。柳青《创业史》
第一部题叙：“但愿你两口，白头到老，俺乡党

獉獉们
獉
也顺心……”［３］７“党”是古代地方组织，据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记载：“令五家为比，
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
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
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释名》解释“五

百家是一党”，党正是聚集之地的最为尊
长者。

（４）“麻达”
⑥“我向冷大哥自荐想从中撮合，八字也

都掐了，没麻达
獉獉

。”［１］１１３
⑦鹿兆鹏解释说，“他们接受培训提高了

觉悟，就会改掉自己的麻达
獉獉

。”［１］２００
“麻达”表示问题、事故。村民喜欢用“没麻
达”做口头语，表示身处困境时的从容自若。
有些时候，这是在别人寻求帮助时的热情回
应，语调高昂，语气肯定，凸显关中人豪爽的
性格。在特定语境里，“麻达”也指缺点、不
足。例句⑦中，田福贤听闻黑娃将要去城里
接受培训，担心其身上毛病太多，会惹是非，
于是鹿兆鹏为黑娃做解释。有时“麻达”也能
名词用作形容词，是麻烦、闹心的意思。可
见，方言的含义要结合具体语境去分析。

除了上述极具陕西关中方言特征的名词
之外，我们还注意到文中一些深具地方色彩
的食物。关中地区主产小麦，人们的饮食通
常离不开种类齐全的面食，如“罐罐馍”“臊子
面”“羊肉泡馍”“麻食”“麻花馓子”“荞面”
“
"

”“油饼”“搅团儿”“老鸹头”“荠菜水
饭”“锅盔”等。此外，还有“水晶柿”“葫芦
鸡”“苞谷糁子”等独具风味的陕西特产。关
中人在穿着上的称谓也别具一格：“褡裢”（一
种长形布袋）、“汗醎儿”（夏天贴身穿的中式
小褂）、“棉窝窝”（特指棉鞋）。可见，陈忠实
先生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２．表示时间
（１）“后晌”
⑧儿子鹿子霖说：“后晌

獉獉
先种这地的

苞谷。”［１］３８
⑨这年新年前夕的腊月三十后晌

獉獉
，白嘉

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
写一副对联：“谁写得好就把谁的贴到大
门上。”［１］１２０
《篇海类编·日部》指出：“晌，午也。”“晌”，
本义为正午或者午时的前后，“后晌”便是下
午或晚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内
蒙古等地还保持着这一方言的使用。此外，
“晌”在贾平凹、周大新、陈忠实等北方作家的
一些作品中常常出现。

（２）“黑间”
⑩孝文媳妇说：“我天天黑间

獉獉
劝他少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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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书少熬点儿眼……”［１］１５４
“黑间”即夜晚。杨朔的《春子姑娘》使用了
这一方言词：“你看春子，夜来黑间又跑回她
婆婆家来了———这不是灯蛾扑火，甘心找死
么？”［４］“黑间”一词，其后可以加儿化，山西大
同、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地区还保留方言“黑间
儿”的用法，每到傍晚，常能听到妇女叮嘱自
家孩子“黑间儿天凉，要多加衣”。

３．表示处所：“厦屋”
瑏瑡母亲一个人在上房里屋，他一个人在

厦屋
獉獉

，长工鹿三一个人在马号里。［１］１１
在现代汉语中，“厦屋”通常是指较为高大的
房屋，然而在陕西关中地区，其专指一边施
椽，而且前低后高的偏房和厢房。平房上面
架有木头，在人字形房梁的最高处铺瓦，没有
屋脊，便于流水，夏天太阳不宜晒透，可谓冬
暖夏凉。“陕西八大怪”当中的“房子半边
盖”指的就是这样的屋型。“厦屋”一般建在
正房之后，紧靠院墙，用以支撑着房顶，省却
梁柱，节约地基与木料的成本。“厦屋”的设
计，体现了关中人巧妙的智慧和简朴的生活
作风。长辈通常居住在关中人的“上房”，即
正房，而儿孙和小辈通常住在“厦屋”。《白鹿
原》中提到，母亲一个人住在上房，白嘉轩住
在厦屋，此处彰显了白嘉轩的善良孝顺，也可
见忠孝文化影响之深远。

（二）动词
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存在、

变化、消失等［２］９。小说《白鹿原》的方言中有
不少极具代表性的动词，贴近生活，妙趣
横生。

（１）“”
瑏瑢鹿子霖痛痛快快

獉
了一顿喝了一通谝

了个尽兴……［１］２５５

“”，陕西关中、河西走廊一带的方言土音，
最常说的就是“饭”“面”。秦人生性豪
爽，农忙时节，人们三五成群，或蹲在土墙根，
或站在树下，或依靠石碓，就着辣椒或大蒜匆
匆吃面。农民没有时间细嚼慢咽，面条一半
下咽，一半还在碗中的场景比比皆是。大碗
干面在火急火燎中吃出了激情，馍馍在大口
吞咽下“”出了豪迈。“”，自然而然成为
了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特别在深秋之际，
为了御寒，面条里会放更多辣子，加上大蒜的
刺激，不过多久，吃面的人就会汗流满面。进

食时若能发出令人垂涎的声音，才是秦人最
为标准的“”。原生态的秦风秦韵是秦人数
千年的积淀，它豪放、高亢、激昂、厚重，不可
比拟。“”如同秦腔中的吼一样，去掉“吼”
便不是秦腔了，不用“”便难以反映秦人的
豪迈。

（２）“弹嫌”
瑏瑣吴长贵说：“只要你不弹嫌

獉獉
山里人浅陋

……”［１］４２
瑏瑤鹿三并不真的在意：“我是说随便做啥

饭我都不弹嫌
獉獉

。”［１］４６２
“弹嫌”表示挑剔、计较、找麻烦。《白鹿原》
中多次出现“不弹嫌”，也是关中人豪放不羁，
随性洒脱的一种表现。

（３）“熬活”
瑏瑥黑娃打断父亲的话：“我今年出门熬

獉活
獉
呀。”［１］１２２
瑏瑦黑娃说：“我在外头熬活

獉獉
挣钱，过一些

时月给你送钱回来，总有扳倒田福贤的
日子！”［１］２４９
“熬活”指做苦工。同“做苦力”“扛活”这些
近义词相比，“熬活”一词，更能凸显出农民使
出浑身解数才能谋生的艰辛，这一表达贴合
语境，真实再现了当时关中百姓的生活状态，
还体现出农民吃苦耐劳的典型性格特征。

（４）“试火”
瑏瑧白嘉轩转过脸对鹿三大声说：“我想试

獉火
獉
一下！”［１］２８７

“试火”即试一试。白嘉轩在被黑娃打折了腰
以后，想要犁地，心痒难耐，卧床的三个多月
让他烦躁郁闷。他说：“我不怯吃苦不怯出力
也不怯迟睡早起，我最怯最怕的事……就是
死僵僵躺在炕上，让人伺候熬汤煎药端吃端
喝倒屎倒尿。”［１］２８８于是，白嘉轩起身在田地里
“大显身手”，充分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正
因为他勤恳善良、淳朴仁义的品质，白嘉轩才
能成为让人信服的族长。

（三）形容词
形容词表示形状、性质等［２］１１。作为现代

汉语中较为复杂的一个词类，形容词的标准
及语法特征的描述分析至今仍旧争议不断。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提出：“凡词之表示
实物的德性者，叫做形容词。”［５］１７朱德熙《语
法讲义》从语法特点的角度对动词、形容词做
了区别：“凡受‘很’修饰而不能带宾语的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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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形容词，凡不受‘很’修饰或能带宾语的谓
词是动词。”［６］５５他还明确提出：“形容词可以
分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两类。”［６］７３笔
者注意到《白鹿原》方言中这两大类形容词存
在着具体的、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表示心理活
动的形容词以及带有后缀成分的形容词，需
要做出具体分析。

１．性质形容词
（１）“秀溜”
瑏瑨黑娃嚼着凉凉的面皮，还是察觉到了

李相和王相没有察觉出来的变化，小女人走
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

獉獉
的小脚麻利地扭

着……［１］１３５

“秀溜”是北方方言，指体态轻盈，身姿灵活，
苗条秀气。“秀”指“秀气”，“溜”有“线条顺
畅、顺溜”之意，多形容女性身段优美，也指外
貌秀气、打扮整洁、仪表得体。例句用“秀溜”
一词形容小娥小脚的灵活，将她不轻不重、不
胖不瘦的体态形容得恰到好处。

（２）“骚情”
瑏瑩小娥说：“你刚才说今黑依我，我还没

说咋样哩，你就胡骚情
獉獉

起来？”［１］３０２
甘肃、陕西等西北地区经常使用的“骚情”，是
指男女调情、谈情说爱时的热情过火，形容男
性的

#

瑟、献媚之意，用在女性身上通常指风
骚之情。例句是鹿子霖在惩罚白孝文的当
晚，因为心情愉悦而喝得酣畅淋漓，借着酒劲
迫不及待地去见小娥。鹿子霖处处与白嘉轩
针锋相对，设圈套来陷害白氏家族———诱导
“臭名远扬”的田小娥去勾引白孝文。田小娥
不可避免地成了白、鹿两大家族斗争的牺牲
品，其最终死在阿公梭镖下的命运令人唏嘘
不已。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极具悲剧色彩，
她的一生，是２０世纪初期许多悲惨女性的缩
影。柳青的文学作品也常出现这一方言词，
如《创业史》第一部第六章：“于是，改霞她妈
吞吞吐吐地说：‘梁生宝不是人，胡骚情
……’”［３］９３

（３）“?”
瑐瑠孝文麻木许久的脑袋顿时活跃起来，他

意识到自己现在的一言半语，都会经过鹿三这
个媒介一字不漏地传达给父亲，丝毫的怯弱和
懊悔都会使父亲得意。他不想让他得意，于是
就说：“这光景不错这光景?

獉
得很！”［１］３３３

“?”，有美、好的意思。《说文》：“?，女字

也。从女，
$

声。洛萧切。“?”表示美好，所
以才会被女人用作表字。西汉扬雄《方言》卷
二：“?，好也。”“?”的使用范围不限于陕
西，我国山东、江苏一带也把好叫作“?”。陕
西话中的“?得太”，就是指非常好，上文的
“?得很”也是如此。被鹿子霖陷害后的白孝
文一蹶不振，为买鸦片倾家荡产、精神萎靡、
瘦骨嶙峋，甚至为寻求残羹冷炙，被恶狗追
咬。白孝文吃舍饭，实则放下了他作为“人”
的全部尊严，其曾受人尊崇的伟岸形象消失
殆尽。鹿三嘲讽孝文将人活成了狗的模样，
白孝文矢口否认，说当下的光景正让他感到
“?得很”。白孝文每一次性格的重大转变都
推进着小说趋向高潮。

２．状态形容词
（１）“黄不拉叽”
瑐瑡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

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叽
獉獉獉獉

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
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
麦苗。［１］２８
“黄不拉叽”用来形容庄稼，指黄色的麦苗。

（２）“霉朽污黑”
瑐瑢第二年春天，从被雨雪沤得霉朽污黑

獉獉獉獉的麦秸秆下蹿出绿翠晶莹的嫩叶来。［１］４７
“霉朽污黑”形容麦秸秆污黑且呈霉状。

３．表示心理活动的形容词
（１）“受活”
瑐瑣接着他就准确无误地听到一个熟悉的

男人的声音：“你受活
獉獉

不受活
獉獉

？”［１］２６０
豫西人最常使用“受活”，意即享乐、享受、快
活、痛快淋漓。在耙耧山脉，“受活”也暗含有
苦中之乐、苦中作乐之意［７］４。例句是鹿子霖
与白小娥偷情后的得意发问。

（２）“瞀乱”
瑐瑤三儿子孝义对哥哥孝武的指派瞪起眼

睛：“我送粪拉土轧花，哪项活儿不比磨面重？
叫我磨面转磨道，我嫌瞀乱

獉獉
！”［１］４９１

“瞀乱”是指不适、昏乱，精神烦乱。
关于形容词的分类，少有学者提及反映

人类心理情绪变化的形容词分类。本文参照
赵家新的意义聚类法，将反映心理情绪变化
的形容词分为性质形容词、情态形容词、判断
形容词这三大类［８］。情态形容词中包含表示
心理活动的形容词和感官形容词。因此，可
以将上述方言“受活”“瞀乱”等表示心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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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形容词归为情态类性质形容词一类。
４．带后加成分的形容词
有趣的是，《白鹿原》的形容词方言当中

有不少后加成分，分双音节和三音节两类。
三音节的后加成分，包括“Ａ不ＢＣ”式，如：
“灰不溜秋、黄不拉叽”等，即上述的状态形容
词；双音节的后加成分，通常是两个同音的音
节，多为“ＡＢＢ”式，如：“绿油油、硬邦邦”等，
朱德熙在１９５６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
一文中，将其称为“状态形容词”。这里仅列
举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词语，从动静两维度、状
态及感觉两层面进行归纳和整理。

（１）动态
ａ．形容人（状态）：
愣实实
獉獉獉

的样子　 圆嘟嘟
獉獉獉

的尻蛋子　 气冲
獉獉冲

獉
捞起蘸了泥浆的笤帚　 颤怯怯

獉獉獉
坐下去　 直

獉溜溜
獉獉

的眼睛　 死僵僵
獉獉獉

瘫痪炕头的废物　 毛茸
獉獉茸

獉
的嘴巴　 痛快快

獉獉獉
了一顿　 毛楂楂

獉獉獉
的阔大

的嘴巴　 白嘉轩心痒痒
獉獉獉

腿脚痒痒　 小娥从炕
墙根下颤悠悠羞怯怯

獉獉獉獉獉獉
直起身来

ｂ．表示感官（感觉）：
笋瓜也脆蹦蹦

獉獉獉
的（触觉）　 关于男盗女娼

的酸溜溜
獉獉獉

故事（味觉）　 酸滋滋臭烘烘
獉獉獉獉獉獉

的气味
（味觉、嗅觉）　 喷出热骚骚

獉獉獉
的烧酒气味（嗅

觉）　 脸颊顿时烧骚骚热辣辣
獉獉獉獉獉獉

的（触觉）　 拔
掉瓶塞儿咕嘟嘟

獉獉獉
灌下一口烧酒（听觉）

（２）静态
ａ．形容物（状态）：
那一坨湿漉漉

獉獉獉
的土地　 稀溜溜

獉獉獉
的苞谷糁

子　 鲜嫩嫩
獉獉獉

的羊奶奶　 全是平展展
獉獉獉

的水浇地
　 热烘烘
獉獉獉

的血流和火流　 湿漉漉
獉獉獉

的草料　 露
出一根嫩乎乎

獉獉獉
的同样粉白的秆儿　 用棒槌捶

打得硬邦邦
獉獉獉

的衣服　 湿漉漉黏糊糊
獉獉獉獉獉獉

的麦穗　
绵茸茸
獉獉獉

的被攘践倒地的麦子的青秆绿穗儿
ｂ．表示颜色（感觉，主要指视觉）：
红扑扑
獉獉獉

的脸膛　 绿油油
獉獉獉

的小蓟　 青苍苍
獉獉獉的柏树　 绿莹莹

獉獉獉
的豌豆粒儿　 光亮亮

獉獉獉
的眼睛

　 黑乌乌
獉獉獉

的头发　 黑乌乌
獉獉獉

的眼睛　 黄蜡蜡
獉獉獉

的
新鲜眼屎　 清幽幽

獉獉獉
的香气　 绿葱葱

獉獉獉
的麦田　

白亮亮
獉獉獉

的屁股　 黄灿灿
獉獉獉

的新缰绳　 蓝幽幽
獉獉獉

的
潭水　 黄澄澄

獉獉獉
的麦子　 黑沉沉

獉獉獉
的夜空　 黄亮

獉獉亮
獉
的米粥　 黑漆漆

獉獉獉
的戏台　 绿油油

獉獉獉
的壮苗　

黑溜溜
獉獉獉

的头发　 白花花当啷啷
獉獉獉獉獉獉

的银元　 黄蜡
獉獉蜡

獉
的冰块　 黄灿灿

獉獉獉
的小米　 黑黢黢

獉獉獉
的丑陋而

又无用的东西

二、《白鹿原》方言的表达效果
（一）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白鹿原》的方言运

用是小说的一大特色。韦勒克和沃伦认为：
“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
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
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
分的大理石一样。”［９］１６３陈忠实在典型环境中
合理运用方言，尽力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这
种字斟句酌的态度为人所肯定，他说：“我对
每一个重要人物在书中的出场和在生活的每
一步演进中的命运转折，竭尽所能地斟酌只
能属于这一个人的行动，包括一句对话。”［１０］

黑娃拒绝给白家做长工时，一家三口精
彩的对话值得回味：

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
太硬太直……”［１］１２４

鹿三听了轻松地笑了：“哈呀，我的娃呀！
我当是什么大事不得开交！咱熬活

獉獉
挣咱的粮

食，只要人家不克扣咱不下看咱就对咧！咱
管人家腰弯腰直做啥？”［１］１２４

母亲帮黑娃说话了：“他大
獉獉

，你就依了娃
吧！娃不悦意就甭去了。娃说的也还
在理。”［１］１２４

鹿三说：“也好也好！你出去闯荡二年，
经见几家财东心里就有数了，不走高山不显
平地嘛！到那会你就不会弹嫌

獉獉
……腰直腰硬

的屁话了！”［１］１２４
鹿三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为白嘉轩家
做长工，“熬活”挣粮食，从不会“弹嫌”，是勤
劳淳朴的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最大的心
愿就是子承父业。鹿三虽为长工，但却懂得
礼义廉耻，始终将白嘉轩关照鹿家的点点滴
滴铭记于心，卖力干活去报答白家的恩情；当
白孝文吸食鸦片堕落时，表现出对他败家行
为的嘲讽和惋惜。黑娃自幼具有反叛精神，
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初尝冰糖和水晶饼，他
感到可口的同时又倍感痛苦，出身的卑微强
烈地刺痛他敏感的内心。惧怕白嘉轩酷似神
像的脸，折射出黑娃潜意识中渴望平等和寻
求超越的性格特征。于是那句“我嫌……嘉
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的重要性
便不言而喻，为他后来投靠土匪闹革命以及
打折白嘉轩的腰埋下了伏笔。他母亲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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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的代表，平和善良，勤俭持家，尊重
丈夫（凡事都和“他大”鹿三商量），疼爱孩
子，有着柔软的内心，黑娃不愿意去白家干
活，她便为孩子求情。

陈忠实十分注重从遣词造句的角度把握
人物性格，关照的是历史长河中性格各异的
个体。如，白嘉轩有着勤恳淳朴、仁慈宽厚的
美好品质，即便被土匪打折了腰，还叫嚷着做
事：“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法儿，我爱受罪我由
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
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
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１］２８８又
如，小说第十章仅凭一句“小娥一双秀溜的小
脚轻快地点着地，细腰扭着手臂甩着圆嘟嘟
的尻蛋子摆着”［１］１６０，便写尽了田小娥婀娜、妩
媚、风骚的身姿。

陈忠实善于选用极具特色的方言展开对
人物的描写，凸显人物的形象特点。此外，行
文有意凸显方言的节奏与味道，常使用高密
度长句型、排比句式，营造厚重大气、不拘小
节的感觉。比较经典的例子有《白鹿原》第十
八章鹿三辞工，白嘉轩的好言相劝：“三哥你
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个话！有我吃的
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
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
兄弟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１］３１２这
句话读来琅琅上口，句式整齐，语调铿锵有
力、气贯长虹，一个“甭”字体现出白嘉轩态度
的坚决，加重了想挽留鹿三的表达效果。白
嘉轩是地道的关中人，还是一族之长，却没有
半点儿主仆观念，称鹿三为“三哥”，下决心与
他同甘共苦，不希望鹿三辞工，便再三相劝：
“没活儿干了你就歇着睡着，歇够了睡腻了你
就逛去浪去！逢集了逛集没集时到人多的地
方去谝……你甭瞪眼！兄弟我不是给你撇凉
腔是说正经话：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
心也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
了。”［１］３１２白嘉轩的这段话是由几个连动句组
成，“歇着”“睡着”“歇够”“睡腻”“逢集逛
集”“没集去谝”这些动词短语互不作成分，共
同作谓语，中间可以不用语音停顿，给人一气
呵成的感觉，这与秦人以及关中方言的豪爽、
干脆有着内在一致性。鹿三热泪盈眶，因为
他心知肚明，白嘉轩说这些并不是给他“撇凉
腔”，而是真心相待。可见，正是因为白嘉轩

兢兢业业的精神以及忠孝仁义的性格特点，
他才能深受村民的爱戴，他“品行端正，刚直
忠良，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他身上凝聚着几
乎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１１］５４９。

白鹿两家恩恩怨怨斗争一辈子，让人始
料未及的是鹿子霖晚年的失智。狡猾奸诈的
鹿子霖归于本真，白鹿两家的爱恨情仇走向
终结，轰轰烈烈的历史就此土崩瓦解。鹿子
霖能做的，唯有把鲜灵灵的“羊奶奶”递到白
嘉轩眼前：“给你吃，你吃吧，咱俩好！”［１］６８０陈
忠实成功地将自身经验与生命感悟运用到小
说当中，结合方言的恰当使用，将人物刻画得
入木三分，跃然纸上。“倘与另一部政治文化
色彩浓厚的长篇《古船》相比，可以说：《古
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
《白鹿原》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白嘉轩、
朱先生、鹿子霖、黑娃、白孝文、田小娥、鹿兆
海、鹿三……，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１２］有
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与在劫难逃的命运息息相
关，典型人物的逐个退场，可以说是顺其自
然，也可以说是陈忠实刻意为之，“他们任何
一个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
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的欢
乐或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死亡的悲
哀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无意识哭叫。几个人物
的死亡既有生活的启示，也是刻意的设
计”［１０］。

（二）成就小说的艺术价值
《白鹿原》早已成为文学经典，引起了广

泛好评。北大中文系陈晓明教授指出：“不管
从哪方面来看，《白鹿原》都是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初最重要的作品，我把它的出版看作９０年
代初文学的、也是思想文化的具有标志性的
事件。”［１３］著名评论家雷达说：“我从未像读
《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
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
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
力。”［１２］他还进一步强调“《白鹿原》终究是一
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１２］。
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前辈朱寨先生将其称之为
“扛鼎之作”［１４］。这部著作的闪光之处，还在
于语言上的精雕细琢，特别是方言词语的运
用，使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
地域色彩。

小说对景物的描写较为简约，多用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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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展现一望无际的原野风景，如：“黑沉沉的
夜空”“绿油油的壮苗”“黄灿灿的小米”“那
一坨湿漉漉的土地”“稀溜溜的苞谷糁子”
“鲜嫩嫩的羊奶奶”“绿油油的小蓟”“青苍苍
的柏树”“清幽幽的香气”“绿葱葱的麦田”
“蓝幽幽的潭水”“黄澄澄的麦子”。这些重
叠词跃动在读者眼前，组成一幅幅动人的图
景，仿佛令人能看到花草树木、感受到阳光和
嗅到脚下的黄土地的气息。同时，我们通过
“没麻达”“不弹嫌”“?得很”“秀溜”“受活”
“甭”等这些形象生动的方言，也能领略质朴
豪放的关中风情，还能被关中人豁达乐观的
天性所感染。

《白鹿原》的创作，正如陈忠实曾写过的
名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
作手记》的小册子一样，着实书写了属于“自
己”的句子，他说：“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
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正在经
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的生活（即历
史）的生命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
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１０］土生土长的他用
原汁原味的方言将关中的地域习俗复活再
现，塑造了生动、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使得
作品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

《白鹿原》问世近三十年，如今仍在畅销，
还通过诸多艺术形式展现，例如话剧、秦腔、
电影、舞剧等。它的语言通俗、有趣，增强了
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兴趣和关注度，对今后地

域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有所启迪。关注《白鹿
原》中的方言运用现象，对于运用方言进行文
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陈忠实．白鹿原［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２］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下册［Ｍ］．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柳青．创业史［Ｍ］．第二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２０００．

［４］杨朔．春子姑娘［Ｊ］．人民文学，１９５０（１２）：４５－５１．
［５］王力．中国现代语法［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６］朱德熙．语法讲义［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
［７］阎连科．受活［Ｍ］．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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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９］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Ｍ］．刘象
愚、刑培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０］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Ｊ］．小说评论，１９９３
（３）：４－１３，１．

［１１］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Ｍ］．第二版．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１２］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Ｊ］．文学评
论，１９９３（６）：１０５－１１８．

［１３］陈晓明．乡村自然史与激进现代性———《白鹿原》与
“９０年代”的历史源起［Ｊ］．学术月刊，２０１８，５０（５）：
１１１－１２７．

［１４］朱寨．评《白鹿原》［Ｊ］．文艺争鸣，１９９４（３）：５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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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看物色观理论的发展

朱敏洁，蒋振华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物色》篇中对情和景在文学写作中的关系进行了
系统性的探讨，后世诗人写作景物之诗常以此篇中的理论为指导。唐代的司空图也受到了《文心雕龙》
物色观的影响，在其诗学理论著作《二十四诗品》中以韵语写景的方式来对各种文学作品的风格进行品
评。文章主要从《文心雕龙》中物色理论的内涵和《二十四诗品》中物色思想的呈现两方面进行分析，进
而梳理出物色观理论从《文心雕龙》到《二十四诗品》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物色观；《文心雕龙》；情景关系；《二十四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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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
勰创作的文学理论专著，具有理论系统、结构
严密、论述细致等特点。《文心雕龙》作为中
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理论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
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章

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评价《文心雕
龙》的特点为“体大而虑周”，全书一共有五十
篇，其主要文学思想包括了儒家和道家的美
学思想，较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与
美学，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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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其中，《物色》篇是全书中写得较为
精彩的一篇，提出了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理
论和要求，还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这些理
论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所继承。
一、《文心雕龙·物色》的渊源及内涵
“物色”一词在现代最为普遍的用法是作

为动词使用，其意为寻找、访求之意。这一词
义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的《列仙传·关令尹
喜》中：“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
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１］２１而在中国文
学理论批评史中，“物色”并不是作动词使
用的。

刘勰是首位将“物色”用于文学批评的名
家，但“物色”一词由来已久。“物色”二字最
早出现于《礼记·月令》中：“是月也，乃命宰
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
色。”［２］５７这句话是描写祭祀前的准备活动，
“物色”在此处是指牲畜皮毛的颜色，这是它
的本义。到了晋宋之际，诗人们开始将“物
色”二字用于写作之中。颜延之在《秋胡诗》
中写道：“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３］７７与颜
延之同时期的诗人鲍照也在《秋日示休上人》
一诗中道：“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４］１４８
这两首诗中的“物色”所指皆是景物，与《文心
雕龙》中的“物色”是一样的。在《物色》篇
中，“物”指自然万物，代表外境或者自然景物
的名称；“色”则用以形容“物”的状态，包括
了自然万物的色彩、声响、状貌等。“物色”在
《文心雕龙》一书中阐释为自然景物及其状
态。《物色》篇是专门论述景物和诗文写作关
系的文章，也常常用于文学的鉴赏和批评。

《物色》篇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前
人的创作基础上的。刘勰的文论观扎根于魏
晋南北朝之前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在
《序志》篇中，刘勰阐述了他创作《文心雕龙》
的缘由和基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
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５］３４８由此可
知，《文心雕龙》全书都是围绕着圣人、经典进
行解读分析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单独
从《物色》篇来看，刘勰所选取的材料是《诗
经》《离骚》、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时的景物描
写作品，“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
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
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５］３２０是刘勰对

《诗经》写景的总结，他从视觉和听觉分析《诗
经》中的景物，最后写到由景物而产生的内心
感触。《诗经》中的用词简洁明了又恰当，而
后，在《诗经》的写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离
骚》孕育而生。《诗经》描写景物的词语运用
十分详尽。《离骚》的作者屈原自己创造出新
的词语来形容景物，如形容山状是“嵯峨”，形
容花草树木便是“葳蕤”，这些词是由表示景
物名称的字词加工和修改而成的形容词。而
后，司马相如之类的文人更是将华丽的词藻
堆积在自己的作品中。刘勰对这些作品的褒
贬态度也表现在《物色》篇之中：“所谓诗人丽
则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５］３２０他和扬雄持
有相同的态度，认为《诗经》是浑然天成的文
学作品，而《离骚》和汉赋则过于绮靡和淫侈，
比不上《诗经》。

除却前代佳作的影响，刘勰所处的时代
也是促使其文学理论形成的因素之一。刘勰
生活的魏晋南北朝局势动荡不安，但文学艺
术却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变
化。曹操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
颇为后人称道的《观沧海》中就有描写山水景
物的名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６］９１这两句诗将曹操决心削平割
据势力、统一天下的心怀抒发得淋漓尽致，一
股豪情壮志回荡在字里行间。钟嵘《诗品》评
价“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７］１２３，这与曹操
亲历战争和民生疾苦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
的。曹操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此时文人的创作逐渐从汉代经学的藩
篱中脱离，转而注重抒写人的真实内心，关注
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层出不
穷。社会动荡、生民涂炭的现状让文人士子
们的内心十分痛苦，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有很多文学作品写的是生死、游仙和寄情于
外物的主题。游仙主题以郭璞为代表，寄情
于外物的主题则主要分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
田园诗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山水田
园诗注重写景抒情，是《物色》篇理论来源之
一。刘勰并非首个提出自然景物和文学写作
关系的理论家，魏晋时期早有以王弼、荀粲和
欧阳建为代表的言意之辨。陆机根据言意之
辨在其著作《文赋》中阐述了关于自然景物和
文学作品关系的观点：“笼天地于形内，挫万
物于笔端。”［８］２５他认为情感、景物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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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密不可分。陆机之后，刘勰接受了他的
感物观，创作出了新的物色观。

在《物色》篇中，刘勰以“情以物迁，辞以
情发”［５］３１９概括和阐述了“物”“情”“辞”三者
的关系，情是依存于外物的，辞又依存于情，
情是物的反映，辞是情的表现工具，三者具有
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内在统一性。《物色》篇从
两个方面对外境景物和文学写作进行了讨
论：一方面，刘勰博览群书，对前人的作品进
行了总结和评价，对“模山范水，字必鱼
贯”［５］３２０“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５］３２１的写
作方式提出了批评，并对景物的描写提供了
“以少总多”和“情貌无遗”的原则。“以少总
多”就是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而不是堆砌华丽词藻；“情貌无遗”则是指描
摹景物既需要描摹其形态，又需要描绘其神
态，形神兼备，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刘
勰为后世提出了描摹景物的多种方法。第一
种是“江山之助”。他认为屈原能够深切领会
写景抒情的要领，是因为他获得了山川景物
的帮助，细致地体察了山川景物的情状。第
二种是“入兴贵闲”。刘勰用四季的变换为例
来阐述这一种方法，认为四季无论如何变化，
文学创作者的感物兴情的要点在于心情虚
静。具体说来就是景物虽繁杂，但作者还是
要用最为简练的语言对景物进行描绘。再一
种是“志惟深远”和“功在密附”。这一种方
法与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有着极高的相似
性。刘勰举出了刘宋以来作品中的例子，要
求写景的作品不仅要在描写形态方面达到逼
真的境界，更要超越景物本身的形态，力求幽
深高远的情态。最后一种是“参伍以相变，因
革以为功”的方法。这种方法指出描写外在
景物并非无中生有，彻底的原创只存在于先
秦时期的“风”“骚”之中。后世的文人进行
景物的写作需要对前人的作品进行继承，但
是继承不代表抄袭，文人在继承前人佳作的
基础上应该要加入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将景
物描写进行发展和升华。

总的来说，世间万千景象都是不停变化
的，想要创作出好的写景作品，需要用视觉、
听觉去观察外物，更要用心去感受，以物为
友，将尘世万千当作知音，以简练且合乎规范
的语言酬之。这便是刘勰在《物色》篇中主要
阐述的观点。

二、《二十四诗品》的景物描写和物色观
继《毛诗序》后，钟嵘著有诗歌理论著作

《诗品》。后来，唐代的《二十四诗品》直接沿
用“诗品”二字命名著作。经过多个朝代的转
述和书写，《二十四诗品》在中国诗歌理论著
作上占有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二十四
诗品》不仅仅是一部有关中国诗歌理论的著
作，其遣词造句之功力也是极高的。

《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谁千百年来尚无
定论、众说纷纭，几种主要的说法有虞集作、
怀悦作、李嗣真作和司空图作等。邵盈午先
生在《诗品解说》中提出的“《诗品》出自司空
图的可能性最大”［９］１４是目前最为人所接受的
一种观点。司空图生活的年代处于唐末的动
荡时期，他经历了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和
唐哀宗多个帝王频繁的更替。早年的司空图
入朝为官，身居要职，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
想要济世安民，为李唐王朝效犬马之劳，却遭
受了黄巢起义等两次重大的叛乱，流落于乱
军之中，险些身首异处。为了逃避灾祸，司空
图躲进中条山王官谷的祖传别墅中以度余
生，唐昭宗多次欲召其复朝任职。经历了多
次灾祸的司空图看到李唐王朝大势已去，丧
失了最初的政治理想，多次称病请辞。虽然
司空图后来拒绝了在朝为官的机会，但他一
直心系李唐王朝，听说唐哀宗李籾为乱臣贼
子朱温鸠杀后，他也绝食而亡。司空图有满
腔抱负却生不逢时，唯有将一生情志寄托在
山水景物之中。隐居后远离政治的他常和当
时的名僧高道一同云游，这些对山水景物的
游历和观赏对《二十四诗品》的创作具有重要
意义。

司空图用四言诗的形式将其文学理论在
《二十四诗品》中表现出来，他多次引用《诗
经》和《楚辞》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词汇，这足以
证明司空图对《诗经》《楚辞》中景物描写的
肯定态度。在此之前，刘勰《文心雕龙》的《物
色》篇中便有对《诗经》《楚辞》中景物描写的
评价，刘勰认为《诗经》中描写景物的词汇是
“一言穷理”“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
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５］３２０。
《楚辞》则是“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
状”［５］３２０。通过这些带有褒义色彩的话语可
知，刘勰和司空图对《诗经》《楚辞》景物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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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司空图将景物描写融入《二十四诗品》的

每一首诗中。他的四言诗表面看似写景，实
则包含了对文学风格和理论的阐释、评价和
分类。《二十四诗品》关于意境和景物的理论
占有相当的篇幅，主要是探讨实景和虚景的
写作。

一方面，司空图认为实景写作的关键在
于自然，其观点主要集中在《实境》《精神》和
《形容》中。《实境》是最直接阐述实在景物
的一首：“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
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
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
然希音。”［１０］１５１《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实境指
的是真实的情境。本诗的开头两句就明确指
出实境的含义就是文辞质朴和思想明洁，这
是整首诗的总纲，较为全面地从思想和内容
两个方面来概括实境。好的文学作品中的
“境”是情和景交融的产物，司空图将《实境》
整首诗的重点放在了作者情感上，他用写景
的语言将“实境”中的情清晰明了地表现了出
来。《精神》的关键在于“生气远出，不着死
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１０］１２５四句。这四句
强调了作品的生气和精神，司空图认为好的
文学作品不能矫揉造作，而是应该将情感真
切自然地涌出。只有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自
然景物的特性完美贴合才能不被世人诟病。
《精神》是《二十四诗品》中极富美学价值的
一篇，它关注了文学本身的真实性问题。文
学作品的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作者的想象和描
写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
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
《绝句》便将“生气远出”和“妙造自然”体现
得淋漓尽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
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１１］２０１这四句将四个单独的景物在同一首
诗中描绘出来，可以概括为一句一景。《绝
句》没有用浮华的辞藻堆砌全诗，所用词句都
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和动词，朴素的语
句和朗朗上口的节奏韵律是这首诗能够流传
后世并妇孺皆知的重要条件。《形容》中的主
要观点则是“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
似，庶几斯人”［１０］１６１。司空图在其中表明了文
学作品要符合生活的正常情理，和自然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离形得似”是一种高境界的

景物描写，这种境界不要求脱离现实景物的
形态去描写景物的神态，而是在极尽描写自
然景物形态的基础上对其神态进行刻画。
《形容》篇所传达的是形似和神似的结合，这
是司空图对前代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总
结，也为唐代及其之后文学作品的写作提供
了更加具体的理论性指导。

另一方面，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也
论述了虚景的写法。对于虚景的写法，司空
图主要主张“含蓄”二字。《飘逸》一则将虚
景的写法论述得淋漓尽致：“落落欲往，矫矫
不群。缑山之鹤，华顶之云。高人惠中，令色
。御风蓬叶，泛彼无垠。如不可执，如将

有闻。识者期之，欲得愈分。”［１０］１７２飘逸是一
种风格，既是文学风格也是为人风格。唐代
大诗人李白的作品多以飘逸见长，他的《观放
白鹰》便表现了其飘逸的行文风格：“八月边
风高，胡鹰白锦毛。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
毫。”［１２］３４诗中超凡脱俗的意境便是“飘逸”二
字的绝妙展现。飘逸的真正内涵是清新自
然，不落于俗套。司空图主张的飘逸并不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行文风格，而是在描写现实
自然景物的基础上添加丰富的想象。丰富的
想象是表现在内容上的，对于行文的语言则
不追求丰富和华丽，可以说司空图在《飘逸》
一篇中所主张的行文语言是“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１３］６７。用清新自然的语言描绘出飘
逸脱俗的景物是《飘逸》一篇中的主要观点，
也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阐述的有关于
虚景描写的要求。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给唐以后的诗歌
作家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方法，他将这些方法
的抽象和具象状态都描述得恰到好处，每首
韵语中都包含着佛道之意，其玄学功底可见
一斑。宋代文人苏轼受到了司空图的影响，
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对其进行了高度评
价：“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
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
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
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
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
之。”［１４］３２４总的来说，《二十四诗品》将诗的风
格和境界分为二十四种，每种都以十二句四
言诗加以说明，形式整饬。《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称之“诸体毕备，不主一格”。《二十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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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含了道家和佛家的美学思想，其中，以
道家的哲学思想为主，全书呈现出一种自然
淡远的风格，充斥着道家的气息。
三、结语
艺术来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文学作品

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产物。
大千世界中存在着众多鬼斧神工的绝美景
色，这些景物促成了物色观理论的形成。《文
心雕龙》的《物色》篇极其重视客观景物对文
学创作的作用，这样的观点表明刘勰拥有着
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重视客观景物的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刘勰之前也出现过，陆
机在《文赋》中的诸多诗句便包含了诗人对于
自然景物的所思所想，涉及了景物和文学创
作的关系，但其论述过于简略，且尚处于分散
的状态，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这和陆机
所处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陆机所生活的西晋时期山水文学的创作
尚未兴盛，所以他对于情景关系的论述是十
分有限的。而南朝的齐梁时期，谢灵运开启
新风，山水诗开始兴盛，丰富的山水文学作品
是《文心雕龙》物色观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和
基础。由此可见，物色观理论的成熟和系统
化不仅要建立在对客观景物的重视上，也需
要丰富的文学作品来支撑。

到了唐朝，文学理论进一步成熟，对于情
景关系的论述也更加细致。司空图的《二十
四诗品》不仅继承了刘勰对《诗经》《楚辞》景
物描写的肯定态度，更将情景关系的论述细
化到了实景、虚景的文学创作中。这些细致
的理论是《文心雕龙》未涉及的，是司空图对
物色观的发展。

从对《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和司空图
的《二十四诗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古至今，

情、景、辞三者的关系是文学创作者不可忽略
的话题。这与三者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触
景生情是人类的本能，文人墨客更将欣赏风
景后的感想写入文学作品之中。物色观发展
了上千年，到近现代仍被众多学者所探讨，王
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三层“境界”的
说法。“境界说”是《人间词话》中的核心理
论，它的提出和物色观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
联系，是《物色》篇理论的发展延续。此外，写
景抒情、情景交融等写作手法也是当代作家
最为常用的写作手法。由此可见，物色观的
理论有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和经久不衰的生命
力，在文学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１］腾修展．列仙传神仙传注译［Ｍ］．天津：百花文艺出
版社，１９９６．

［２］崔高维校点．礼记［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３］徐陵．玉台新咏［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鲍照．鲍参军集［Ｍ］．上海：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
［５］刘勰．文心雕龙［Ｍ］．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６］姜书阁，姜逸波．汉魏六朝诗三百首［Ｍ］．武汉：湖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７］陈元胜．诗品辨读［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８］张怀瑾．文赋译注［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４．
［９］邵盈午．诗品解说［Ｍ］．北京：中央译制出版社，２０１５．
［１０］杜黎均．二十四诗品译注评析［Ｍ］．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８．
［１１］彭庆生，张仁建．唐诗精品［Ｍ］．北京：北京燕山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１２］周沁影，迟乃鹏．李白诗选［Ｍ］．成都：巴蜀书

社，２０００．
［１３］李浴华．学生常用古诗词名句［Ｍ］．太原：山西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韩湖初，陈良运．古代文论名篇选读［Ｍ］．北京：中

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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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秋瑾诗词中的双性化人格

陈立云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邵阳　 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革命家诗人，她后期的诗词作品投射出鲜明的果敢坚毅、豪侠
仗义等典型男性化人格特点。根据现代心理学人格理论，秋瑾的人格是结合男女两性优点的双性化理想
人格。秋瑾的阴阳平和双性化人格特点成就了她最美好的自己。

关键词：秋瑾；双性化人格；革命家；诗人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０９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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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ＱｉｕＪｉｎ；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ｏｕ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ｓｔ；ｐｏｅｔ

秋瑾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革命家
诗人，也是中国历史上为革命喋血的女性第
一人。秋瑾创作内容丰富，有诗、词、文、弹词
等多种文学作品，其中以诗歌成就最高。秋
瑾别号“鉴湖女侠”，爱好喝酒，擅长骑马、击
剑等运动。秋瑾从日本留学回来后长期女扮
男装，为自己的一张男装照题写过一首小诗：
“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过世
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
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
言今已扫浮尘。”［１］１４２照片中的秋瑾英气流露，
俨然须眉。

现代人格心理学认为，双性化人格是一

种兼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男女两性人格优点和
长处的人格类型。双性化的个体因为没有严
格的性别角色概念限制，所以能够灵活有效
地应对各种情景，而且表现得很有自信心和
责任心，一般个性独立。双性化人格是一种
极佳的心理健康模式。秋瑾投射在其大部分
诗词文学作品中的人格特征既有女性的柔婉
细腻、多愁善感，又有男性的勇敢坚毅、豪侠
仗义，呈现阴阳平和状态。秋瑾的人格特征
是现代心理学理论中结合了男女两性优点的
双性化理想人格。

“对个性的根本抑制，就会导致一种人为
的缺损。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由畸形的个体

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陈立云，女，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论
秋
瑾
诗
词
中
的
双
性
化
人
格
　
陈
立
云

所构成的社会群体不可能长久地健全和繁
荣：因为只有那种能够保持其内部的统一及
其集体价值，而同时又给予其个体成员以最
大限度的自由的社会，才有希望保持持久的
活力。……在任何情况下，个性化都可能是
心理学教育的唯一目标。……一种将使其独
特的本性得到最大程度展现的植物，必然能
最先在其所根植的土壤中茁壮成长。”［２］３３７本
文以现代心理学双性化人格理论为依据，从
秋瑾不同时期的诗词文学作品出发研究她双
性化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希望对当代人
格教育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一、少女时代秋瑾的双性化人格初步
形成
　 　 秋瑾的文学创作以她留学日本为界分前
后两个时期。秋瑾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封建家
庭长大，她前期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多为吟
唱花草风月和抒发自己的孤独寂寞、离愁别
绪，清新雅丽，感情真挚，柔中寓刚，女性外在
态度特征显著，男性内在态度特征比较隐蔽。

（一）秋瑾早期诗作体现出显著的女性主
体人格特征

秋瑾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千金小姐，一个
女儿，长大后成为一个妻子，是一双儿女的母
亲，她早期的诗词作品大部分都是抒发自己
愁苦哀伤、孤独寂寞等情绪，表达了对家人朋
友的思念，本体女性人格特点十分显著。

秋瑾长相十分美丽，女性特征突出。据
松本手记《秋瑾女士墓和我的回忆》记载：“她
曾在那里学日语。白皙的皮肤，柳眉，身材苗
条，体态轻盈，黑色花纹的和服上衣，配一件
当时流行的紫色裙子，小脚，日本发型，莲步
蹒跚。”［４］１８９

秋瑾早期诗作常常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闺
中女儿的敏感忧伤情怀。如她的《寄柬?
妹》：“锦鳞杳杳雁沉沉，无限愁怀独拥衾。闺
内惟余灯作伴，栏前幸有月知心。数声落叶
鸣空砌，一点无聊托素琴。输与花枝称姊妹，
不堪遥听暮江砧。”［１］８４秋瑾思妹心切，孤独寂
寥，只好寄托琴声。《丑奴儿·望家书未至》：
“困人天气日徘徊，慵扫蛾眉，懒插金钗。蕉
叶为心卷未开。沉沉所事挂胸怀，划遍炉灰，
倚遍廊回：盼煞音书雁不来。”［１］１７８秋瑾因想念
家人而心中烦闷，百无聊赖，终日徘徊。秋瑾

送丈夫王子芳去北京写作《送别》一诗：“杨柳
枝头飞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楼。阑干十二云
如叠，程路三千水自流。未免有情烟树黯，相
留无计落花愁。送君南浦销魂处，一夜东风
促客舟！”［５］６６此诗表达了与丈夫依依惜别之
情，杨柳飞絮，烟树客舟，温婉缠绵，柔情似
水，此时的秋瑾小媳妇形象十足。

吴芝瑛是秋瑾最好的结拜姐妹。《赠盟
姊吴芝瑛》：“曾因同调访天涯，知己相逢乐自
偕。不结死生盟总泛，和吹埙諶韵应佳。芝
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文字之交
管鲍谊，愿今相爱莫相乖。”［１］９０秋瑾希望她们
的友谊永远都是那样和谐深厚。“节届清明
有所思，东风容易踏青时。看完桃李春俱艳，
吟到荼蘼兴未辞。诗酒襟怀憎我独，牢骚情
绪似君痴。年年乏伴徒呼负，几度临风忆季
芝？”［１］８５秋瑾的《清明怀友》七言律诗表达了
自己怀念好友的心情。又如《咏琴志感》：“泠
泠七弦琴，所思在翠岑。成连奋逸响，中散叹
销沉。世俗惟趋利，人谁是赏音。若无子期
耳，总负伯牙心。”［１］７２这些诗词创作显示了秋
瑾典型女性化的柔美细腻和对亲友的怀念珍
惜之情。

（二）秋瑾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男性倾向
的天生性情

秋瑾出身于书香门第，接受了中国传统
女红训练，但是秋瑾弟弟秋宗章评价姐姐天
性慷慨，不爱女红更爱读书，喜读游侠传类书
籍，“性慷慨，工词令，雄辩高谈，听之忘倦，登
坛演说，舌灿莲花”［３］１，“其生平喜读游侠传，
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
游，诚女界之豪杰”［３］３－４。秋瑾喜欢结交朋友，
常常和朋友们一起春游、写诗、喝酒，豪侠尚
义，还被弟弟称为女中豪杰。

秋瑾“幼与兄妹同读家塾，天资颖慧，过
目成诵，为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
诗，清丽可诵。及笄以后，渐习女红，尤擅刺
绣，虫鸟花卉，阴阳反背，自出心裁，靡不毕
肖。顾性不乐此，旋即弃去，时复把卷伊吾如
宿儒”［３］４３。秋瑾在《读书口号》中这样描述自
己少年读书时的情景：“东风吹绿上阶除，花
院萧疏夜月虚。侬亦痴心成脉望，画楼长蠹
等身书。”［１］１００这诗是写她每天读书时间长、专
注且所读之书数量极多等情形。少女时代的
秋瑾就已经成为当地有名气的才女。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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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女子不但毫无社会地
位，还常被缠足，秋瑾也不例外。在秋瑾５岁
时秋家设起祭坛，焚上香烛，为小秋瑾举行祭
拜缠足神小脚姑娘的仪式。缠足后小秋瑾
“……站了起来，试着想往前走，但脚一着地，
被朝下弯曲了的脚趾就开始疼痛起来，只好
用脚跟着地，双手扶着墙，横着朝前移动。
……‘妈妈，我不缠足！’”［４］４“‘那为什么父
亲、哥哥他们可以不用缠足，而我却非缠不可
呢？’‘……我想成为男人！’”［４］５秋瑾后来在
其自传性弹词《精卫石》里描绘了自己幼年缠
足这一件事情，“可怜自从缠了双足，……真正
像个死了半截的人。面黄肌瘦，筋骨缩小，终
日枯坐，……这都是缠足之害，使血脉不活，骨
骼痹塞不灵之故”［１］２１２。

少女秋瑾观察到很多男女不平等的现实
情形，因此写下《题〈芝龛记〉》组诗表达自己
的愤愤不平：“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
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
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１］９３“肉食朝臣
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壮哉奇女谈军事，
鼎足当年花木兰。”［１］９４少女秋瑾表现出敢于
向传统挑战的气魄，立下“红颜谁说不封侯”
“鼎足当年花木兰”的志向，她“莫重男儿薄女
儿”的卓越见识令人钦佩。

（三）秋瑾闺阁时期的诗作投射出豪侠刚
强等男性化人格特点

秋瑾在官宦家庭长大，母亲单氏有文化，
还会诗词。她前期的文学创作多以品行高洁
的花草为题材，如《残菊》《红莲》《白莲》《水
仙花》《梅》《秋海棠》等。秋瑾这些咏物诗都
能显著地投射出她情操高洁、意志顽强、柔中
有刚的独特人格特征。

秋瑾敬爱梅花的清雅俊逸、凌寒留香，写
有《梅》组诗：“本是瑶台第一枝，谪来尘世具
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漂泊天涯更水涯。”
“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
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１］１０５秋瑾的《水
仙花》：“洛浦凌波女，临风倦眼开。瓣疑呈玉
盏，根是谪瑶台。嫩白应欺雪，清香不让梅。
余生有花癖，对此日徘徊。”［１］７１《白莲》：“莫是
仙娥坠玉，宵来幻出水云乡。朦胧池畔讶
堆雪，淡泊风前有异香。国色由来夸素面，佳
人原不藉浓妆。东皇为恐红尘腳，亲赐寒簧

明月裳。”［１］７９水仙花和白莲的冰肌玉骨、清香
素雅，是秋瑾高洁人格的象征。秋瑾还有《秋
海棠》一诗：“栽植恩深雨露同，一丛浅淡一丛
浓。平生不藉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１］９９
海棠虽然成长环境艰苦，但是它依靠自身的
力量，在和秋风的抗争中长大开花。《秋海
棠》体现了秋瑾独立坚强的个性。秋瑾是一
个天真单纯又充满生气，还有一点侠义精神
的形象，可爱无比。

秋瑾这些早期作品很好地投射出秋瑾的
本体女性化人格特点，同时也投射出她不怕
冰雪寒霜的坚强意志。她对一些社会现象有
着独特见识，具有自主叛逆又敢于斗争的中
国传统男性化倾向的思想和精神。心理学家
一致认为，童年是一个人人格形成的关键阶
段，而家庭是一个人人格形成的重要环境。
秋瑾虽然接受了良好的封建文化教育，但是
被父母强行缠足的创伤经历深深影响了她的
一生。渐渐地秋瑾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性性
别，对此产生抵触和排斥情绪，同时又对男性
性别产生羡慕和向往心理。天性叛逆独立、
豪侠尚义的少女秋瑾的双性化人格已经初步
形成。
　 　 二、秋瑾的双性化人格稳定发展和日
渐成熟
　 　 随着社会交往增多，秋瑾眼界扩大，革命
思想和意志日趋成熟和坚定。秋瑾后期的诗
词文学作品几乎都是关心国家时局艰危，主
张男女平等，积极宣传革命内容，风格雄丽豪
放，充满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饱满的革命热情。
秋瑾在这一时期的潜意识中对其本体女性化
特征进行了隐藏和压抑，体现出心忧天下、建
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具有很鲜明的果敢坚毅、
豪侠仗义等男性化人格特点，投射出秋瑾成
熟的阴阳平和双性化人格特点。

（一）秋瑾的男性化人格在其反抗婚姻束
缚中得到认同和强化

结婚生子后的秋瑾因不能忍受夫家的压
制和束缚，离家出走，写下词作《满江红·小
住京华》：“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
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
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
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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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
衫湿！”［１］１７９秋瑾在词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虽
是女儿身，心却比男人刚烈的自我认知，秋瑾
豪爽刚烈的男性化人格得到自己的认同和强
化。“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秋瑾的
孤独和悲伤不言而喻，她的心理平衡被打破，
内心冲突加剧。

秋瑾后期的诗作体现为对国事深深的担
忧之情。《赠曾筱石》：“海气苍茫刁斗多，微
闻绣幕动吴歌。绿蛾蹙损因家国，系表名流
竟若何？”［１］４秋瑾的爱国热忱洋溢于诗作的字
里行间，她多次明确表示愿意亲自上战场为
国效力。《柬徐寄尘二首》是秋瑾劝勉好友离
开家庭参加革命：“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
恋太情痴。只愁转眼瓜分惨，百首空成花蕊
词。何人慷慨说同仇？谁识当年郭解流？时
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１］１５３秋瑾表
达了自己在“时局如斯危已甚”之时不要苦恋
家庭、空填诗词的态度，抒发其忧国忧民的士
大夫情怀，“闺装愿尔换吴钩”，应该脱下“闺
装”换上“吴钩”。

咏秋之作《秋风曲》寄托了革命女性秋瑾
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思想，投射出一个身披黄
金甲、斗志昂扬的男性革命将军形象。“秋风
起兮百草黄，秋风之性劲且刚，能使百花皆缩
首，助他秋菊傲秋霜。秋菊枝枝本黄种，重楼
叠瓣风云涌。秋月如镜照江月，一派清波敢
摇动？昨夜风风雨雨秋，秋霜秋露尽含愁。
青青有叶畏摇落，胡鸟悲鸣绕树头。自是秋
来最萧瑟，汉塞唐关秋思发。塞外秋高马正
肥，将军怒索黄金甲。金甲披来战胡狗，胡奴
百万回头走。将军大笑呼汉儿，痛饮黄龙自
由酒。”［１］１３７诗人在词作中乐观地想象战胜敌
人后“痛饮黄龙自由酒”的欢庆场景，极具感
染力。

（二）秋瑾的男性化人格在接受新思想文
化中得到发展和巩固

秋瑾的《对酒》一诗是最能投射出其男性
化人格的一首诗歌：“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
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
碧涛。”［１］１３３秋瑾留学日本时曾购得一把宝刀，
托物言志，使用典故，发誓要珍惜自己的满腔
热血，将来为祖国献出它时，定能像苌弘那样
掀起革命的风暴。《鹧鸪天》：“祖国沉沦感不
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

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
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１］１８４
秋瑾在这里表达了自己甘赴国难和不辞万里
东渡日本的雄心壮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俄战争爆发，腐
败无能的清廷竟然宣布局外中立，东北人民
蒙受极大的灾难。秋瑾第二次从日本返回祖
国时，因有人告诉她日俄海战的地点有感而
发创作了《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
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
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
血，须把乾坤力挽回。”［１］１３２《泛东海歌》一诗
是秋瑾１９０５年出发去日本前写下的：“登天
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
舞。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顾彼豚犬诸儿安
足伍！不见项羽酣呼巨鹿战，刘秀雷震昆阳
鼓。年约二十余，而能兴汉楚；杀人莫敢当，
万世钦英武。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空
负时局忧，无策驱胡虏。所幸在风尘，志气终
不腐。每闻鼓鼙声，心思辄震怒。其奈势力
孤，群才不为助？因之泛东海，冀得壮士
辅。”［１］１１６秋瑾以项羽、刘秀等自喻，激励自己。

（三）秋瑾的双性化人格在革命斗争锤炼
中日益成熟和完善

秋瑾后期常常以一个热血沸腾的革命者
形象，怀着火热的情怀来写作诗词，作品中常
常充满革命的激情。《感时二首》：“忍把光阴
付逝波，这般身世奈愁何？楚囚相对无聊极，
樽酒悲歌泪涕多。祖国河山频入梦，中原名
士孰挥戈？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
魔。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瓜
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
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一腔热血愁回首，
肠断难为五月花。”［１］１２９这是秋瑾一心想要拯
救祖国于危难之中而发出的英雄式的悲壮感
慨。《感愤》：“莽莽神州叹陆沉，救时无计愧
偷生。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
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１］１４８秋瑾茫然无
助，十分焦虑，虽有报国之志，但是救国无术。
秋瑾就义前五天寄给自己学生徐蕴华的绝笔
《致徐小淑绝命词》：“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
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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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
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
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
肠堪断！”［１］１３秋瑾在此诗中表达了自己甘愿
用生命唤醒尚未觉醒的同胞的志向。

秋瑾后期人格特征呈现出阴阳平和的特
征。秋瑾在后期大量作品中投射出了英雄豪
迈、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等显著男性化侠者人
格特征，但其本体化女性的柔软和温情人格
特征从未丧失。母亲去世后，秋瑾请人画了
一幅《秋灯课诗图》，并在画上题写《临江仙·
题秋灯课诗图》一词：“懿范当年传画荻，辛勤
慈母兼师。丸熊篝火课儿时，三迁媲孟氏，折
%

授羲之。佳句不辞千遍读，秋宵真个宜诗。
讲帏已邈悔生迟，宣文遗志在，盥手仰仪
徽。”［５］１３秋瑾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养育和秋
灯课诗之情，表达了失去慈母的悲伤。“树欲
宁而风不静，子欲养而亲不待，奉母百年岂
足？哀哉数年卧病，何意撒手竟长逝？只享
春秋六二；爱我国矣志未酬，育我身矣恩未
报，愧儿七尺微躯，幸也他日留芳，应是慈容
无再见，难寻瑶岛三千”［１］１９２－１９３，秋瑾的挽母长
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瑞士著名心理学家
荣格曾提出：“一个女性味十足的女人会有一
种男性的灵魂，而男性味十足的男人也会有
一种女性的灵魂。……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
在最温柔的女人身上。在某些内在事务方
面，这些女人极其阳刚、坚定、咄咄逼人，这些
如此强势的特性通常只能在男人的外在态度
中发现。这些就是男性的特性，其对女人气
的外在态度的排斥使得它们成为该灵魂的特
性。”［２］３５５秋瑾把自己原名“秋闺瑾”改为“秋
瑾”，号“竞雄”，希望和男子竞争，但她同时也
承认自己的女子身份。她梳着女性辫子，但

是穿着男式西装和马褂，还经常骑马佩刀在
街上疾驰。秋瑾和千万男性革命先驱一样慷
慨赴死，力图以自己的鲜血警醒众人，使更多
中国人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亲笔为其撰
写挽联：“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
洒碧血，愧我今招女侠魂！”［４］３３２

秋瑾的双性化人格特征是在寻求自己灵
魂寄托过程中日益成熟和完善的。荣格认
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女人最适宜作
为其灵魂—意象的寄托，因为他的灵魂具有
女性的特质。同样，一个男人也适合作为女
人的灵魂—意象的寄托。”［２］３５７秋瑾天性豪侠
仗义，独立刚强，在反抗封建压制和束缚中，
她逐步产生对女性身份的抗拒和对男性身份
的向往，这是秋瑾双性化理想人格形成和发
展的心理动力。秋瑾是用男性化的坚强意志
和男性化的理性思维战胜自己中国传统女性
囿于家庭的关系思维。秋瑾心灵里的阿尼姆
斯最终影响和控制了她，使她刻意张扬和发
展男性化人格特点。秋瑾双性化人格得到进
一步发展、成熟和完善，最终达到阴阳平和的
理想状态。秋瑾的阴阳平和双性化人格特点
成就了她最美好的自己。

参考文献：
［１］秋瑾著，郭延礼、郭蓁选注．秋瑾选集［Ｍ］．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２］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类型：个体心理学［Ｍ］．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２．

［３］秋宗章．我的姐姐秋瑾［Ｍ］．安徽：黄山书社，２０１９．
［４］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Ｍ］．北京：北京群言出版
社，２００７．

［５］吴先宁．秋瑾徐锡麟［Ｍ］．北京：团结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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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微型小说交流史研究的若干补遗

［日］渡边晴夫
（日本国学院大学，日本　 东京　 １６３－８００１）

摘　 要：自１９２０年前后中日两国文学家进行微型小说创作交流伊始，近百年来中日两国微型小说
创作、评论交流整体处于健康稳定状态。文章结合日本渡边晴夫的《超短篇小说序论》和中国张春的《中
国小小说六十年》，就小小说名称的起始时间、“墙头小说”别称和中国“大跃进”时期小小说的沉浮等问
题进行了论述和补遗。

关键词：中日微型小说；交流史研究；补遗；《超短篇小说序论》；《中国小小说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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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 ｍｉｃｒｏ－ｆ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Ｔｈｅ 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ｒｔ－ｓｈｏｒｔ Ｓｔｏｒｉｅｓ

比短篇小说更短的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
学体裁，出现于日本文学家的视野，是在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初期。１９２３年，从法国归来的作
家冈田三郎写了几篇提倡ｃｏｎｔｅ（法语，意为
短小说）的评论，发表了题为《二十行小说》的
短小说。此后日本文坛对ｃｏｎｔｅ兴趣渐浓，

《文章俱乐部》《文艺春秋》《文艺日本》《文艺
时代》等杂志竟相刊登ｃｏｎｔｅ，川端康成、冈田
三郎、武野藤介等作家发表了有关ｃｏｎｔｅ的评
论。《新潮》杂志也于１９２４年、１９２５年两度在
“新潮合评会”上论及ｃｏｎｔｅ，著名作家菊池
宽、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广津和郎、宇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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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创作年谱”（１８ＡＺＷ０２４）；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中国小小说发展史研究”（２０ＹＪＡ７５１０２６）；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创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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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渡边晴夫，男，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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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叶龟雄等人参加了有关讨论。在ｃｏｎｔｅ
热中，作家中河与一在《文艺时代》１９２５年９
月期上编了一组名为“掌篇小说”的特辑，登
载了年轻作家的六篇短小说。中河后来回忆
说，“掌篇小说”的名称，是他受到契柯夫“我
想写能写在手掌上那么短的小说”一语的启
发而想出来的。这一时期的短小说热，从
１９２６年后半年开始衰退。

在此之前，１９２０年１月１日，菊池宽在
《东京日日新闻》报上发表了题为《短篇之
极》的评论，并且与此内容相同的文章又以
《世界上最短的小说》之名发表于同年１月４
日的《大阪每日新闻》上。菊池宽指出，在繁
忙的现代，最合适的文学形式是在很短的时
间内就能读完的短篇小说；并且，他把哈巴特
·霍利不到二百五十字的短小说《德军留下
的东西》译成日语，作为典型实例在他的评论
中加以介绍。从那以后，人们论述“掌篇小
说”这种形式时，常常会引用或提及菊池宽的
这篇评论。可是菊池宽本人并未有意识地提
倡比短篇更短的新的体裁。

１９２０年１月６日，当时在九州帝国大学
医学院学医的郭沫若，写了一篇很短的题为
《他》的小说，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上。郭沫若受到菊池宽《世界上最短
的小说》启发，写下了《他》。对这一史实，我
曾在前些年写就的《微型小说前史———菊池
宽〈短篇之极〉和郭沫若〈他〉》里进行过论
证。１９１９年，鲁迅写了《一件小事》，这篇作
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微型小
说。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博士等人指出，
鲁迅受到芥川龙之介《橘子》的启发而写下了
《一件小事》。

菊池宽之于郭沫若、芥川之于鲁迅，可以
认为是中日两国微型小说最早的交流。对
此，我现在并无特别要加以补充的。

在中国，作为比短篇更短的体裁的名称，
在“微型小说”产生之前，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
就已经有了“小小说”之称，这一情况众所周
知。前些年，笔者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
所收藏的杂志《小说世界》里发现，在１９２３年
到１９２６年期间，该杂志登载了称为“小小说”
的短小说，因而在拙著里指出，“小小说”的名
称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３年［１］１４０。近年，年轻学者
张春确定“小小说”名称在１９２０年已被使用。

１９２０年《民生月刊》第三期登载《夫妇谐好》，
标注为“小小说”；还有１９２１年的《半月》杂
志，设《小小说选》《妇女俱乐部》等专栏发表
小小说。可见，比我所指出的１９２３年早了三
年，中国就有了“小小说”这一名称。

这里附带说说，《小说世界》是商务印书
馆为包天笑、周瘦鹃等鸳鸯蝴蝶派作家刊行
的杂志，发刊之际正当《小说月报》（１９２１年）
由沈雁冰（即茅盾）任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
机关杂志之时。《小说世界》上登载的小小说
与鲁迅的《一件小事》、郭沫若的《他》等作品
相比较，娱乐性较强。《半月》是由周瘦鹃编
辑的杂志，周瘦鹃担任《申报》副刊及《自由
谈》《礼拜六》等多种报刊杂志的主编，还翻译
过包括高尔基作品在内的欧洲小说，鲁迅曾
给予他颇高的评价。

研究微型小说的专家刘海涛教授指出：
“当时的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没有分家，人们
几乎是用短篇小说的构思方法来写微型小
说，‘短篇小说化’的弊病明显地存在于当时
的微型小说创作，因而，五四时期的微型小说
创作终未成大气候，它好像刚刚冒了一个头，
就走进了短篇小说里去了。”［２］８因此，当时虽
然已经有了“小小说”这一名称，不过似乎还
不能认为这一文学体裁业已确立。

在日本，短小说再次受到瞩目，是在１９３１
年到１９３２年，即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对“壁
小说”（汉语称为“墙头小说”）的提倡。在这
短短的两年里，产生了许多作品和评论。其
中，“壁小说”和评论文章写得最多的是作家
小林多喜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写过有关
“壁小说”的论文，后来又在拙著里专辟一章
论述“壁小说”。近年还写了一篇题为《小林
多喜二与壁小说》的评论，又补充了一些
资料。

日本的“壁小说”传到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刊行的杂志登载了日本“壁小说”的译文，
其后中国作家也开始了“墙头小说”的创作。
其中情形，拙著曾为阐述，而最早指出日本
“壁小说”和中国“墙头小说”的影响与被影
响关系的，是孙犁１９４０年发表在《晋察冀日
报》上的《关于墙头小说》一文。

张春以详细的调查说明了中国“墙头小
说”的创作情况，而在张春研究“墙头小说”的
基本资料中，大概也包含了拙著，因为他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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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日本小林多喜二等人的创作和评论。通
过张春的研究，可看出有许多作家曾经致力
于“墙头小说”的创作，“墙头小说”的发展脉
络得以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１９５８年，中国“大跃进”运动开始，为了
迅速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小小说得到了提
倡。作家老舍率先写了题为《多写小小说》的
评论，继而又创作了小小说《电话》。巴金也
写了《小妹编歌》，响应了写小小说的号召。
许多工农兵作家参加了创作，在各地的文学
杂志上发表小小说。根据１９５８、１９５９两年间
发表在《萌芽》《新港》《作品》《雨花》《红岩》
《文艺月报》《北京文艺》《北方》（１９５９年以
后改名《北方文学》）、《奔流》《长春》《长江文
艺》《安徽文学》《山花》和《人民日报》上的小
小说作品的数目，拙著《超短篇小说序论》曾
作出过如下判断：“据笔者所调查的十四种报
刊杂志所刊登的小小说数目来看，１９５８年７、
８、９月呈上升趋势，这一盛况一直延续到了
１９５８年末，进入１９５９年之后，作品数目开始
减少，步入退潮期。”［１］７７“综上所述，小小说的
创作高峰可以说是在１９５８年下半年至１９５９
年初。”［１］７８

上述判断，是在我统计了日本能看到的
中国当时十四种报刊杂志上的小小说数目后
作出的。其中，天津市的《新港》小小说的登
载情况和其他杂志有所不同。《新港》从
１９６１年９月和１０月的合刊开始设立小小说
专栏，不仅发表创作，也刊登评论，１９６２年４
月期还登载了阿·托尔斯泰的评论《什么是
小小说》，这一情况笔者已经写在了拙著里。

张春则主张当代小小说发展的转折点不
在１９５８年末，而是在１９６２年。关于这一点，
笔者希望能有机会跟张春进行商榷。

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０年代前半期之间的小
小说情况，张春叙述得很详细，可谓一大研究
成果。

１９５０年代末期，日本的《埃勒里·奎因推
理杂志》于１９５９年１月刊登了弗雷德里克·
布朗的《模范杀人法》。在题目解说中，该杂
志主编都筑道夫第一次使用了“Ｓｈｏｒｔｓｈｏｒｔ”这
一新名称；而后这一名称迅速广被运用，不但
推理小说方面的杂志，而且其他种种报刊杂
志都以“Ｓｈｏｒｔｓｈｏｒｔ”这一名称登载短小说，可
以说迎来了短小说的又一次大流行。关于这
方面的情况，笔者也曾在拙著里进行过阐述。

在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之间还没有恢复
邦交，中国的小小说和日本的“Ｓｈｏｒｔｓｈｏｒｔ”之
间未见发生相互的影响，对此笔者现在也没
有什么要补充的。

经过１９７０年代后期及１９８０年代直至现
在，小小说、微型小说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的发
展情况，因为有了张春的详细调查而得以清
晰，拙著的内容也得到补充；不过对微型小说
的基本动向，对未来发展的看法等，笔者认为
没有什么要改变的。

从１９８０年代到现在，已经持续了３０年以
上的中国微型小说的盛况，以及它对东南亚
华语圈的影响，是值得注目的文学现象。确
实这是为日本所无，而为中国所特有的现象。
笔者一直在考虑这一现象的原因，可是除了
编辑、作家、评论家、学者等人坚持不懈的努
力和庞大读者群的存在以外，还没有发现别
的原因。现在微型小说作为拥有许多作家和
大量读者的文学体裁，已经得到了中国作家
协会的承认，微型小说已经成为鲁迅文学奖
的颁奖对象。笔者期待着微型小说今后更进
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渡边晴夫．超短篇小说序论［Ｍ］．东京：东京有限会
社ＤＴＰ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刘海涛．现代人的小说世界：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Ｍ］．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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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凌近作七篇幽默微型小说的四个关键手法

孙新运
（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１１８０００）

摘　 要：冰凌的近作七篇幽默微型小说都很短，内涵却很丰富，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强烈的讽刺性和
深邃的哲理性。这七篇幽默微型小说，通过夸张、翻转、诙谐和暗示等手法，成功地叙述情节，吸引读者，
引起读者的共鸣，不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来说都是上乘之作。

关键词：冰凌；幽默小说；手法
中图分类号：Ｉ２４７．８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１０１２（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００—０５

Ｆｏｕｒ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ｅｖｅｎ Ｈｕｍｏｒ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Ｂｉｎｇ Ｌｉｎｇ

ＳＵＮ Ｘｉｎｙｕ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ｎｄｏｎｇ １１８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ｉｎｇ Ｌｉｎｇ’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ｅｖｅｎ ｈｕｍｏｒ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ｓｈｏｒｔ ｂｕｔ 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ｅ ｓａｔｉ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Ｂｉｎｇ Ｌ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ｌｏｔｓ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ｖｅｎ ｈｕｍｏｒ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ｌｉｐｐｉｎｇ，ｈｕｍ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ｇ
ｇ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ａｒｏ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ｒ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ｉｎｇ Ｌｉｎｇ；ｈｕｍｏｒｏｕ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

冰凌，本名姜卫民，是旅美幽默小说家。
他１９７２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从事幽默小说
创作，出版了《冰凌幽默小说选》《冰凌自选
集》《冰凌幽默艺术论》《冰凌文集》等著作。
肖蒙、潘熹在《冰凌的幽默大世界》中说：“冰
凌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
情感符号，更是一种思考的力量，一种随意和
舒展生长的人生情怀。”［１］１３６０冰凌的近作七篇
幽默微型小说篇幅短小，但是容量却很大。
这几篇小说在短小的篇什中，通过夸张、翻

转、诙谐和暗示等手法，叙述情节，吸引读者，
引起读者的共鸣［２］５４５。小说中的人物生动形
象、个性鲜明、富有代表性。小说具有深刻的
主题，深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一、夸张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说：“说话上张

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处，名叫夸张辞。”［３］１０４
夸张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为了启发听者或读
者的想象力，加强话语的力量，用夸大的词语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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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创作年谱”（１８ＡＺＷ０２４）；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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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容事物。这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写作
手法，包括扩大夸张、缩小夸张和超前夸张。
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夸张通过人为地夸大、
缩小或者颠倒时序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
果［４］２０７。冰凌近作七篇幽默小说运用强烈、大
胆、极度的夸张，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幽默
效果。

在《宝宝的“出口”问题》中，作者极度
夸张地塑造众生相，围绕孩子大便不通畅的
问题，各方人物小题大做地上演一幕幕活喜
剧，让人忍俊不禁，并使读者认真思考。冰凌
虽然大量地运用夸张，但这些夸张都以现实
为基础。真实性是文学的认识与审美两大价
值功能产生、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古今中外的
艺术家、理论家都把真实性视为艺术的生
命［５］１３６。不过这里所说的真实性，是艺术的真
实［６］１８１。这篇小说在夸张塑造人物群像时，特
别注意突出人物的身份地位和特点，每个人
都形象各异，作者极度夸张每个人的个性，体
现出很强的幽默感和艺术性。宝宝的妈妈田
小苗，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遇到问题只
会在旁边“穷咋呼”，没有任何主意；宝宝的爸
爸夏小天在报社当网络版主编，利用媒体建
立微信群，让大家献计献策；宝宝的外公田格
致是大学老师，文绉绉的，喜欢上纲上线；宝
宝的爷爷夏长天原先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习惯于当领导，就想着开会。宝宝爸爸夏小
天提议在线上召开网络视频会议，宝宝爷爷
马上否决，觉得网络会议没时效性；宝宝的外
婆董红霞放弃跳广场舞来帮忙解决问题，她
提出的办法很适用，却遭到了反对；小保姆山
妹子什么也不说，动手就干，给宝宝喝了一杯
蜂蜜水，被训斥了一顿。在作者的笔下，这一
家人各自的特点被夸大若干倍，上演了一出
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宝宝终于成功大便，
大家欣喜若狂：污浊的排泄物竟被奶奶说成
像黄金条；妈妈拍照美颜后发到群里；小保姆
争头功；外婆偷偷嘀咕，她给小宝用了开塞
露；外公做着酸溜溜的总结；爷爷决定召开现
场会议，让小保姆安排会后聚餐；爸爸激动得
把要发的稿件题目弄错。作者通篇运用夸张
的手法，塑造活生生的、个性突出的人物，表
现了孩子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全家人
对孩子的溺爱，具有强烈的幽默感。

《酒仙老袁》也运用夸张的手法为读者叙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酒仙老袁常年喝酒，大肠
里长了两个息肉，需要手术。家人反对，老袁
却说：“开刀怕什么，我不怕痛！”在推进手术
室时，老袁镇静地向老婆儿子挥手，进了手术
室还和医生开玩笑。手术没有做完，麻醉药就
已经失效，老袁咕噜着：“怎么……我肚子……
开了一扇门……”这可把医生吓坏了，麻醉师
又打一针麻醉药。老袁一会又醒来喊道：“肚
子里……有风……”医生吓得目瞪口呆，麻醉
师又打了一针麻醉药。不一会老袁彻底清
醒，嚷道：“医生啊，还没有完啊！”医生差点被
吓死，想再加打麻药，他却说不用打了，他不
痛，还若无其事地看着医生缝针，调侃没有奶
奶纳的鞋底直。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叙述
了酒仙老袁的奇闻异事，塑造了鲜明的人物
形象。

冰凌运用夸张的手法，精妙的语言，叙述
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塑造不同于常人的形
象，展现艺术的真实，把强烈的讽刺之意揉进
字里行间，使读者透过文字，读出隐藏意义。
二、翻转
翻转是反过来的意思，微型小说强调结

尾的翻转，这样可以给读者意想不到的震撼。
情节逆向的发展阻碍读者的期待视野，刺激
读者懒惰的自以为是的灵魂，使读者惊醒，同
时也欣喜［５］３０１。由于这种翻转放在结尾，然后
就戛然而止，就留给读者无限回味和思考的
空间，客观上就弥补了微型小说由于篇幅短
小导致的内容单薄的不足，这就是人们常说
的欧·亨利式结尾。这种结尾在文章快结束
时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
化，或让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达到意想不到
的结果，使之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杨晓敏认为这是作家创作的智慧含量，“属于
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
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质量，见此
一斑”［７］２５９。

欧·亨利式结尾的微型小说最大的特点
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并且是通过结尾
来实现。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前文必须有
伏笔，结尾通过翻转来刻画人物形象，深化
主题。

《小宝》开头就写到爷爷和姑姑要去看小
宝，进门的时候小宝就让爷爷和姑姑出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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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码，量体温，这样的情节设计一方面暗示这
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又为结尾埋下伏笔。然
后小宝说温度没过红线，主动说爷爷和姑姑
可以抱他亲他，同时表现出小宝的热情可爱，
其实也是在埋设伏笔。当爷爷亲小宝时，作
者对小宝的神情进行描写：“小宝闭着眼睛，
闷住鼻嘴，任由爷爷狂亲。”这种描写读者在
第一次阅读的时候也许不会太在意，觉得不
过是对小宝被亲时表情的描写，当看到结尾
再回头看时就可能会心一笑，原来这也是作
者设计的伏笔。当爷爷亲完小宝，小宝就说
一共亲了３２下，原来小宝是在查数呢。更有
意思的是，小宝向爷爷要钱，一次一块钱，共
３２元。读到这里，读者就可能会觉得小宝是
不是太世俗，爷爷亲一下也要钱。当爷爷说
没现金的时候，小宝竟然说可以微信支付。
爷爷支付了３５元，并说不用退，再亲三下吧，
小宝赶紧昂起脸，让爷爷亲了三下。接下来，
小宝向姑姑索吻，姑姑故意说不亲，小宝开始
自己降价，每次５毛钱。当爷爷提出异议时，
他解释说，姑姑的嘴香香的，把姑姑说得心花
怒放，亲了十下，给了他５０元。爷爷咕噜一
句：“这小屁蛋。”小姑说：“您的好孙子，敲诈
有方！”可至此情节突然翻转，原来当晚，小宝
用微信把８５元发给幼儿园赵老师，要用来买
口罩捐给武汉小朋友。再从头看这篇小说，
才发现小说在简短的篇幅中，多次设置伏笔，
结尾“抖响包袱”，这一切都在作者的设计之
中，又合情合理。并且小说环环相扣，没有一
句空话，内部肌理非常紧凑，逻辑性非
常强［８］３５９。

《老姜评职称》开头就说：“老姜评职称又
没通过。”这句话很有深意，说明老姜参评多
次，这次也没通过。老姜找组干科赵科长，才
得知是因为没有论文，这是一个硬伤。正当
老姜已经绝望的时候，老姜的母亲拿出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老姜刚工作时写的几篇迎合当时
实际，但与今天一点关系没有的发在报纸上
的两篇文章，老姜竟然因此评上职称。这种
翻转是在前面埋设伏笔的基础上进行的，讽
刺之意顿出。这种翻转用在文中的情况也
有，但是更多的是用在结尾。结尾强力的反
拨会留下强烈的余响，有助于塑造人物、升华
主题。有人说写微型小说就是写结尾，构思
微型小说就是构思好结尾，结尾的不同凡响

要通过全文所埋下的伏笔来完成。这种说法
有一定的道理，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交给
读者想象的空间有多大，小小说的创作空间
就有多大。”［９］２２

三、诙谐
诙谐是指谈话富于风趣，引人发笑。运

用诙谐的手法要处理好庄与谐的关系：庄是
指庄重、庄严、严肃、深刻，谐是指风趣。在处
理庄与谐的关系时，很多作家使用寓庄于谐
的写作方法，用有趣吸引人的形式和技巧来
表达严肃、深刻、庄重的主题，既吸引读者的
注意力，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又使读者感受
到深刻的内涵。这是用谐的方式表现庄，谐
只是方法手段，重点在庄。也有的作家使用
寓谐于庄的写作手法，调侃中不失文雅，庄重
中又含风趣，这重点在于谐，用一本正经的语
言表达无限幽默之意，幽默感更强。

《埋伏》的开头介绍刚从农村招进厂的陆
小民由于工厂停产被安排在厂部办公楼值
班，朱干事给他一根木棍，让他埋伏在财务组
对面会议室的门后，从门缝盯住对面，如看到
有人要撬财务组的门，就从背后给他一棍子，
打他个稳准狠。一天半夜时分，陆小民看见
厂三结合领导小组组长赵大潮和副组长叶红
苗走进办公楼，两人边走边吵，走进办公室，
关上门又大吵。一会陆小民从门缝看到他俩
在地上扭成一团，嘴里还全是应景的革命口
号。陆小民这才明白这两个人原来是来财务
组约会偷情。这两人进办公楼像在讨论工作
一样，高声争吵，结束之后又大声说着话，走
出办公楼，借着革命口号，做苟且之事，讽刺
之意跃然纸上。一年后，厂里决定调一批工
人去分厂工作，名单里就有陆小民。被逼无
奈的陆小民去找赵大潮，赵却冠冕堂皇地训
斥陆小民，陆小民不得不说出那天半夜的事
情，赵大潮马上变了口气，以关心职工个人生
活的“高大上”的理由把陆小民安排在女工多
的检验车间，不久陆小民就恋爱结婚。又过
了一年，陆小民被厂里调到厂保卫组当干事，
保卫组组长就是朱干事。这种寓谐于庄的写
法接近于反话正说，端庄正义的词语背后隐
藏着强烈的诙谐之意，幽默意味十分强烈。

由于运用寓庄于谐的写作手法，冰凌的
小说具有冷幽默的特点，他不是把幽默当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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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来写，而是把幽默当成严肃的庄重的事
情来写。他是认真地、庄重地在叙述，所叙述
的内容表面上看是正当的合乎逻辑的，但是
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幽默和讽刺意味。

《给国航并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
国泰、美联航、韩亚、日航等一封信》单题目就
具有很强的幽默感，但作者是很严肃很认真
地在叙事。开篇就是“尊敬的国航并东航、南
航、海航、厦航、川航、国泰、美联航、韩亚、日
航等（排名不分先后）”把题目中这些航空公
司又罗列了一遍，句末还用括号说明，这些航
空公司地位等同，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你们
都是一样的做法，都存在问题。这种写法属
于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到的辞体中的
繁丰体，繁丰体是指并不节约辞句，任意衍
说，说到无可而后止的辞体［３］２０５。陈望道认为
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辞体可以分为简约体
和繁丰体。繁简要看实际情况而论，繁简本
身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正如周先慎１９８１
年２月１８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简笔与繁
笔》所说：“简笔与繁笔，各得其实，各尽其
妙。”如鲁迅《社戏》中讲述“我”早年看戏，不
厌其烦地描写无聊地看配角的表演，始终看
不到名角出来唱戏，用的就是繁丰体，表达了
鲁迅特别复杂和微妙的心理。又如萧红《回
忆鲁迅先生》写到鲁迅先生陪客人，从下午两
三点钟就开始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
钟，陪到八点钟，陪到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
点钟，然后总结，从下午两三点钟陪到夜里十
二点钟，这也是通过繁丰体表现鲁迅先生对
客人的热情和耐心。繁丰体辞义详尽，可以
使人充分了解所说之事，但是容易造成冗长。
在这里冰凌就是运用这种辞体，严肃认真的
叙述中蕴含着幽默之意。

然后，作者煞有介事地介绍“我”在乘坐
国际航班时吃泡饭和榨菜的经历，运用繁丰
辞体，讲述泡饭的食用之广，不厌其烦地从泡
饭的发源地上海，讲到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
人民、分布在各省的长江三角洲人民、分布在
世界各国的长江三角洲人民。作者认为喜欢
吃泡饭的人有一两个亿，如有百分之一的人
飞中美航班，就是一两百万人。这种不惜笔
墨，尽情铺陈的写法，乍看起来是作者一丝不
苟认真叙述，其实字里行间隐藏着无数的幽
默元素，在聚集，在发酵。

而后，作者就从大的方面来阐述，从饮食
文化来叙述，客观上就起到宣传中华饮食文
化的作用。又谈到泡饭具有简洁的美感，充
分体现出饮食美学的价值。还谈到泡饭对身
体的作用，特别是“我”的胃肠对泡饭的欢迎
程度。作者一本正经地叙述了许多道理，从
文化到传统再到美学，听起来高大上，其实内
在隐藏的不过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和所渴求
的人文关怀，希望航班能配送泡饭，读来感觉
诙谐幽默而有趣。

冰凌运用诙谐写作手法达到寓庄于谐的
目的，就像是一个人板着脸一本正经在讲笑
话，把别人逗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他自己
却不知所然，莫名其妙，幽默效果就更强烈
了。这样的写法使小说既具有深刻的思想
性，又具备完美的艺术性，庄与谐高度统一。
四、暗示
暗示是无对抗的交往中通过语言、手势、

表情、行动或某种符号，含蓄间接地发出信
息，使他人接受所示意的观点、意见，或按所
示意的方式进行活动，也就是不明说，用间
接、含蓄的方法来表达意思使人领会。俄国
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认为暗示是人类最简单、
最典型的条件反射。暗示分为直接暗示、间
接暗示、反暗示和自我暗示四种。冰凌所用
的是间接暗示，不直接表达意思，通过点染留
白的艺术手法委婉表达作者的意图。暗示体
现出含蓄美，读者经过反复揣摩心神领会，进
而获得妙悟的审美感受［１０］１９９。

《相遇》中的陈浩和江丽萍因为同学聚
会，分别３０年后在机场偶然相遇，他们两人
对视着，居然没有握手。陈浩问江丽萍当年
是否收到他的信，江丽萍告诉他，由于学生喜
欢邮票把信拿走，二十年后才将信送回来，那
时候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江丽萍问陈浩现
在还好吗，陈浩说：“我，我，我现在还在等这
封回信……”这句话就用了暗示的手法，暗示
那封信是陈浩向江丽萍的求婚信，陈浩到现
在还在等江丽萍的回答，也就委婉含蓄地告
诉江丽萍他还是单身。江丽萍也说了一句：
“我现在……也是一个人了……”暗示她已经
离婚。这样的写法非常适合二人的身份和心
境，当年的恋人，由于误会，三十年后才再一
次走到一起，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齐聚心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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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此时此刻彼此的心情。
作者运用暗示的手法把小说写得言有尽而意
无穷，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后来同学聚
会除了陈浩和江丽萍，大家都到了，同学给他
俩打电话，两人都没有接电话；快开饭了再打
电话催，两人都处于关机状态。作者没有从
正面直接叙述他俩感情的进展，而是运用侧
面描写，通过同学的动作和语言暗示故事的
结局，触发读者的情绪体验和联想。读者不
难悟出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都能会心一笑，
小说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无限遐想，更使
小说显得含蓄而幽默。

《埋伏》中当陆小民找赵大潮说情希望留
在总厂，赵大潮打着官腔，万般无奈之下陆小
民就讲起那晚的事情，说：“有一天夜里，我还
看到你和叶副组长……”赵大潮吓得赶紧跑去
关门，并问他看到什么，陆小民说：“我看到你
们商量工作，太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
“还说完了完了……”在这里作者也用了暗示
的写法，点到为止。赵大潮立刻就明白，马上
换了一副嘴脸，帮助解决问题。作家创作成
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创作内容，另一方面也
取决于所采用的形式。陆小民运用暗示的手
法，给赵大潮留有脸面，比直接挑明说更有艺
术性，也更有幽默感。

《埋伏》的结尾写到陆小民被调到厂保卫
组当干事，保卫组组长就是朱干事，这一结尾
也给读者以强烈的暗示，读者很容易想到朱
干事为什么一定要陆小民在财务组对面的会
议室门后值班，并且要他通过门缝盯紧财务
组。如今朱干事变成保卫组组长，是不是和
陆小民出于同一个原因，引人思考，并且值得
回味，在讽刺之余深化了主题。

《酒仙老袁》的开头叙述老袁祖辈父辈都
是酒仙，每天三顿不离酒。而老袁虽然酒量
惊人，但他没有酒瘾，有酒就喝，没酒就埋头
吃饭。他在街道办当副主任，每天跑好几个
酒场，替书记挡酒。这里用的就是暗示，没有

酒瘾，就因为应酬时替书记挡酒，就能把身体
喝得不知痛痒，对麻醉药有了那么强的抗药
性，可见挡了多少酒，更能表现出当时的应酬
之风有多盛。这样的暗示比直说更有力量，
更有艺术性，也更有幽默感。
五、结语
冰凌的近作七篇幽默小说运用夸张、翻

转、诙谐和暗示的手法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性
和讽刺性。这七篇小说的成功，除了离不开
上述四种方法的运用，还有就是要归功于冰
凌深厚的语言功底，高超的情节设计能力，与
生俱来的幽默感。在简短的篇幅中，他用朴
质的语言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表现
作品主题。多样的写作手法的运用，使他的
微型小说具有很强的幽默感、强烈的讽刺性、
深邃的哲理性。

参考文献：
［１］肖蒙，潘熹．冰凌的幽默世界［Ｍ］／ ／龙钢华．世界华
文微型小说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王向峰．文艺学新编［Ｍ］．沈阳：辽宁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７．

［３］陈望道．修辞学发凡［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５．

［４］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５］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２．

［６］胡经之．文艺美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杨晓敏．郑州：倡导小小说３０年［Ｍ］／ ／秦俑，马国
兴，吕双喜．杨晓敏与小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３．

［８］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Ｍ］．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９］杨晓敏．文坛名家的小小说写作［Ｍ］／ ／杨晓敏．小小
说是平民艺术．郑州：河南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朱先树．诗歌美学辞典［Ｍ］．成都：四川辞书出版
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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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市井人物出现情况及原因探析

唐思思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　 要：明清时期，市井阶层应包括市民、乡民、监生，文人文言笔记小说《子不语》中所涉市井人物
与职业众多，这与康乾盛世下袁枚独特的性格，其秉承的诗学理论及创作历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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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文言笔记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文人
贵族，即便是以讽世著称的《聊斋志异》，其主
人公也多以文人形象出现。但蒲派大军的代
表者《子不语》一反常道，其主人公不再局限
于才子佳人，而是基本囊括了社会各阶层人
物，市井人物又在此中占据很大比重。市井
人物作为故事主要人物的篇目占比４６．７％，
涉及职业行当１２０种，呈现出独特的现实和
艺术价值。

　 　 一、明清市井阶层范畴及《子不语》
所涉市井人物情况
　 　 周时奋在《市井》中曾提出三个文化圈：
皇帝和官僚的宫廷文化圈，秀才、学士、诸生
和赋闲退休官员的士林文化圈，以农民为代
表的乡土文化圈。市民不在此中，因此市民
应属于第四个文化圈，本文暂且将此文化圈
假设为“市井文化圈”。市井文化圈里包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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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即本文所指的市井人物。具有独立文化
意义的市民阶层形成于宋代，在市井中“通过
卖货、卖力、卖艺、卖色、卖智、卖乖、卖巧甚至
卖势、卖恶、卖命而生存下去”［１］２５的便可称为
市民。但在明清时期，市井人物不仅仅包括
市民，董国炎曾提及“士大夫和荐绅阶层之
外，三教九流城市居民，四乡八镇各色百姓，
都是平民”［２］５１１。士大夫和荐绅阶级分属于宫
廷文化圈和士林文化圈，城市居民与四乡八
镇各色百姓包括市民与村民，此两者分属于
市井文化圈与乡土文化圈，又同属于平民，可
知乡土文化圈与市井文化圈同属一大类。且
在清代，乡镇之间往来频繁，商品经济发达，
人口流动性大，村民即使居住于乡村，但仍与
城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子不语》经常提
及村民携所养牲畜参与市井买卖，因此，若要
较全面地囊括明清时期市井人物，村民也应
被视为市井之人。又据何炳棣在《明清社会
史论》里考证，清代广义的官僚阶级只包括现
任、退休、候补官员及有资格任官者，吏员，进
士、举人及正途与非正途贡生。因此，属于诸
生行列里的监生，在清代已不属于士林文化
圈，而应属于市井文化圈。

由此可知，明清时期市井人物的范畴应
包括市民、乡民、监生，这也是本文在《子不
语》中搜罗市井人物时所遵循的范畴。《子不
语》涉及市井人物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故事
主要人物①为市井人物；二、非市井人物与市
井人物都为主要人物②；三、故事以非市井人
物为主，间或出现了市井人物。本文暂只统

计前两种情况，即市井人物作为故事主要参
与者。

袁枚提及官员或秀才等文人士子时会加
上头衔，有时虽无头衔，但有乡馆类的提示语
（有学识的文人会被请去某人家或乡馆当老
师），此人虽暂无头衔，但参加科考，因此仍属
士林文化圈。文中的主要人物为满族人时不
计为市井人物（如满人伊都拉、满人官职巴图
鲁），因为清代满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应属于
宫廷文化圈。当上述情况没有出现，则计为
市井人物。如《五通神因人而施》一则，其开
篇为：“江宁陈瑶芬之子某，素不良。”［３］１９５因
文中未出现任何暗示陈瑶芬有官职、功名等
头衔的词语，也未讲他哪个近亲有官职或功
名等头衔的，所以主要人物“陈瑶芬之子”为
市井人物，而文后内容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当
陈瑶芬之子对五通神不敬，五通神借其身体
作祟，仆地狂叫：“偶然运气不好，撞着江苏巡
抚老汤，两江总督小尹，将我诛逐。他两个都
是贵人，又是正人，我无可奈何，只得甘受。
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饶汝
矣！”［３］１９５这表明袁枚也认定其为市井之人，所
以未写他的头衔。也有文中未出现任何头
衔，但依据其谈吐或处事方式可推断此人极
可能具有高贵身份，便不计为市井之人，但这
种情况极少，且带有笔者主观性，因此以下表
录仅供参考。

《子不语》中，故事主要人物只涉及市井
人物的篇目共３７６篇，约占全书３６．９％（具体
见表１）。

表１　 《子不语》中主要人物为市井人物的篇目
卷数 篇名 人物
卷一 《曾虚舟》 四川荣县人曾虚舟
卷一 《骷髅报仇》 常熟孙君寿
卷一 《骷髅吹气》 杭州闵茂嘉，其师孙姓者
卷一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者与其妻
卷一 《胡求为鬼球》 方阁学苞仆胡求
卷一 《鬼着衣受网》 庐州府舒城县乡民陈姓者妻
卷一 《阿龙》 苏州徐世球，韩其武仆阿龙
卷一 《大乐上人》 洛阳水陆庵僧大乐上人，邻人周某
卷一 《大福未享》 苏州罗姓者
卷一 《蒲州盐枭》 岳水轩，土人

１０６

①

②

笔记小说文体短小，作者会将重要信息放在开篇第一句话里，一般包括：时间、地点、重要人物。所以，第一句话里提及的人物，
不管后文戏份多少，笔者都将它划分为主要人物。
开篇提士绅阶级，但由他们引出了市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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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数 篇名 人物
卷二 《张元妻》 河南偃师县乡人张元妻薛氏
卷二 《蝴蝶怪》 京师叶某
卷二 《关东毛人以人为饵》 掘人参为业者关东许善根
卷二 《算命先生鬼》 撑舟为业者平望周姓者
卷二 《鬼借力制凶人》 扬州唐氏妻某，邻徐元
卷二 《叶老脱》 叶老脱
卷二 《苏耽老饮疫神》 杭州苏耽老
卷二 《尸行诉冤》 常州西乡顾姓者，庙僧，李某
卷二 《雷公被绐》 赵豪士
卷二 《三头人》 湖州客兄弟三人
卷二 《鬼畏人拼命》 介侍郎族兄某
卷二 《天壳》 学炼形之术者董遇
卷三 《烈杰太子》 邑人陈某，其兄陈正中，孙姓家女，鬼怪烈杰
卷三 《摸龙阿太》 少宰之祖（医者）
卷三 《年子》 盐城东北乡草堰口小关营村民孙自成妻谢氏，其子年子
卷三 《土地神告状》 洞庭山棠里徐氏
卷三 《鄱阳小神》 江西新建县张某，金某
卷三 《囊囊》 桐城门外章云士，邻女
卷三 《披麻煞》 新安曹媪孙登官，登官新妇
卷三 《瓜棚下二鬼》 某村某妇，海阳邑刘氏女，海阳老人李某
卷三 《火焚人不当水死》 泾县叶某
卷三 《城隍杀鬼不许为

&

》 台州朱始女，东埠头轿夫鬼，轿夫妻鬼
卷四 《郑细九》 商人郑家主母，郑氏奴细九
卷四 《替鬼做媒》 江浦南乡张氏，张姓者，张之前夫鬼，张之前妻鬼
卷四 《奉新奇事》 村民李氏妇，孙妇长子钟
卷四 《三斗汉》 粤之鄙人三斗汉
卷四 《苏南村》 桐邑苏南村
卷四 《西园女怪》 杭郡周姓者，其友陈某
卷四 《雷诛营卒》 营卒，尼姑，田家少妇，田家小儿，田家夫
卷四 《青龙党》 杭州恶少
卷四 《符离楚客》 贸易者楚客，古战场将士鬼
卷四 《猎户除狐》 海昌元化镇富家，猎户
卷五 《吴三复》 苏州吴三复，其友顾心怡
卷五 《斧断狐尾》 河间府丁姓
卷五 《洗紫河车》 四川酆都县皂隶丁恺，丁恺妻鬼，丁恺妻鬼夫
卷五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一奴属猪者
卷五 《画工画僵尸》 杭州刘以贤，邻一子一父
卷五 《莺娇》 扬州妓莺娇
卷五 《鬼神欺人以应劫数》 顾姓者，常熟、无锡两邑民，黔者某
卷五 《楚陶》 江阴县民徐甲，丐者，徐甲子，子妇
卷五 《老妪为妖》 云南苗女
卷六 《徐先生》 宿松石赞臣，盗魁徐姓者
卷六 《秦毛人》 湖广郧阳房县房山秦时筑长城人
卷六 《鸭嬖》 江西高安县僮杨贵
卷六 《门夹鬼腿》 尹月恒
卷六 《祭雷文》 渠田邻某，邻某子
卷六 《葛道人以风洗手》 杭州仁和葛道人
卷六 《沈姓妻》 杭城沈姓者妻，葛道人
卷六 《怪弄爆竹自焚》 绍兴民家，远客
卷六 《孝女》 京师崇门外花儿市制花居民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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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 《老妪变狼》 广东?州农民孙姓者家母
卷六 《白虹精》 浙江塘西镇丁水桥篙工
卷六 《冷秋江》 镇江抱布为业程姓者
卷六 《钉鬼脱逃》 句容捕者殷乾
卷七 《千年仙鹤》 湖州菱湖镇家饶于财者王静岩
卷七 《鬼差贪酒》 杭州袁观澜
卷七 《陈姓父幼子壮》 扬州世业骡马行陈山农
卷七 《狐祖师》 盐城村戴家女
卷七 《纣之值殿将军》 天台僧智果
卷七 《误学武松》 杭州马观澜家奴
卷七 《孛星女身》 山东施道士，某家妇
卷七 《九夫坟》 昔美妇人
卷八 《雷部三爷》 杭州施姓者
卷八 《鬼乖乖》 金陵葛某
卷八 《董金瓯》 湖州勇士董金瓯
卷八 《蒋厨》 常州蒋用庵御史家厨李贵
卷八 《冒失鬼》 杭州三元坊石牌楼旁老妪沈氏
卷八 《偷雷锥》 杭州孩儿巷万姓，瓦匠某
卷八 《批僵尸颊》 桐城钱姓者
卷八 《簸箕龟》 山阴刘际云，水鬼（生前以打捞覆船货物为生）
卷八 《命该薄棺》 台州富户张姓家老仆某
卷八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宁陈瑶芬之子某
卷八 《张奇神》 湖南张奇神
卷八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仪
卷八 《吕城无关庙》 卜卦行道者
卷八 《黑煞神》 桐城农民汪廷佐
卷八 《秃尾龙》 山东文登县毕氏妇
卷八 《石灰窑雷》 湘潭县西二十里地某翁，翁女，翁女婿，翁妾，稳婆
卷八 《项王显灵》 无锡张宏九，舟人
卷八 《朱十二》 屠户朱十二
卷八 《死夫卖活妻》 杭州陶氏，某州刺史仆李福夫妇
卷八 《道士作崇自毙》 杭州赵清尧，道人
卷九 《木箍颈》 庄恰园，猎户
卷九 《掘冢奇报》 杭州掘冢者朱某
卷九 《一目五先生》 钱某
卷九 《莆田冤狱》 福建莆田王监生，监生田邻张妪，张妪子
卷九 《鬼争替身人因得脱》 会稽以缝衣为业者王二
卷九 《治鬼二妙》 娄真人
卷九 《何翁倾家》 通州何翁
卷九 《吕道人驱龙》 河南归德府吕道人
卷十 《黑柱》 绍兴严姓者
卷十 《鞭尸》 桐城张、徐
卷十 《张大帝》 道士季姓者
卷十 《牙鬼》 杭州朱亮工，朱亮工妻张氏
卷十 《卖桨者儿》 卖桨叟，卖桨叟儿
卷十一 《通判妾》 司马署署中老妪
卷十一 《刘贵孙凤》 阜阳王尹之役孙凤
卷十一 《李百年》 无锡张塘桥华协权
卷十一 《染坊椎》 华亭民陈某妻，邻染坊妇
卷十一 《龙阵风》 南街上“清白留芳”牌楼之左一妇人与其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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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一 《冤鬼戏台告状》 净，皂吏，土工，孤客
卷十二 《雷祖》 陈姓猎户
卷十二 《镇江某仲》 镇江兄弟三人，仲妻
卷十二 《银隔世走归原主》 滕县夏镇蒋翁，关帝庙陈道士
卷十二 《人熊》 浙商某
卷十二 《绳拉云》 山东济宁州之役王廷贞
卷十二 《烧狼筋》 蓝府女公子
卷十二 《王老三》 江西陶悔庵妻，天津卫王老三
卷十二 《两僵尸野合》 壮士某
卷十二 《梦中破案》 曹州刘姓，虞城张某，公差，城内少年、老翁，西门外卖饼孙姓
卷十二 《聋鬼》 村民霍茂祥
卷十三 《归安鱼怪》 张天师
卷十三 《张忆娘》 苏州名妓张忆娘，蒋姓者
卷十三 《僵尸求食》 更夫任三，黠僧者
卷十三 《牛头大王》 溧阳村民庄光裕，村民周蛮
卷十三 《鬼糊涂》 京师无赖子韩六
卷十四 《勾魂卒》 苏州余姓者
卷十四 《蓝顶妖人》 苏人梨园人物朱二官，木匠朱二官父
卷十四 《店主还债》 甘泉县役邹姓者，邹姓者妻，茶馆主人
卷十四 《许氏女报奶娘仇》 杭州盐商许某，许某女，海宁人奶娘
卷十四 《蛊》 云南人家
卷十四 《鸩人取香火》 杭州道士廖明，无赖
卷十四 《皂荚下二鬼》 丹阳南门外吕姓父子
卷十四 《狐仙自缢》 金陵评事街张姓者
卷十四 《大胞人》 江宁县一乞食男子
卷十四 《牛僵尸》 江宁铜井村人
卷十四 《燧人钻火树》 采贡木者邛州杨某
卷十四 《鬼怕冷淡》 扬州罗两峰
卷十四 《卖蒜叟》 南阳县杨二相公，卖蒜叟
卷十四 《借棺为车》 绍兴布行老板张元公，陕人伙计孙某
卷十五 《吴髯》 扬州盐贾子吴髯，汉阳孀妇
卷十五 《麻林》 长随麻林，李二
卷十五 《孙烈妇》 歙县绍村张长寿妻孙氏
卷十五 《小芙》 黟北王氏妇，番禺陈家婢小芙，仆人
卷十五 《鬼宝塔》 贩布者杭人邱老
卷十五 《棺盖飞》 钱塘李甲
卷十五 《无门国》 常州贩洋货者吕恒
卷十五 《尸香二则》 李氏养媳杭州孙秀姑，邻匪严虎，荆州府范某之女
卷十五 《佟躗角》 京师傅九，活无常佟躗角，凤阳盗墓人李四
卷十五 《淘气》 永州守恩公之奴
卷十五 《白莲教》 偷儿杨三，白莲教人
卷十五 《伊五》 披甲人伊五，老人，游神
卷十六 《全姑》 荡山茶肆全姑
卷十六 《红毛国人吐妓》 红毛国嫖客
卷十六 《歪嘴先生》 湖州潘淑，岳翁李某，李某女
卷十六 《卖冬瓜人》 杭州草桥门外卖冬瓜人某，卖冬瓜人妻
卷十六 《驱鲎》 范姓者，乡民
卷十六 《海中毛人张口生风》 广东海船上人
卷十六 《折叠仙》 浒市关学道者陈一元
卷十六 《香虹》 吴江姜某夫妇，姜某子新妇刘氏，婢香虹，姜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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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 《万佛崖》 牧童
卷十七 《白骨精》 田主李某，土人
卷十七 《鼋壳亭》 川东道白公，白公妾，船户
卷十七 《怪怕讲理》 苏州富翁黄老人，小婢
卷十七 《陈姓妇啖石子》 天台县西乡妇人陈姓者
卷十七 《木姑娘坟》 京师宝和班
卷十七 《铁匣壁虎》 云南农民，童子
卷十七 《广西鬼师》 鬼师陈、赖二姓
卷十七 《清凉老人》 五台山僧清凉老人
卷十七 《徐霞客》 湖州徐霞客
卷十七 《虎衔文昌头》 嫁陕西兴安州民某之女，女之父母，庙中师徒二僧
卷十七 《采战之报》 京师人杨某
卷十七 《木皂隶》 垆头铜匠
卷十七 《女化男》 耒阳薛姓女
卷十七 《射天箭》 苏州陶夔典制弟某
卷十八 《陕西茶客》 陕西茶客某，二布客
卷十八 《山娘娘》 临平孙姓者新妇，吴山施道士
卷十八 《瓜州公子》 杭州大方伯地方胡姓嫂姑二人，道士，胡翁
卷十八 《白天德》 湖州东门外周姓者，周姓者妻，道士孙敬书
卷十八 《骷髅乞恩》 杭州善五鬼搬运法陈以夔，其友孙姓者
卷十八 《鸡卵担粪》 杭州徐姓者妻
卷十八 《狐丹》 常州武进县吕姓者妻
卷十八 《处州溺妇奇狱》 处州乡民陈瑞，陈瑞妻，张某
卷十八 《道家有全骨法》 商人叶姓者，倪某者，礼斗人施柳南、万近蓬等
卷十八 《鸟门山事》 绍兴东关张姓者
卷十八 《杨二》 杭州以拳棒为事者杨二
卷十八 《吴秉中》 吴秉中
卷十八 《土窟异兽》 闽商陈某
卷十八 《鸡脚人》 闽商杨某祖
卷十八 《海和尚》 老于渔业者潘某
卷十八 《一足蛇》 谢大痴友某，村人，二丐
卷十八 《方蚌》 在闽出海口樵采者
卷十八 《山和尚》 客中州李姓者，山民，食人脑者山和尚
卷十八 《赠纸灰》 杭州捕快某子
卷十八 《黑苗洞》 房县采樵者，房县乞食老妪
卷十八 《空中扯辫》 芜湖江口巡司衙门弓兵赵信
卷十八 《蓬头鬼》 泾县于道士，城中赵氏家
卷十八 《洞庭君留船》 舵工水手
卷十八 《缆将军失势》 农人
卷十八 《旱魃》 健步张贵
卷十八 《蛇王》 常州叶某兄弟二人，洞庭老渔者
卷十八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户张姓者
卷十八 《蒋金娥》 通州兴仁镇钱氏女
卷十八 《还我血》 刑部狱卒杨七，山东偷参囚某
卷十九 《周世福》 山西石楼县周世福、周世禄
卷十九 《曹阿狗》 归安程三郎妻，曹氏无赖少年
卷十九 《六郎神斗》 广西南宁乡杨三姑
卷十九 《返魂香》 袁枚婢女招祖之祖母周氏
卷十九 《玉梅》 香亭家婢女玉梅
卷十九 《城门面孔》 广西府差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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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冤鬼错认》 杭城艮山门外俞家桥米行管账者杨元龙，卖汤圆者
卷十九 《代州猎户》 代州猎户李崇南
卷十九 《烧头香》 山阴沈姓者
卷十九 《白石精》 天长林司坊名师者
卷十九 《东医宝鉴有法治狐》 萧山李选民
卷二十 《鼠食牛》 句容村民
卷二十 《周太史驱妖》 江西瑞昌县楼下村人周用修
卷二十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
卷二十 《雷打扒手》 乌城彭某
卷二十 《北门货》 绍兴王某、徐姓者
卷二十 《驴雪奇冤》 保定清苑县民李氏女，西乡张家庄张氏子，任丘富豪刘某，刘之佃户孔

某，孔佃之女，刘之车夫，嗜赌无赖郭三，庵僧师徒
卷二十一《娄罗二道人》 娄真人，罗真人
卷二十一《执虎耳》 云南大理县南乡民李士桂
卷二十一《人畜改常》 以养虎逗虎赚钱者扬州赵九，江宁郎舅姊弟，寡妇某
卷二十一《奇骗》 金陵老翁，北门桥钱店老板
卷二十一《骗术巧报》 常州华客
卷二十一《倭人以下窍服药》 老倭人能医者
卷二十一《贾士芳》 河南贾士芳
卷二十一《石男》 扬州严二官
卷二十一《禁魇婆》 粤东崖州黎女禁魇婆
卷二十一《割竹签》 黎民
卷二十一《黎人进舍》 黎民
卷二十一《顾四嫁妻重合》 永城吕明府家佃人顾四
卷二十一《产公》 广西太平府僚妇夫妻
卷二十二《雷神火剑》 仆祝升、寿子，篙工
卷二十二《水鬼移家》 王某
卷二十二《负妻之报》 杭城仙林桥开铜店者徐松年
卷二十二《四小龟扛一大龟而行》 杭城亨塘镇孤静庵老僧
卷二十二《水怪吹气》 杭州程志章
卷二十二《神佑不必贵人》 章观察家奴陈霞彩
卷二十二《女鬼行状》 镇江世贾者包某
卷二十二《丁大哥》 康熙扬州乡人俞二
卷二十二《谢铜头》 贩铜者谢某
卷二十二《乌头太子》 世以丹徒江上洲田为业者吴某
卷二十二《狐道学》 法君，主母孙氏外家巨富者孙某
卷二十三《太白山神》 木匠某
卷二十三《假女》 贵阳县美男子假为针线娘者洪某
卷二十三《石揆谛晖》 南能教僧人石揆、谛晖
卷二十三《骗人参》 京师张广号人参铺店主、店叟，骗参团伙
卷二十三《偷画》 偷画者
卷二十三《偷靴》 着靴者
卷二十三《偷墙》 京中富人，某甲
卷二十三《鬼妒二则》 杭州马坡巷卖鱼者谢叟的两个女儿
卷二十三《粉楦》 杭州范某之再婚妇
卷二十三《口琴》 崖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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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三《芜湖朱生》 芜湖监生朱某
卷二十三《白日鬼》 偷儿戚姓
卷二十三《雷诛不孝》 湖南凤凰厅张二
卷二十三《落說》 闽人
卷二十三《铁公鸡》 济南富翁某
卷二十三《产麒麟》 芜湖卖腐为业者张姓者
卷二十三《石膏因果》 嘉定名医张某
卷二十三《水鬼坛》 武林门外西湖坝人家老仆
卷二十三《鬼市》 汪太守仆人李五
卷二十三《翻洗酒坛》 广信府徐姓者
卷二十三《雷诛吉罙》 湖州女子徐氏
卷二十三《狐仙亲嘴》 隐仙庵老仆
卷二十三《喇嘛》 么些头人子达机
卷二十四《长乐奇冤》 福建长乐县民妇李氏，李氏子，屠户
卷二十四《烧包》 粤人张戚，其仆三儿
卷二十四《猫怪》 靖江张氏
卷二十四《徐支手》 咸阳巨富者徐某
卷二十四《鱼怪》 会稽曹

'

山
卷二十四《时文鬼》 淮安程风衣，道士琬
卷二十四《猪乞命》 屠人，海客
卷二十四《活死人墓》 道人江文谷
卷二十四《鬼拜风》 温州开盐店者钱塘孙学田
卷二十四《黑云劫》 昆明县皂隶叶果
卷二十四《狐仙开账》 和州张某
卷二十四《皮蜡烛》 上虞佣工钱姓者
卷二十四《泥像自行》 平湖张氏
卷二十四《焚尸二则》 平湖南门外某乡典吏皂隶马某，平湖小西溪之西田家蒋姓
续卷一 《狼军师》 钱某
续卷一 《白龙潭》 夷人侬二家
续卷一 《露水姻缘之神》 黔中贾正经
续卷一 《阴氏妹》 吴郡申衙前阴某之妹
续卷一 《虎投河》 绍兴西乡某儿
续卷一 《受私桥》 临安府张大兴、李二
续卷一 《伏波滩义犬》 收债客，船户，庙僧

续卷二 《女鬼守财待婿》 安阳县开客店者杨某，杨某妻，其女婿汤阴县负贩家贫者邓某，业酱坊
者杨某之叔

续卷二 《雷异》 金坛瓜州某妻，某子，某姓女，博徒七人
续卷二 《蔡哑子》 乞者常州蔡哑子
续卷二 《珠泾纪事》 嘉兴珠泾十三岁童
续卷二 《撮土避贼》 江州医生万君谟，道人
续卷二 《沙弥思老虎》 五台山某禅师、沙弥
续卷二 《子不语娘娘》 固安乡贩鸡为生者刘瑞
续卷二 《枯骨自赞》 苏州上方山僧人，扬州汪姓者
续卷三 《地仙遭劫》 杭州叶商，其奴喜儿
续卷三 《罗刹国大荒》 赵依吉，僧，临安贩猪于杭州卖者赵、李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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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数 篇名 人物
续卷三 《王弼》 行医延安者秦州王弼，巫王万里，大同丰州黑河周氏之女
续卷四 《帝流浆》 善乩术者方延济，主乩者陈真人
续卷四 《讨亡术》 杭州善讨亡术者陈以逵
续卷四 《学竹山老祖教头钻马桶》 湖广竹山县老祖邪教，江西大贾伙计
续卷四 《僵尸拒贼》 杭州洋市街石牌楼贩鱼人
续卷四 《乾麂子》 矿夫
续卷四 《石某》 下津桥开米铺者石某
续卷四 《人变树》 外国兀鲁特及回部民
续卷四 《拔鬼舌》 蒋敬五之仆
续卷四 《蒋莹溪》 蒋莹溪，其妻华亭王氏之弟赠嫁仆人夫（僧人）妇
续卷四 《刘子壮》 明末湖广黄冈州张某之子
续卷四 《禅师吞蛋》 得心禅师
续卷四 《狗儿》 农家子申生祥麟，胡妲，名娼金弹儿
续卷四 《鹏粪》 琼州近海人家，老人
续卷四 《银伥》 朱元芳
续卷四 《指上栖龙》 萃里民王兴
续卷五 《夺舍法》 庄恰圃，老僧，少年
续卷五 《作势渡水》 张灏
续卷五 《郭六》 淮镇农家妇郭六，崇祯末孟村女
续卷五 《痴鬼恋妻》 京师媪，某村某
续卷五 《武进两异事》 武进北乡尤村某姓儿，毗邻郡北隅秦姓妇儿
续卷五 《米元章显圣》 芜湖工画者鲍某
续卷五 《掠剩鬼》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
续卷六 《多官》 闽莆田人多官
续卷六 《石板中怪》 桐城朱书楼之父，僧，佃户，方姓家奴
续卷六 《僵尸贪财》 金陵张愚谷，李某
续卷六 《黄鼠狼着纸衣呼小将》 李半仙
续卷六 《夜航船二则》 仁和张姓少年，街头乞丐婆，戏班小旦
续卷六 《盛林基》 乐安县民盛林基
续卷六 《赵友谅宫刑一案》 陕西山阳城人赵成，其子赵友谅，其媳某，戚牛廷辉，牛之邻人孙四
续卷六 《换尸冤雪》 京师顺承门外甲与乙，卒二人，染工为业者刘况
续卷六 《朱尔玫》 邪术者朱尔玫
续卷七 《乩仙》 樵川杨荷锄，金陵徐沧浔
续卷七 《雷击两妇活一儿》 安东县村某夫妇，稳婆
续卷七 《归宁女遇怪》 陕西清涧县某村归宁女
续卷七 《桑蚕》 宜兴东仓桥某村妇
续卷七 《猎户说虎》 郑猎户
续卷七 《喜婆》 越郡城惰民巷喜婆
续卷七 《獭淫》 蔡村媳妇
续卷七 《虎困藤斗》 樗里王姓童子
续卷八 《尸变》 鄞县汤阿达
续卷八 《鬼买行头》 杭州线店施三聘
续卷八 《韩六三事后又缀一事》 钱铺叶姓，山阴火无常韩六，清凉桥卖炙糕妈妈之子某，山阴役戴七
续卷八 《秀结宜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
续卷八 《黑眚畏盐》 诸城丁宪荣，盐贩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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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数 篇名 人物
续卷八 《吞舟鱼》 出海客鹾贾
续卷八 《烟龙》 张宁人，其邻老，典商，道人
续卷八 《多角兽》 僧
续卷八 《江中黄袱》 张寿庄，舵工
续卷八 《水乩》 和州含山程姓者
续卷八 《九尾蛇》 贩纸人茅八
续卷八 《蝎虎遗精》 刘怡轩，江南民人
续卷九 《桃源女神》 桃源县郑氏女，其婢李氏
续卷九 《安庆府学狐》 副斋与夫田姓者
续卷九 《雷异二则》 滁州某村黄氏妪，代州旅店二客
续卷九 《鬼怕讨债》 常州贫汉，富姓者
续卷九 《兰渚山北来大仙》 会稽陈贾
续卷九 《杨老爷召稳婆收生》 稳婆阿风
续卷九 《狗熊写字》 虎丘乞者，长沙乡训蒙人某
续卷九 《雷屑》 吴人蔡鸣西与徐佩玉，邻舟人
续卷九 《牛瀵水》 两人，善泅者张某
续卷十 《淫谄二罪冥则甚轻》 老仆朱明
续卷十 《恶人转世为鳖》 扬州胡姓子
续卷十 《奸夫死后报仇》 仪征县役何二，某妇，胡四
续卷十 《刘老虎》 江右无赖刘名捷
续卷十 《屈丐者》 苏州枫桥镇屈丐者
续卷十 《申氏自拶》 张某之媳申氏女
续卷十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子
续卷十 《生魂入胎孕妇方产》 金山县老农某
续卷十 《唱歌犬》 长沙市中二人
续卷十 《韩铁棍》 佣工者山西汾阳韩舍龙
续卷十 《认鬼作妹》 浙潘司更夫陈某
续卷十 《扯鸡嗉救溺死人法》 排手黄一谦
续卷十 《鸟兽不可与同群》 荆州寺僧某
续卷十 《拘蛇》 江阴章燕桥，南客
续卷十 《金香一枝》 富民某，某寺老僧
续卷十 《三王神请医治臂》 归安名医张姓者

　 　 《子不语》的故事大多属于记事类，一篇
内常有多个主人公，因此难免会同时出现非
市井人物和市井人物。在清代，非市井人物
包括皇帝、官僚、秀才、学士、诸生以及满人。
皇亲贵胄与满人很容易辨别，但士绅阶级范
围极大。清代士绅阶级从广义来说，指“有了
科举功名的人，包括退休、养病、为老人服丧
在家的官员，以及现任官员的家属”［４］４９。家
属指家庭内户主本人以外的成员，因此士绅
远亲不计为士绅阶级。

《子不语》中非市井人物与市井人物都作
为故事的主要参与者的篇目共１００篇，约占

全书９．８％。主要人物中涉及市井人物的篇
目总占比４６．７％，如将次要人物为市井人物
的篇目一并统计，且不计记录景色的篇目，那
么袁枚所关注的人物中，市井人物的比重将
会更高。

这些篇目中，所涉市井人物身份高达１２８
种，除“豪士、勇士、嫖客、富户、地主、田家、乡
民、牧童”这些不能归于市井具体行当的身份
外，其余涉及职业１２０种。其中，涉及商业行
当３８种。官商：采贡木者。大商户：钱店老
板、当铺老板、茶馆主人、业酱坊者、开米铺
者、盐商、出海客鹾贾、人参铺店主、布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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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染坊店主、开客店者、业骡马者、贩洋货
者、铜店老板、贩纸人、海客、行商、收债客。
小本买卖：屠户、卖浆者、卖饼者、卖蒜者、卖
冬瓜人、卖汤圆者、卖鱼者、卖腐者、卖炙糕
者、卖菜佣、贩鸡者、贩猪者、贩羊人、打渔者、
掘参人、以洲田为业者、抱布者、樵采者、
猎户。

以技艺为生的有手工业者（缝衣者、针线
娘、染工、瓦匠、木匠、修房匠、作棺工人、铜
匠、制花者）；其他技艺者（医者、稳婆、厨人、
工画者、篙工、舵工、水夫、排手、水鬼、刺客、
布行伙计、米行管账者、虎技者、伶人、娼妓、
喜婆、乞丐）。

方外人士中有道教人物（真人、道人、天
师）、佛教（禅师、僧人、尼姑、沙弥）、神秘术职
业（会所有技术的有阴阳家、半仙，细致分工
的巫、卜卦行道者、算命者、善乩术者、善讨亡
术者、鬼师、禁魇婆、活无常、披甲人、游神、樟
柳神、走阴差者）。

地痞无赖有恶少、恶棍、掘冢者、偷儿者、
偷骗者、博徒、盗魁、盗犯、积贼。

衙门底层工作者有皂隶、狱卒、营卒、弓
兵、?兵、更夫、舆夫、管坟人。

以力为生的有矿夫、土工、骡夫、车夫、担
水者、驮人渡河者。

以佣工职业为生的有婢女、武仆、赠嫁仆
人、僚妇、家厨、家奴、佃户、店叟、苍头、长随、
臬司厨役、火夫、僮仆。
　 　 二、从作者角度探因《子不语》市井
人物高比率
　 　 （一）与康乾盛世里的“市民文人”有关

袁枚是具有反叛意识的封建文人，他对
汉学与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自称“问我归心
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５］３１２。他的反叛意
识在其年幼时就已初见端倪，十几岁时便作
出对封建孝道存疑的《郭巨埋儿论》。袁枚也
是一个讲求“食色性也”的文人市民：他才情
奔放，肆意洒脱，在作品中大方承认自己爱
色，纳妾从不遮遮掩掩；他尊重女性，不提倡
女性从一而终，归隐随园后广招女弟子；他有
经商的头脑，归隐期间将园地承包给田户种
植，卖文，广收弟子以及刻印出版等以求自
给；他具有市民享乐之情，对美食有着执着的
追求，《随园食单》里记录着他对食材、器具、

烹饪、厨师素养的钻研；他喜好交游，乾隆四
年（１７３９）起入庶常馆，与结识的部分同伴沉
湎嬉游，结业时因满文不及格被外放任知县。
他在《子不语》序中提到的写作目的“以妄驱
庸，以骇起惰”，“裨谌适野之一乐”［３］序，也表
现出明显的市民娱乐心态。

袁枚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
朝，较为完整地经历了清朝的“康乾盛世”。
在“‘康乾盛世’，市井文化又有了某种程度的
恢复和发展”［６］１０，当时，“江南一带随着商品
经济的复苏与发展而日趋壮大的市民阶层也
产生了强烈的对文化的要求，他们要求文艺
创作更贴近现世人生，表现个人的生活感受。
敏感的作家在时代的感召下，自我意识不断
觉醒，从而也产生了抒发主体意识的强烈要
求”［７］２１６。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先世为慈溪
（今浙江宁波）籍。他于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息
心归隐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大半辈子都
在江南度过。袁枚在归隐后通过卖文以及刻
印来自给，而《子不语》的最早版本就是在乾隆
五十三年（１７８８）由袁枚亲自刻印。袁枚天性
敏锐，如果这本小说的刻印是为了贩卖，那么
在《子不语》中，以市井人物作为主人公也就不
足为怪。假使此次刻印不是为了市场，但是否
可以稍作此种猜想：袁枚为了能增大作品感召
力，考虑了读者期待（市民的自我意识增强，会
更喜欢与自我同类型主人公的作品），因为他
在儿时就立下志愿，要以文章名世。

（二）与袁枚诗学理论“性灵说”有关
李贽是一个能接纳市民思想的人，认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８］１２８，袁枚十分赞
同李贽的“童心说”，并在此种学说的影响下
提出了“性灵说”。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
有很大反响，后由于外国殖民的侵略，社会的
现状使得爱国人士偏爱有忧患意识的作品，
对其“性灵说”的批判很多。这是由于“帝国
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又使中国的政治和
经济发生了变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阻绝了
市民阶层大量演化为资产者并独立走上政治
舞台的道路”［６］１０，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受到
破坏，人们终日面对的是国家的存亡大事以
及思考如何保命，忧患意识强烈。实际上，清
代晚期人们对其“性灵说”的抛弃，更加证明
了袁枚“性灵说”具有市井性。

“性灵说”主张诗文主情适意，在创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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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如果深入了解袁
枚的诗作，就不难发现，诗中也有市井文化的
影子，他的诗作“关注人的个性存在，自我指
向十分鲜明，大多取材于身边的琐事，一己的
情感”［９］，而其小说集《子不语》更是充分展现
了不同身份之人的个体情感与体验。袁枚从
创作上实践和丰富了其独抒性灵的文学理
念。如果将“性灵说”放在整个时代，并结合
袁枚本身的思想来看，“性灵说”不仅是独抒
性灵，更深层次也反映出一种市井平民关于自
由、平等的要求，所以在《子不语》中主人公不
再只有文人才子，这也是袁枚对原有文言笔记
小说的反叛与创新，给了文言小说新的生命。

（三）与袁枚创作《子不语》的过程、经历
有关

袁枚创作《子不语》的时间长达几十年，
其中有些事件是在他青年时就开始记录的。
而续卷七的《雷击两妇活一儿》《蚕桑》记录
的是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的事情，此时袁枚
已七十七岁。此书创作历时之长与材料来源
的广泛与驳杂对故事人物身份的多样性也有
一定程度的影响。

袁枚“自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始，于江苏
(

水、江浦、沭阳、江宁任县令七载”［５］９６，为官期
间治暴治灾卓有成就。他认为消息需要通过
一层层的传递才到达官员面前，而官员很有
可能在选任幕僚等其他衙门工作人员时用人
不淑，导致一部分冤案以及案件堆积，因此他
在为官时特别规定，手下人不能搜刮报案者
钱财，报案者直接与本人对接。这样，袁枚对
民生的了解程度、同农民的接触广度，自然比
一般官员更甚。他在回归随园后仍与下层人
民打交道，比如将自己的园子承包给他人耕
种等，虽身为贵人，但从未间断过与底层市民
的接触，并且喜爱游山历水，每到一处便会搜
罗当地的奇闻怪事，“载得杭州鬼一车”［１０］便
是他对当时所得故事的记录。这些经历都使
得《子不语》的主人公类型多样且倾向于平
民，展现了较为丰富的民俗风情。
三、总结
明清时期的市井人物范畴应包括市民、

村民、监生，而《子不语》中，市井人物作为故
事主要参与者的情况占比４６．７％，作为整篇
故事主人公的情况占比３６．９％，涉及市井人
物身份１２８种、职业行当１２０种，所展现的市
井人物情况大为可观。而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清朝经济的发展、“康乾盛世”的繁荣，以及
袁枚作为一个敏锐的文人对市民、对文学要
求的把握有关，也与袁枚本身具有的市民文
化性格有关。《子不语》主人公的多样性更与
袁枚为官的经历以及此书创作过程有关。

作为一部文人文言笔记小说，如以当时
文言小说的惯例来看，《子不语》应是为非底
层人们写的小说，其内容会倾向满足文人的
喜好。但袁枚却大反其道，将白话文小说的
世俗成分，也就是市民心态与价值取向等，加
入一向以高雅著称的文言小说中来，并将内
容的世俗与文字文体的高雅同中国的传统志
怪相结合，这是一种创新。《子不语》在文学
史上是与《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并列
的三大文言笔记小说之一，但关于其所涉主
要人物类型的差异性还没有研究者专门进行
研究。相对于同时期的文人文言小说而言，
它对市井人物的关注度是较高的，如有机会，
还可对这种区别做进一步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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